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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 VOCsVOCsVOCsVOCs 設備安裝及風管配置工程發生墜落致死職業災害設備安裝及風管配置工程發生墜落致死職業災害設備安裝及風管配置工程發生墜落致死職業災害設備安裝及風管配置工程發生墜落致死職業災害    

一、行業分類屬(含代碼)：其他專門營造業（4390）。 

二、災害類型(分類號碼)：墜落、滾落（01）。 

三、災害媒介物(分類號碼)：施工架（411）。 

四、罹災情形：1人死亡。 

五、災害發生經過：經相關人員敘述如下：  

101 年 1 月 7日下午 16 時 30 分許黃○○駕駛小貨車離開工作場所，至高雄市

小港醫院附近購買螺絲，但因買不到，就立即返回案發地點，去返時間約需

20分鐘車程，返回時間約為 17時。17 時許其所僱勞工林○○從事設備安裝及

風管配置工程，欲將固定煙道螺絲送至高差約 3.8 公尺移動式施工架上，於攀

爬施工架外爬梯時墜落，當黃○○返回工作場所時，即見罹災者腳部流血倒在

地上，立刻開車將他送至小港醫院救治，延至 2月 18 日 16 時許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林○○攀爬施工架外爬梯時墜落，造成頭部外傷，顱

內出血，就醫後因呼吸衰竭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未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三）基本原因： 

1.未實施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2.未對勞工實施從事工作及預防災害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原事業單位及承攬人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未於事前告知

該承攬人及再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施工架之危害因素暨勞工安全衛

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4.原事業單位與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未有協調使用施工架之

安全措施、工作之連繫與調整及工作場所之巡視。 

5.雇主未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勞工於高差超過一．五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應設置能使勞工

安全上下之設備。 

（二）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

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但經雇主採安全網等措施者，

不在此限。前項安全帶之使用，應視作業特性，依國家標準規定選用適當型式，

對於鋼構懸臂突出物、斜籬、二公尺以上未設護籠等保護裝置之垂直固定梯、

局限空間、屋頂或施工架組拆、工作台組拆、管線維修作業等高處或傾斜面移

動，應採用符合國家標準一四二五三規定之背負式安全帶及捲揚式防墜器。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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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 1：  發生災害現場概況圖。 

 
  

現場施工
架已拆除 

已完成安
裝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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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消防安全設備檢修消防安全設備檢修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發生墜落致死災害發生墜落致死災害發生墜落致死災害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機電、電信及電路設備安裝(4331)。 

二、災害類型：墜落、滾落（01）。 

三、媒 介 物：梯子（37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奇○實業有限公司因廠內消防安全設備故障常誤動作，故請保○消防實業有限

公司進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據保○消防實業有限公司勞工隋○○表示：「101

年 1月 11 日公司安排我與曾○○前往奇○實業有限公司檢修消防安全設備，

當日上午約 10點開始工作，先更換消防火警受信總機、緊急照明燈及方向指

示燈，下午約 13時左右進行 16個偵煙探測器之更換，曾○○扶移動梯，由我

爬上移動梯更換偵煙探測器，換完第 2個偵煙探測器時，曾○○表示要拿另 1

移動梯前往廠房後側更換偵煙探測器，當我正換裝第 3個偵煙探測器時，忽然

有奇○實業有限公司勞工過來跟我說曾○○墜落，我立即過去查看，發現曾○

○墜落於移動梯旁，腳跨於移動梯上，無明顯外傷，經送亞○醫院急救,於 101

年 1月 13 日 13 時 2分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曾○○自移動梯墜落，頭顱骨骨折併多處腦內出血，致

中樞神經衰竭死亡。 

(二)間接原因： 

1.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未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

作台。 

2.使用之移動梯，未具有堅固之構造及採取防止滑溜或其他防止轉動之必要措

施。 

3.作業人員未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 

(三)基本原因： 

1.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高處作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及管制措施。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以架 

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但工作台之邊緣及開口部分等，不在此限。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5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2)雇主對於使用之移動梯，應符合下列之規定：一、具有堅固之構造。二、

其材質不得有顯著之損傷、腐蝕等現象。三、寬度應在三十公分以上。四、應

採取防止滑溜或其他防止轉動之必要措施。(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9 條

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3)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

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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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一： 災害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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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石綿板遮雨棚更換石綿板遮雨棚更換石綿板遮雨棚更換石綿板遮雨棚更換作業作業作業作業發生墜落死亡災害發生墜落死亡災害發生墜落死亡災害發生墜落死亡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專門營造業（4390）。 

二、災害類型：墜落（01）。 

三、媒 介 物：屋頂（415）。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據罹災者同事潘○○稱：101 年 1 月 28 日上午 8時左右，我與罹災者、負責

人陳○○及蘇○○、曾○○共 5人，前往穎○○業有限公司工作，約 8時 40

分，我將移動梯架在隔壁工廠女兒牆上後，陳○○、蘇○○由移動梯爬上石綿

板遮雨棚拆除石棉板。之後我便跟曾○○在遮雨棚下方通道二側管制交通，當

陳○○、蘇○○拆除門前第一片石綿板，準備繼續作業時，罹災者陳○○不慎

踏穿石綿板墜落至地面，身體面朝上，頭部流血。穎○○業有限公司廠長侯○

○立即通知救護車，送至亞○紀念醫院急救，延至 101 年 2月 3日上午 8時

49 分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陳○○於拆除遮雨棚石綿板作業時踏穿遮雨棚之石綿板

墜落，頭胸部鈍性傷，引起中樞神經衰竭死亡。 

(二)間接原因： 

1.對勞工於石綿板遮雨棚從事作業時，未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

30公分以上踏板或裝設安全網。 

2.對於在高度 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

它必要之防護具。 

(三)基本原因： 

1.未對作業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屋頂作業安全作業標準。 

3.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

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但經雇主採安全網等措施者，不

在此限。（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2)雇主對勞工於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茅草、塑膠等材料構築之屋頂

從事作業時，為防止勞工踏穿墜落，應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三十

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7 條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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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一：    罹災者墜落時，身體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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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修繕工程發生從移動梯墜落致死災害修繕工程發生從移動梯墜落致死災害修繕工程發生從移動梯墜落致死災害修繕工程發生從移動梯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未分類其他金屬製品製造業(2499)。 

二、災害類型：墜落（01）。 

三、媒 介 物：梯子等（371）（移動梯）。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據金○企業有限公勞工廖○○稱：101 年 1 月 31 日我與罹災者王○○負責○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廠品管室旁鐵捲門修繕作業，因為鐵捲門馬達燒壞導

致鐵捲門無法作動，由罹災者負責更換馬達，我負責傳遞工具與扶住移動梯，

於同日下午約 14時 30 分馬達更換完成且作業之工具已卸至地面後，罹災者接

續進行極限開關之調整作業，作業完成時（我有扶住移動梯），罹災者不慎從

移動梯上墜落地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廠廠長陳○○得知消息後，即

開車送罹災者至天○醫院急救，於同日下午 16時 39 分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王○○從移動梯上墜落地面，造成頭胸部鈍挫傷，外傷

性顱內出血併氣血胸死亡。 

(二)間接原因： 

1.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未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

台。 

2.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未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

之防護具。 

(三)基本原因： 

1.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高處作業安全作業標準及管制措施。 

3.未落實承攬管理。 

七、災害防止對策： 

(1)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

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17條第 1項) 

(2)雇主對於在高度 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

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3)雇主對於在高度 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以架

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5 條第 1項暨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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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一： 從事跨提型堆高機作業，發生抽真空機傾倒壓住罹災者肇災

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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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模具搬運作業從事模具搬運作業從事模具搬運作業從事模具搬運作業發生發生發生發生墜落機坑死亡災害墜落機坑死亡災害墜落機坑死亡災害墜落機坑死亡災害    

一、行業分類：未分類其他運輸工具及零件製造業(3190)。 

二、災害類型：墜落（01）。 

三、媒 介 物：升降機（214）。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據存○○業股份有限公司模具師曾○○稱：「101 年 2 月 1日上午 10 時左右，

我在 1樓包裝區從事螺絲清點，突然聽到從升降機方向，傳來一聲很大的聲響

“碰”一聲，後續有連續的小聲響，類似小東西散落的聲響，廠內同事便一起

朝向聲響處去探究是何原因，我當時也一起過去查看。發現升降機之內拉門卡

在一樓外拉門上方鐵皮破洞處，整個內拉門嚴重變形如現場狀況，當時尚不知

宋○（罹災者）在事故地點，有人喊：『要找人』，後來有人說：『人在升降機

的地方』，我便去拿手持式切割機，將內拉門從卡住的地方切割取下，後來才

用敲擊的方式將內拉門拆下，拆除過程，我探頭去看升降機搬器頂部，發現宋

○趴在搬器頂部，就問沈○○小姐有否叫救護車，當時救護人員已到現場，約

3分鐘搶救後，即將宋○送往新北市三峽區財團法人恩○○醫院急救仍不治死

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罹災者宋○隨同升降機搬器墜落至地下室機坑，致創傷性休

克而死亡。 

(二)間接原因： 

1.升降機未設置連鎖裝置，使搬器地板與樓板相差 7.5 公分以上時，升降路出

入口門仍能開啟。 

2.升降機內拉門把手側下方，遭手拉式堆高機撞擊變形致脫出軌道。 

(三)基本原因： 

1.未對勞工施以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3.未實施自動檢查。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升降機之升降路各樓出入口門，應有連鎖裝置，使搬器地板與樓

板相差 7.5 公分以上時，升降路出入口門不能開啟之。（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第 95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2)升降機應依下列規定設置升降路。…六、升降路出入口處之牆壁或其圍護

物，須具有能支持門件及其連鎖裝置保持定位之足夠強度。（升降機安全檢查

構造標準第 21條第 6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3)升降機應設置下列裝置：…六、搬器下降速率超過前款自動遮斷動力裝置

之應作用速率(額定速率每秒 0.75 公尺以下之升降機，為搬器下降速率達到同

款規定之裝置之應作用速率或超過該速率)時，能使搬器之速率在未超過相當

於額定速率1.4倍時(額定速率每秒0.75公尺以下之升降機為每秒1.14公尺)

即行自動制止下降之裝置。…九、捲胴式升降機應設有捲揚用鋼索或鏈條鬆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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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即能自動遮斷動力之裝置。（升降機安全檢查構造標準第 37條第 1項第 6

款、第 9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內拉門卡住的位置 

 

照片說明 1： 1 樓升降機情形。 
 
  

內拉門把

手側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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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高空作業從事高空作業從事高空作業從事高空作業隨同高空工作車伸臂及工作桶隨同高空工作車伸臂及工作桶隨同高空工作車伸臂及工作桶隨同高空工作車伸臂及工作桶發生發生發生發生傾倒墜落傾倒墜落傾倒墜落傾倒墜落致死致死致死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分類：機電、電信及電路工程業(4001)  

二、災害類型：墜落（01） 

三、媒 介 物：高空工作車（91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據○○電業工程有限公司張○○領班稱述：101 年 2 月 1 日 9時許，張○○帶

領班員陳○○、張○、王○○等 3人到達現場，支援電桿移線作業，張○○先

對班員說明當日作業內容及注意事項，由王○○登桿，陳○○及張○則戴安全

帽、絕緣手套、肩帶及穿絕緣鞋、掛安全帶，各自搭上高空工作車工作桶上昇

從事移線作業，張○○則負責監視作業，當日總領班陳○則帶領班員在附近從

事電桿建桿作業（原 12米電桿改 14米電桿），約 10時許，靠馬路側二相線移

線作業完成，陳○○準備移位至電桿另一側時，高空工作車伸臂基座突然自底

座鬆脫，陳○○自高約 9公尺處隨同高空工作車伸臂及工作桶傾倒墜落，經送

○○綜合醫院急救，仍不治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依據○○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所記載罹災者陳○○直接引起死亡

之原因：甲、中樞衰竭。乙、頭部外傷致顱內出血住院治療。丙、墜落。 

綜上，本災害之發生依相關人員陳述及罹災現場概況研判可能原因為：101 年

2月 1日約 10時許，靠馬路側二相線移線作業完成，陳○○在高空工作車工

作桶上準備移位至電桿另一側時，貨車固定伸臂基座之槽鋼上螺栓孔因長期受

力產生裂縫，高空工作車實施之定期自動檢查未落實，致伸臂基座與貨車固定

槽鋼鬆脫，陳○○自高約 9公尺處隨同高空工作車伸臂及工作桶傾倒墜落，送

醫不治死亡。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自高約 9公尺處隨同高空工作車伸臂及工作桶傾倒墜

落，造成頭部外傷顱內出血致中樞衰竭，送醫不治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高空工作車固定伸臂基座之槽鋼上螺栓孔有裂縫。  

2.鎖固時未於槽鋼上加置墊片，應力集中致疲勞產生裂縫。 

（三）基本原因：高空工作車實施之定期自動檢查未落實。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高空工作車，應每月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1、制動裝置、

離合器及操作裝置有無異常。2、作業裝置及油壓裝置有無異常。3、安全裝置

有無異常。(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5條之 2暨勞工安全衛

生法第 14條第 2項) 

2、高空工作車之構造，應符合國家標準 14965 規定。(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128 條之 8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3、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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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 1：  災害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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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屋頂新舖及外牆烤漆浪板更換工程發生屋頂新舖及外牆烤漆浪板更換工程發生屋頂新舖及外牆烤漆浪板更換工程發生屋頂新舖及外牆烤漆浪板更換工程發生墜落墜落墜落墜落致致致致死死死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專門營造業(4390)。 

二、災害類型：墜落（01）。 

三、媒 介 物：屋架(415)。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依據長○○程有限公司勞工曾○○稱：101 年 2月 6日約上午 8點上工，先架

設完ㄇ型梯(約 13.5 公尺，固定在廠房最上方之 C型鋼)，大約下午 2點左右

拆除 9公尺寬之外牆烤漆浪板後，罹災者洪○○與勞工郭○○從ㄇ型梯爬經廁

所上方屋頂再到 C型鋼上，罹災者洪○○站在第 4根 C型鋼(離地約 4.8 公尺)

把安全帶掛在第 5根 C型鋼上(離地約 5.8 公尺)，勞工郭○○站在第 2根 C型

鋼(離地約 2.8 公尺)，把安全帶掛在第 3 根 C 型鋼上(離地約 3.8 公尺)，廖○

○與我站在地面，他站前面，我在後方，要將新的烤漆浪板(長 6.3 公尺，寬

0.8 公尺)一端抵在地面後，再推給上方的罹災者洪○○及勞工郭○○進行固

定，但烤漆浪板卻沒有人接，抬頭找人時，就發現罹災者洪○○已經倒臥在我

的左側，斷裂之 C型鋼有打到勞工郭○○之後頸，但當時我沒有感覺到有人撞

到烤漆浪板，也沒有聽到任何特別的聲音。之後由奕○機械工程有限公司負責

人陳○○將洪○○送往林口○○醫院急救，但仍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罹災者於進行烤漆浪板固定作業時，因掛安全帶之 C型鋼斷裂致從高處跌落，

造成頭胸部鈍挫傷併肋骨、肩胛骨折，致顱內出血，氣血胸並神經性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 

1.未使安全帶勾掛於足夠強度之裝置上，且未確實使用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

護具。 

2.對於高度 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未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

台。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對所僱勞工未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訂定屋頂新舖及外牆烤漆浪板更換作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高度 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以架設

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5 條第 1項暨勞工

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2)雇主對於高差超過 1.5 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應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

之設備（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8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3)雇主在高度 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實使

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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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 1：罹災者使用安全帶掛在 C 型鋼之模擬圖(罹災者罹災時未配戴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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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建築物修繕工程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建築物修繕工程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建築物修繕工程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建築物修繕工程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土木工程業 

二、災害類型：墜落、滾落 

三、媒 介 物：施工架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依據災害現場檢查及當日工作人員同事林 00口述，本次災害發生

經過如下： 

災害發生於民國 101 年 2月 8日 15 時許。當日上午因天雨現場並未有人進場

作業，下午天氣好轉後，約於下午 2時 30 分許，罹災者鄭 00同事陳 00駕駛

貨車戴運袋裝水泥 150 包到達現場民宿建築物西側，罹災者鄭 00（以下簡稱

罹災者）與同事鄭 00則分別協助陳 00將水泥卸下並吊運至 3樓露台，隨後罹

災者即拿取防水帆布前往民宿建築物東側欲上施工架樓梯至 3樓露台覆蓋水

泥，後約於下午 3時許，罹災者同事林 00騎車至民宿建築物東側停好車時，

發現罹災者已俯趴於民宿建築物東側施工架旁之地面上，隨即呼叫鄭 00協助

處理，並由鄭 00以電話撥打 119 求救，隨後由趕抵現場之救護車協助送往 00

鄉衛生所救治，後再由直升機轉送 00醫院救治，惟仍延至民國 101 年 2月 8

日下午 7時 1分許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依據臺灣 00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所載罹災者死亡原因：「直接引起

死亡之疾病或傷害：甲、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胸腹部內出血。乙、雙側氣血

胸，肝臟破裂。丙、高處墜落」及相關人員口述、災害現場概況研判本次災害

發生之可能原因分析如下： 

罹災者當日於事故現場行走於施工架上下設備時，因行進中未使用安全帶、安

全帽及施工架上下設備開口未設有護欄等防護設備，致墜落至地面，造成雙側

氣血胸，肝臟破裂及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胸腹部內出血，傷重送醫不治身亡。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因工作中自施工架上下設備高約 4.3 公尺處墜落至地

面，致傷重不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施工架上下設備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份，未於該

處設置適當強度之護欄等防護設備。 

2.於高度 2公尺以上之高度作業未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

具。 

（三）基本原因： 

1.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2.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3.未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應依規定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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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

事項；…於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計畫。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三）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四）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

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五）雇主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上下設備開口部分等場所作業，勞工有遭受

墜落危險之虞者，應於該處設置護欄、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營造安全

衛生設施標準第 19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 一 

災害發生於 00 鄉 00號 00 建築物東側施工架旁之地面上（備

註：本所於事故現場檢查當時，現場已淨空，因災害發生當時

並未有現場目擊者目擊事故現場發生經過，並無法研判罹災者

當時墜落前行走於施工架上下設備之位置）。 
 
  

4.3 公尺 

 

 

事故現場罹災者俯趴位置（自

北側起算為第五架施工架處） 

00 建築物東側施工架上下設備 

 

北北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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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船艙內貨櫃吊掛作業墜落致死職業災害從事船艙內貨櫃吊掛作業墜落致死職業災害從事船艙內貨櫃吊掛作業墜落致死職業災害從事船艙內貨櫃吊掛作業墜落致死職業災害    

一、行業分類屬(含代碼)：海洋貨運承攬業(5232)。 

二、災害類型(分類號碼)：墜落、滾落（01）。 

三、災害媒介物(分類號碼)：已包裝貨物(611）。 

四、罹災情形：1人死亡。 

五、災害發生經過： 

據目擊人員顏○○表示:101 年 3 月 5 日 10 時許，他於高雄港○○號碼頭○○

船舶上操作船上起重機，欲將船艙內之貨櫃(20 呎長，2.6 公尺高)吊至碼頭，

當時船艙內之貨櫃有上、下兩層，林○於上層(第二層)貨櫃將鈎頭鈎上貨櫃後，

由上層貨櫃門之鐵桿爬下時摔落至第一層(下層)貨櫃後再跌落至船艙底，造成

頭部、脊椎等多處受傷，經 119 救護車送邱外科醫院，延至 3月 13 日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林○由船艙內上層貨櫃門鐵桿攀爬下來過程中摔落至

下層貨櫃，再跌落至船艙底，造成頭部、脊椎等處受傷，就醫後因敗血性休克

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雇主對勞工於高差超過一．五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未設置能使勞工安

全上下之設備。 

2.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未使勞工確

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三）基本原因： 

1.未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勞工安全衛生

管理事項。 

2.對於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未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雇主使勞工從事碼頭裝卸作業時，未使該勞工就其作業有關事項實施檢

點。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勞工於高差超過一．五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應設置能使勞工

安全上下之設備。 

（二）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

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八、災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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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

明 1：  

罹災者在上層貨櫃將鈎頭鈎上貨櫃後，在無安全上下設備狀

況下，由上層貨櫃門之鐵桿攀爬下來(示意圖)。 

2.6

鈎頭鈎上貨鈎頭鈎上貨鈎頭鈎上貨鈎頭鈎上貨

上層上層上層上層貨貨貨貨



19 
 

墜落、滾落 1 

從事屋頂從事屋頂從事屋頂從事屋頂((((車棚棚頂車棚棚頂車棚棚頂車棚棚頂))))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其他織布業（1129） 

二、災害類型：墜落（01） 

三、媒 介 物：屋頂（415）。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災害發生當時無目擊者，據該公司總經理楊○○稱述：101 年 3 月 11 日(星期

日)勞工賴○○在工廠內值班，約 13時許承租部分廠房之○○傢俱有限公司勞

工張○○發現賴○○躺臥在車棚地面，經通知家屬報警，並連繫救護車前來處

理，賴員被送往醫院急救，救治無效，於當日 14時 7分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賴○○踏穿車棚棚頂墜落地面，造成頭部外傷合併顱

內出血，送醫不治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未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 30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

等防止墜落措施。 

2.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三）基本原因： 

1.未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二)雇主對勞工於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茅草、塑膠等材料構築之屋頂

從事作業時，為防止勞工踏穿墜落，應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 30

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7 條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三)雇主對於在高度 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

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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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 1： 

災害現場位於○○紡織廠股份有限公司工廠車棚。該
車棚長約 15.6 公尺、寬約 4 公尺、高度約 2.05 至 2.65
公尺。車棚棚頂以石綿浪板構築，車棚棚頂作業場所
未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 30 公分以上之踏
板或裝設安全護網。罹災者賴○○踏穿車棚棚頂墜落
地面，造成頭部外傷合併顱內出血，送醫不治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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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屋頂作業時發生從事屋頂作業時發生從事屋頂作業時發生從事屋頂作業時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墜落致死災害墜落致死災害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黏土建築材料製造業 (2322) 

二、災害類型：墜落（01）。 

三、災害媒介物：屋頂(415)。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據該公司副領班葉○○稱述：101 年 3 月 21 日 16 時 30 分許，葉○○與同事

彭○○欲至經理室拿產品標籤，路途中發現經理(即罹災者林○○)臥躺於成品

存貨區，即立刻前往瞭解，發現其臥躺處已流有大量鮮血，並發現廠房屋頂塑

膠採光板有遭踏穿，即立刻通知技術部經理蘇○○並通知救護單位前來協助救

援。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從廠房屋頂踏穿塑膠採光板自高度約 6.9 公尺屋頂墜

落地面，造成頭胸部創傷合併顱內出血、血胸，導致外傷性休克不治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未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30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 

2.於高度 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未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

具。 

（三）基本原因： 

1.未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未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勞工於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茅草、塑膠等材料構築之屋頂

從事作業時，為防止勞工踏穿墜落，應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 30

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7 條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二)雇主對於在高度 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

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但經雇主採安全網等措施者，不

在此限。（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三)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四)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

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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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 1： 全景。(墜落高度約 6.9 公尺) 

 
  

高度約 6.9 公

廠房屋頂塑膠採光板遭踏穿

處 

罹災者遺留血跡 



23 
 

墜落、滾落 1 

從事管線更換及增設灑水系統作業從事管線更換及增設灑水系統作業從事管線更換及增設灑水系統作業從事管線更換及增設灑水系統作業發生踏穿採光罩墜落致死災害發生踏穿採光罩墜落致死災害發生踏穿採光罩墜落致死災害發生踏穿採光罩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紙張製造業(1512)。 

二、災害類型：墜落（01）。 

三、媒 介 物：屋頂 (415)。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據負責人鄧○○表示:101 年 4 月 2日下午 3點半左右，因漿槽管線堵塞及廢

紙區域增設灑水系統(照片說明四~五)，欲拿廠房鐵皮板屋頂上已棄用之水管

及灑水頭(照片說明二)做為更換材料，以進行更換堵塞之管線及增設灑水設備，

下午4點左右我與陳○○及另位勞工邱○○一起由室內樓梯走上廠房夾層後，

再經由移動梯爬上廠房鐵皮板屋頂(照片說明六~九)，由陳○○先切斷鐵皮板

屋頂上已棄用之水管後(照片說明十)，又沿著水管方向走約 6-7 公尺查看灑水

頭是否堪用(照片說明十一)，當陳○○走到採光罩前方時，陳○○腳好像踢到

東西，重心不穩，腳往前跨了一大步，就踏到採光罩上面(照片說明十二~十三)，

而踏穿採光罩墜落地面(照片說明十五)，經緊急叫救護車將陳○○送羅東博愛

醫院急救，延至 101 年 4 月 4 日凌晨 2時 57 分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罹災者陳○○自離地面高度約 590 公分之鐵皮板屋頂，踏穿採光罩墜地面面，

致頭胸腹鈍挫傷，中樞神經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於鐵皮板屋頂從事作業時未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三十公分以

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 

2.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

要之防護具。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未對勞工施以必要之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勞工於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茅草、塑膠等材料構築之屋頂

從事作業時，為防止勞工踏穿墜落，應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三

十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7 條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2.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

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3.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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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4.雇主應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

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5.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6.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就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7.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8.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第 1項）。 

9.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除給與五個月平均工資之

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四十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勞動基準法

第 59條第 4款)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 1： 
罹災者陳○○走到採光罩前，好像踢到東西，重心不穩，腳往

前跨了一大步，就踏到採光罩上面，踏穿採光罩墜落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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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新船船段及裝備卸貨等起重吊運勞務工作發生墜落致死災害新船船段及裝備卸貨等起重吊運勞務工作發生墜落致死災害新船船段及裝備卸貨等起重吊運勞務工作發生墜落致死災害新船船段及裝備卸貨等起重吊運勞務工作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船舶及其零件製造業(3110) 。 

二、災害類型：墜落（01）。 

三、媒 介 物：開口部分（414）。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據○○股份有限公司造船組內業工場班長鄭○○稱：101 年 4 月 3日約上午 9

時 30 分正準備進行新船 N1996 編號 GSU52 船段吊裝作業，由○○機電有限公

司工作場所負責人謝○○負責指揮吊放工作，我則站在新船 N1996 主甲板左舷

處，等待 GSU52 船段安置於 GB52 船段上後，再指揮其他人進行調整安裝作業，

突然看見謝○○站在 GB52 船段上之艏推進器油壓動力裝置之液壓油櫃上，接

著踩在暫時放置於油壓動力裝置旁之欄杆，準備下到 GB52 船段甲板，當他踩

上暫時放置未固定之欄杆時，欄杆瞬間傾倒，導致謝○○因重心不穩向前摔出

船段外，墜落船塢地面，我趕緊下到船塢地面查看，發現謝○○側躺在地上，

同時間廠內其他人已連絡塢邊固定式起重機將謝○○吊出船塢送醫救治。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罹災者謝○○從船段墜落船塢地面，致創傷性氣血胸，心肺衰竭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進入甲板邊緣圍欄已拆除之船段 GB52，未使用安全帶等防墜措施。 

(三)基本原因： 

未落實工作場所巡視及連繫之承攬管理。 

七、災害防止對策： 

1.原事業單位（○○股份有限公司）：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 ，為防止職業災害，

原事業單位應採取左列必要措施：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

擔任指揮及協調之工作。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三、工作場所之巡視。四、

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指導與協助。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

之必要事項。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8條第 1 項) 

2.承攬人（○○機電有限公司）： 

雇主對於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場所邊緣及開口部份，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

者，應設有適當強度之圍欄、握把、護蓋等防護措施。雇主為前項措施顯有困

難，或作業之需要臨時將該圍欄等拆除，應採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因墜

落而致勞工遭受危險之措施。（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4 條第 2項暨勞工

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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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 1： 罹災者陳○○走到採光罩前，好像踢到東西，重心不穩，腳

往前跨了一大步，就踏到採光罩上面，踏穿採光罩墜落地面。 

墜落

高度約 8.4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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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屋頂塑膠採光板更換工程作業時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屋頂塑膠採光板更換工程作業時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屋頂塑膠採光板更換工程作業時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屋頂塑膠採光板更換工程作業時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專門營造業 

二、災害類型：墜落 

三、媒 介 物：屋頂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根據罹災者雇主翁○○等相關人員口述: 

本次災害發生於 101 年 4月 8日，○○製材工廠所屬工廠屋頂塑膠採光板有漏

水之情形，故將屋頂塑膠採光板更換工程以連工帶料方式委由翁○○承攬施作，

共計需更換四塊透明採光板，雙方於 4月 6日以口頭約定工程承攬，未有契約

書，並於 101 年 4 月 8 日 8時許開始施工。當日由翁○○率領罹災者柯○○至

該工廠屋頂上從事塑膠採光板更換作業，柯○○協助幫忙相關事項及將採光板

吊到屋頂，並由翁○○及柯○○協力從北邊逐步往南邊更換。於當日早上 11

時 10 分許，翁○○與柯○○於屋頂上更換最後一片施工時，翁○○、柯○○

分別位於採光板兩側，翁○○以工具(電鑽)將欲更換之採光板螺絲打開，於開

啟最後一根螺絲時，此時位於另一側對面之柯○○準備更換新的採光板，柯○

○左手不慎往下壓已被鬆開之舊採光板，人就跟著破裂之採光板跌落（掉落）

地面上，距屋頂約 7公尺，而採光板斷裂出一開口（長約 90公分、寬 80公分），

柯○○此時墜落地面，翁○○即趕往叫救護車將柯○○送往嘉義市○○醫院救

治，惟仍於當日 12時 5分許不治。 

六、原因分析： 

雇主翁○○與所僱勞工柯○○於忠陽製材工廠屋頂從事塑膠採光板更換作業，

工作至當日上午 11時 10 分許，罹災者柯○○行走於未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

在 30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之屋頂上，不慎從正在施做中之採光板

上墜落，自距地約 7公尺高屋頂墜落地面死亡，造成本次災害。 

綜上分析本次災害發生之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自屋頂採光浪板墜落地面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於塑膠板構築之屋頂從事作業時，未於屋架上

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 30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 

（三）基本原因： 

1.未施以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實施自動檢查。 

3.未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4.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

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二）事業單位發生第二項之職業災害，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雇主非經司

法機關或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8條第 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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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雇主對勞工於塑膠板材料構築之屋頂從事作業時，應於屋架上設置適當

強度，且寬度在 30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227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四）雇主應依規定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

查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項）。 

（五）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勞

工安全衛生管理事項(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12條之1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六）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七）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

規則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八）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 1 
肇災地點經翁○○指認，遭罹災者因工作墜落貫穿之採

光板，距地面高度約 7公尺。 

7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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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廣告招牌設置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廣告招牌設置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廣告招牌設置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廣告招牌設置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廣告業 

二、災害類型：墜落 

三、媒 介 物：梯子等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依據災害現場檢查及當日工作人員同事謝 00口述，本次災害發生

經過如下： 

災害發生於民國 101 年 4月 10 日 16 時許。當日罹災者劉 00（以下簡稱罹災

者）與同事陳 00先於 14 時許至現場從事廣告招牌安裝作業，隨後約於 15時

許，謝 00與林 00 亦到達現場協助作業，工作至約於 16時許，罹災者當時站

立於爬梯上離地高約 4.1 公尺處欲從事固定廣告招牌支架時，突然自爬梯上墜

落至地面，罹災者同事謝 00立即上前查看，發現其已無意識，隨即以電話撥

打 119 求救，隨後由趕抵現場之救護車協助送往 00醫院 00 分院救治，惟仍延

至民國 101 年 4月 10 日 21 時 30 分許傷重不治。 

六、原因分析： 

臺灣 00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所載罹災者死亡原因：「直接引起死亡

之疾病或傷害：甲、顱內出血。乙、頭部外傷。丙、高處摔落撞擊頭部」及相

關人員口述、災害現場概況研判本次災害發生之可能原因分析如下： 

雇主未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使罹災者從事固定廣告招牌支架

之安裝作業，因站立於離地高約 4.1 公尺爬梯上作業，未使用安全帶、安全帽

等防護具，致墜落地面時頭部外傷致顱內出血，傷重送醫不治死亡。 

綜上所述，本次災害發生之可能原因分析如下： 

（一）直接原因：勞工劉 00自離地高度約 4.1 公尺處墜落至地面，造成頭部

外傷、顱內出血，致傷重不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未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

台。 

2.對於高度 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未使用安全帶、安全帽等防護具 

（三）基本原因： 

1.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2.未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應依規定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二）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

事項；…於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計畫。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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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四）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

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五）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以

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5 條第 1項

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 一 
災害發生於台南市新營區復興路668號門前之地面上

（備註：本所於事故現場檢查當時，現場已淨空）。 

東東東東 

北北北北 

 

事故現場罹災

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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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二 
罹災者當時欲固定之廣告招牌支架已墜落至地面上

（本所於事故現場檢查當時，現場已淨空）。 
 
  

 

 
罹災者使用之

爬梯 

 

罹災者當時欲

固定之廣告招

牌支架已墜落    

至地面上 
 

罹災者作業時

其位置離地面

高度約 4.1 公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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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輸送道從事輸送道從事輸送道從事輸送道保養作業保養作業保養作業保養作業發生墜落發生墜落發生墜落發生墜落致致致致死災害死災害死災害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機械器具批發業（4649） 

二、災害類型：墜落（01） 

三、媒 介 物：通路（輸送機走道）（417）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101 年 4 月 22 日，勞工鄭○○以移動梯靠在堆高機貨叉上作為上下輸送機設

備，於高約18公尺輸送機頂端因輸送機走道護欄高度約96公分，未設中欄杆，

從走道旁開口不慎墜落地面，約 14時 55 分許被發現，經叫救護車到場時已死

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依據○○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所記載，直接引起死亡之原因：甲、

顱內出血。乙、對衝性顱腦損傷。丙、高處墜落。 

綜上，本災害之發生依相關人員陳述及罹災現場概況研判可能原因為：101 年

4月 22 日，罹災者鄭○○進入○○公司經營之○○菌類農場二場內，將堆高

機自廢棄菌包堆置場駛至輸送機下方，移動梯靠在堆高機貨叉上作為上下輸送

機設備，可能欲進行塗抹黃油保養先行勘查作業現場而至輸送機頂端，輸送機

走道護欄高度約 96公分，未設中欄杆，開口過大，致從該開口部分墜落地面，

14時 55 分許被發現，經叫救護車到場時已死亡。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鄭○○自高約 18公尺輸送機頂端走道高處墜落，造成

對衝性顱腦損傷致顱內出血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高度在 2公尺以上之輸送機走道邊緣及開口部

分，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未設有適當強度之圍欄、握把、覆蓋等防護

措施。 

（三）基本原因： 

1.未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危害意識不足。 

2.未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3.未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高度在 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應設有適當強度之圍欄、握把、覆蓋等防護措施。（勞工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第 224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2.雇主對勞工於高差超過 1.5 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應設置能使勞工安全

上下之設備。（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8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

項） 

3.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左列職業災害之一時，雇主應於二十四小 時內報

告檢查機構：1、發生死亡災害者‧‧‧。（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8條第 2項

第 1款） 

4.雇主應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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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5.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第 1項） 

6.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

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7.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

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2項） 

8.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

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

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9.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 1：  災害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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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型鋼卸下作業從事型鋼卸下作業從事型鋼卸下作業從事型鋼卸下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發生墜落致死災害發生墜落致死災害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屬(含代碼)：汽車貨運業（4940） 

二、災害類型(分類號碼)：墜落、滾落（01）。 

三、災害媒介物(分類號碼)：卡車(221）。 

四、罹災情形：1人死亡。 

五、災害發生經過：經相關人員敘述如下： 

101 年 5 月 6 日 18 時 30 分許，蔡○○因要出車，遂與其將車上所載之型鋼（搭

建棚架用）卸下擺放於棧板後，此時，蔡○○腳踏在貨車尾門 1.57 公尺高升

降台上，失去平衡從該升降台上墜落後昏迷，送高雄榮○醫院急救無效宣告於

同日 21時 19 分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在徒手搬運 H型鋼卸下擺放於棧板上過程中墜落，造

成頭部外傷致顱內出血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雇主對於 99.4 公斤之型鋼搬運，未以人力車

輛或工具搬運。 

（三）基本原因： 

1.未依規定訂定適合其作業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對於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未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七、災害防止對策： 

雇主對於物料之搬運，應儘量利用機械以代替人力，凡四十公斤以上物品，以

人力車輛或工具搬運為原則，五百公斤以上物品，以機動車輛或其他機械搬運

為宜；運輸路線，應妥善規劃，並作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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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

1： 

罹災者在徒手搬運 H 型鋼（150*75*5*7 公釐）卸下擺放於棧板

後墜落死亡。 
 
  

墜落墜落墜落墜落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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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牆壁油漆粉刷前之清除施工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牆壁油漆粉刷前之清除施工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牆壁油漆粉刷前之清除施工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牆壁油漆粉刷前之清除施工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土木工程業 

二、災害類型：墜落、滾落 

三、媒 介 物：梯子等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依據災害現場檢查及負責人陳○○口述，本次災害發生經過如下： 

民國 101 年 5月 30 日 10 時許，罹災者陳○○（以下簡稱罹災者）獨自一人在

台南市○○區南雄南路○號從事牆壁油漆粉刷前之清除施工作業，罹災者當時

去 1樓辦公室旁之庫房拿鋁梯後欲從事庫房前鐵捲門上方之樑柱的清除施工

作業，在作業的過程中從鋁梯上跌落地面，負責人陳○○聽到呼叫聲，從辦公

室衝到現場，隨即以電話撥打 119 求救，隨後由趕抵現場之救護車協助送往○

○醫院再轉高雄○○醫院救治，惟仍延至民國 101 年 5 月 31 日 10 時 28 分許

傷重不治。 

六、原因分析： 

罹災者從事油漆粉刷前樑柱的施工作業過程中，使用鋁製合梯從事作業依該高

度研判其作業仍有高度 2公尺以上之情形，未使用施工架，且未使用安全帶、

安全帽等防護具，而使用鋁製合梯，在從事作業過程，因跨坐於梯面上活動工

作，導致梯面與上方梯腳交接處斷裂，梯腳下方變形，致跌落地面時頭部外傷

顱內出血，傷重送醫不治死亡。 

（一）直接原因：勞工陳○○自鋁梯跌落至地面，造成頭部外傷、顱內出血，

致傷重不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未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 

2、未使勞工確實安全帽、安全帶等防護具。 

3、使用之鋁製合梯未具有堅固之構造。 

（三）基本原因： 

1、未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3、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應依規定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二）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

事項；…於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計畫。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三）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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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雇主對於使用之合梯，應具有堅固之構造。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30 條第 1 項第 1 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五）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以

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5 條第 1項

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六）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

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

明： 
梯面與上方梯腳交接處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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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機械設備搬遷作業從事機械設備搬遷作業從事機械設備搬遷作業從事機械設備搬遷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發生墜落致死發生墜落致死發生墜落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分類：鋁材軋延、擠型、伸線業(2423) 

二、災害類型：墜落（01）。 

三、媒 介 物：營建物(418)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00 股份有限公司為配合內政部辦理機場捷運 A7站區段徵收作業，自 101 年 5

月 28 日開始進行桃園縣龜山鄉工廠內機器設備搬遷作業，預定於 101 年 6月

4日完成搬遷作業。據 00股份有限公司廠長洪○○表示:「101 年 6 月 4日下

午約 17時左右，我請罹災者洪 00至夾層巡視是否有遺漏之工具及物品，當時

我正在工廠大門附近收拾整理物品，忽然聽到有東西掉下聲音，回頭一看，發

現罹災者洪○○墬落在地上，未戴安全帽，右耳出血，無明顯意識，緊急撥打

119 叫救護車，未能接通，經攔請路人開車將罹災者洪○○送至林口長庚醫院

急救，延至晚上 20時 20 分急救無效，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罹災者洪○○踏穿離地面高度約 3公尺之夾層地板墜落地面，頭部鈍挫傷，致

顱底骨折、出血併神經性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夾層地板未有足夠之強度。 

(三)基本原因： 

夾層地板破損未立即修復。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二)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 項） 

(三)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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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 1： 罹災者洪 00 自離地面高度約 3 公尺之夾層地板，踏穿

地板墜落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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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塑膠採光浪板塑膠採光浪板塑膠採光浪板塑膠採光浪板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墜落致死墜落致死墜落致死墜落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種類：其他專門營造業 

二、災害類型：墜落、滾落 

三、媒介物：屋頂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受傷 0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本災害發生於 101 年 6月 17 日 14 時 0分許，當日上午○○企業社負責人○○

指派勞工○○、罹災者○○等 2人至○○公司新園廠 B棟廠房屋頂上從事新採

光浪板分配搬運工作，至 11 時 45 分休息吃午飯，13時 10 分繼續工作，14時

0分許，負責人○○正從事清除 B棟廠房屋頂採光浪板固定螺栓上之瀝清，並

指揮該 2名派遣勞工陳○○及罹災者董○○將新採光浪板分配到屋頂其他位

置，勞工陳○○及董○○欲到 B棟廠房屋頂第一排取之前吊上 B棟廠房屋頂之

新採光浪板時，罹災者董○○不慎踩破原 B棟廠房屋頂第一排採光浪板，負責

人○○當時聽到碰一聲，即發現罹災者董○○墜落於地面，隨即通知救護車將

罹災者送東港安泰醫院，到院前已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綜上分析本次災害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踏穿採光浪板自 11公尺高屋頂墜落地面，造成頭部外

傷併顱骨開放性骨折併腦組織外溢，左側肋骨多處骨折併氣血胸，左股骨、右

肱骨骨折傷重死亡。 

(二) 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於鐵皮板、塑膠等材料構築之屋頂從事作業時，未於屋頂上設置適當強度，

且寬度在三十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 

2.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雖提供勞工安全帽、安全帶及設置安全

母索，惟未確實使勞工將安全帶鉤掛於安全母索。 

3.水平安全母索之設置，相鄰二支柱間之最大間距超過規定值。 

 (三) 基本原因： 

1.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以供遵循。 

2.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3.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4.未實施一般勞工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5.未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

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二）對勞工於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茅草、塑膠等材料構築之屋頂從

事作業時，為防止勞工踏穿墜落，應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三十公

分以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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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合於各該工作

之必要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四）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

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五）雇主提供勞工使用之安全帶或安裝安全母索時，應依規定辦理：…… (八)

水平安全母索之設置，相鄰二支柱間之最大間距得採 L ＝4（H-3）計算之值，

其計算值超過十公尺者，以十公尺計…….。 

（六）雇主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 

（七）雇主應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八、災害示意圖： 

 
照片說明： 罹災者墜落高度距地面約 11 公尺。 

 
  

罹災者踏穿之採罹災者踏穿之採罹災者踏穿之採罹災者踏穿之採
光浪板離地面約光浪板離地面約光浪板離地面約光浪板離地面約
11111111 公尺公尺公尺公尺。。。。    

900 公分 

35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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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屋頂帆布更換屋頂帆布更換屋頂帆布更換屋頂帆布更換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墜落死亡墜落死亡墜落死亡墜落死亡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種類：最後修整工程業（4340） 

二、災害類型：墜落（01） 

三、媒介物：屋架（415）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本災害發生於民國 101 年 6月 18 日 16 時許。災害發生當日上午 8時許張○○

與羅○○及罹災者何○○至公司出發，約於 8 時 45 分到現場（屏東縣之養雞

曬糞場），三人便爬上該處鐵架分別自三處拉扯帆布，進行更換作業至 12時休

息， 13 時 30 分許再開始作業，一直到 16時許，張○○、羅○○及何○○於

高度距地面 4.5 公尺之鐵架上拉扯帆布時，張○○及羅○○突然聽到物體撞擊

地面之聲音往下觀看，發現何○○側躺在地面，張○○及羅○○立即請雞場人

員聯絡救護車，將何○○送到屏東○○醫院急救，再轉至高雄○○醫院，延至

101 年 6 月 22 日 1 時 10 分最後因傷重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自距地面 4.5 公尺處墜落至地面，因頭部外傷併顱底骨骨折

頭內出血，致中樞衰竭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對於在高度 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未採取張掛安全網，使勞工使用安全

帶等防止因墜落而致勞工遭受危險之措施。亦未設置足夠強度之必要裝置或

安全母索，供安全帶鉤掛。 

2.對於在高度 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未使勞工確實使

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且未採安全網等防護措施。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向檢查機構報備。  

2.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3.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實施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下列勞工安

全衛生事項：「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十六、其

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並留有執行紀錄或文件以代替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 條之 1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項) 

（二）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

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 項) 

（三）應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

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四）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五）僱用勞工工作時，應施行體格檢查及定期健康檢查。(勞工安全衛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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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條第 1項) 

（六）雇主設置工作台有困難時，應採取張掛安全網，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

止因墜落而致勞工遭受危險之措施。使用安全帶時，應設置足夠強度之必要裝

置或安全母索，供安全帶鉤掛。(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5 條第 2項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七）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實

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或採安全網等措施。(勞工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八、災害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 照片: 屏東縣之養雞曬糞場，作業處未採取張掛安全網，亦未設置

足夠強度之必要裝置或安全母索，供安全帶鉤掛。  
 
  

何○○掉落處開口

162×80 公分 

距地面 4.5 公尺 

舊帆布條 

離屋頂 40
公分 

北 東 

西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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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球化爐內爐維修工程球化爐內爐維修工程球化爐內爐維修工程球化爐內爐維修工程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其他專門營造業(4390) 

二、災害類型：墜落、滾落 (01)。 

三、媒介物：梯子等（37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101 年 6月 26 日 00 企業社勞工 000 在廠內原料暫存區從事編號 0之球化爐內

爐維修工程，先以研磨機對有裂痕焊道實施磨光，再以電焊機進行焊補，當日

下午 0員正以電焊機進行焊補， 15 時 45 分許，在附近球化爐區工作之外勞

000 聽到有物體掉落聲﹝無人目擊災害過程﹞，循聲發現 0員仰躺在原料暫存

區維修中之球化爐內爐旁，呼叫同事前來處理，並即打 119 將 0員送嘉義基督

教醫院救治，惟仍延至當日下午 21時 40 分不治。 

六、分析：災害原因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自距地約 1.5 公尺處墜落地面，頭部撞擊地面造成頭

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及臚骨骨折，送醫不治死亡。 

（二）間接原因： 

1.對於無法藉梯子或其他方法安全完成之高處營造作業，未設置適當之施工

架。 

2.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

用。 

（三）基本原因： 

1.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實施低壓電氣設備每年定期檢查。 

3.未訂定及執行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4.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1.對於無法藉梯子或其他方法安全完成之高處營造作業，應設置適當之施工

架(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3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005 條第 1項)。  

2.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應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

用(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1條之1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005條第1項)。  

3.雇主對電焊作業使用之焊接柄，應有相當之絕緣耐力及耐熱性(勞工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第 245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1項)。 

4.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實施一般體格檢查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1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  

5.雇主應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

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6.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全衛

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12條之 1暨勞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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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7.雇主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

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8.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合於各該工作之

必要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9.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

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10.年滿十五歲以上，六十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

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一、…。二、受僱於僱

用五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 (勞工保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2款) 

11.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除給與五個月平均工資

之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四十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 (勞動基準

法第 59條第 4款)。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 1 災害發生現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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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更換電燈泡作業發生墜落致死從事更換電燈泡作業發生墜落致死從事更換電燈泡作業發生墜落致死從事更換電燈泡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種類：金屬建築組件製造業（2522） 

二、災害類型：墜落、滾落（01）。 

三、媒介物：支撐架（41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罹災者以徒手方式爬上圍牆，再藉由照明燈架上之橫桿登上離地約 4.65 公尺

高之第 3支橫桿，腳踩在照明燈架第 3支橫桿，以左手臂勾住照明燈架支柱固

定身體，用右手進行照明電燈泡更換作業時發生墜落地面災害，頭部撞擊凸出

地面約 10公分之ㄇ型鋼，造成外傷性蜘蛛膜下出血、硬腦膜下出血，致腦水

腫合併中樞神經衰竭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於高處照明燈架上更換照明電燈泡作業時從高度約

4.65 公尺處墜落地面，造成外傷性蜘蛛膜下出血、硬腦膜下出血，致腦水腫

合併中樞神經衰竭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於離地高 2公尺以上之照明燈架上更換照明電燈泡，未架設施工架或其他

方法設置工作台。 

2.於高度 2公尺以上照明燈架上進行照明電燈泡更換作業，未使勞工確實使

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三）基本原因：對於高度 2公尺以上作業應採取之安全措施，雇主未確實對

勞工實施安全衛生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在高度 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以架

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5 條第 1項暨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二)雇主對於在高度 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

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但經雇主採安全網等措施者，不

在此限。（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三)雇主、．．．辦理第十六條．．．之教育訓練，應將包含訓練教材、課程

表等之訓練計畫、受訓人員名冊、簽到紀錄、課程內容等實施資料保存 3年。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27條第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47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 1： 
罹災者更換高約 4.65 公尺照明燈泡，未設施工架及
戴安全帽，致從燈架上墜落地面，頭部剛好撞到突
出地面當作停車格後輪檔之ㄇ型鋼，造成頭部流血。 

 
  

肇災當時罹災者站在照明燈

架第 3支橫桿，離地約 4.65
公尺高，墜落地面。 

罹災者欲更換之照明電
泡，高約 6.55公尺 

肇災當時罹災者頭部剛好撞

到突出地面當作停車格後輪
檔之ㄇ型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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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窯尾清料作業因踏穿腐蝕之平台走道鐵板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窯尾清料作業因踏穿腐蝕之平台走道鐵板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窯尾清料作業因踏穿腐蝕之平台走道鐵板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窯尾清料作業因踏穿腐蝕之平台走道鐵板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含代碼）：水泥製造業(2331)。 

二、災害類型：墜落、滾落(01)。 

三、媒介物：通路(417)。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民國 101年 7月 20日 8時 30分許勞工A受指派督導外籍勞工從事窯尾清料作

業，不久後承攬商所僱勞工 B發現 5號噴霧塔下回料儲存桶下方地面有 1人俯

臥，立刻通知 C班長(為承攬商之監工)，C班長立刻打電話至 119 請求救護，

隨後向課長代理人 D報告，課長代理人 D立即至現場，發現勞工 A俯臥地面，

就近查看發現生命跡象微弱並無外傷，立即將勞工 A翻正，會同勞工 E、F實

施 CPR 急救，直至救護車到達，經送往高雄市健仁醫院救治，惟仍於當日 9時

52 分不治。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踏穿腐蝕之平台走道鐵板，自平台墜落至高差 5.9 公

尺之地面，致頭胸多處外傷，出血性休克致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雇主架設之通道未具有堅固之構造。 

2.雇主對於平台走道鐵板，未經常注意維修與保養。 

（三）基本原因： 

1.雇主未進行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2.雇主未落實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雇主未設置專職之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七、防災對策： 

1.雇主架設之通道(包括機械防護跨橋)，應依下列規定：一、具有堅固之構造…。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6條第 1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 1項) 

2.本規則規定之一切有關安全衛生設施，雇主應切實辦理，並應經常注意維修

與保養。如發現有異常時，應即補修或採其他必要措施…。(勞工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326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 項) 

3.…第一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所置管理人員應為專

職；…。(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3條第 2項暨勞工安全衛

生法第 14條第 1項) 

4.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項。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12條之1第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

第 14條第 1項) 

5.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之事業單位，依第二條之一至第三條之一、第六條規

定設管理單位或置管理人員時，應填具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設置(變

更)報備書陳報檢查機構備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86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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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前二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十四之規定。…。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第 16條第 3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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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 1： 罹災者踏穿遭腐蝕鐵板而墜落(高度：5.9 公

尺)。 

 

照片說明 2： 罹災者墜落處，留有開口長為 1.1 公尺、寬為

0.6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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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燈具換修作業因使用合梯發生墜落災害從事燈具換修作業因使用合梯發生墜落災害從事燈具換修作業因使用合梯發生墜落災害從事燈具換修作業因使用合梯發生墜落災害    

一、行業分類：家庭電器批發業 

二、災害類型： 墜落、滾落 

三、媒 介 物： 合梯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發生經過： 

7月 18 日早上 8 點 10 分左右黃○○(罹災者)一人抵達預售屋，罹災者和保全

借合梯進行施工。8時 30 分許，突然聽見巨響，發現罹災者倒臥地面，地面

有合梯及安全帽各 1個，保全衝回警衛室打電話至 119，引導救護車至現場，

將罹災者轉送馬偕醫院急救。另於 7月 23 日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甲：中樞神經休克，乙（甲之原因）：頭胸鈍創、顱內出血、肺挫傷，丙（乙

之原因）：高處墜落。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黃○○自合梯上墜落，致頭胸鈍創、顱內出血、肺挫傷，

中樞神經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 

1、高度 2公尺以上高處作業未架設施工架等安全方式。 

2、未正確配戴安全帽及使用安全帶。 

(三)基本原因： 

1、未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事業單位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事業單位未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供勞工遵

守。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高度超過 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時，應以架設施工架或其

他方法設置工作台，但工作台之邊緣及開口部分等，不在此限。（勞工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第 225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第 5款） 

(二)、雇主對於在高度 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

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第 5 款） 

(三)、雇主對於使用之合梯，應符合下列規定：一、具有堅固之構造。二、其

材質不得有顯著之損傷、腐蝕等。三、梯腳與地面之角度應在七十五度以內，

且兩梯腳間有繫材扣牢。四、有安全之梯面。（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30

條第 2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第 5 款） 

(四)、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下列事

項：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

第 12條之 1第 2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五)、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但在職勞工工作環境、工作性質與變更前相當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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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限。（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項） 

(六)、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

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七)、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對在職勞工應施行定期健康檢查；

對於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之作業者，應定期施行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並建立健

康檢查手冊，發給勞工。（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 

(八)、雇主對於第五條第一項之設備及其作業，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

檢查。（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九)、第二條所定事業之雇主應依附表二之規模，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

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

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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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鐵製樓梯遷移作業發生從開口墜落鐵製樓梯遷移作業發生從開口墜落鐵製樓梯遷移作業發生從開口墜落鐵製樓梯遷移作業發生從開口墜落致死致死致死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專門營造業(4390) 

二、災害類型：墜落（01）。 

三、媒 介 物：開口部分（414）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據蔡○○所僱勞工林○○稱：101 年 7 月 24 日我、雇主蔡○○與林○○(以下

簡稱為罹災者)至 00 企業有限公司廠內進行 2 樓隔間施作及 2樓樓板水泥層

(新的樓梯開口處)去除…等泥作工程，另○○企業社負責人謝○○等進行鐵製

樓梯遷移工程。當日上午我與罹災者完成 2樓樓板水泥層(新的樓梯開口處)

去除作業，同日下午因看到罹災者在幫忙○○企業社負責人謝○○等進行鐵製

樓梯遷移工程，便跟著罹災者一同協助鐵製樓梯遷移工程。災害發生時，罹災

者位於 2樓處，○○企業社負責人謝○○等於 1樓原樓梯處，操作手拉鏈條吊

車將切割後之鐵製樓梯卸下至拖板車上，我與其他人員（包括居○○業有限公

司負責人及其兩位員工）一同協助○○企業社負責人謝○○等將鐵製樓梯移動

至新的樓梯位置開口處下方，另○○企業社負責人謝○○等，請位於 2樓之罹

災者幫忙將手拉鏈條吊車及其懸掛用之木樁搬移至新的樓梯樓板開口處。之後，

○○企業社負責人謝 00將手拉鏈條吊車之吊鉤鉤掛至鐵製樓梯焊接鉤掛點，

在將鐵製樓梯吊升上舉過程中，因為鐵製樓梯發生傾斜有掉落之虞，便停止吊

升動作，突然間「碰」的一聲，木樁、手拉鏈條吊車及罹災者從 2樓開口處墜

落地面，我與其他人員立即前往察看，發現罹災者躺在地面、頭部流血，便將

其扶坐協助止血，待救護車抵達後送至亞○紀念醫院急救，不幸於 101 年 7月

28 日上午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罹災者林 00由高度約 338 公分之 2樓樓板開口處墜落地面，因頭部外傷併顱

骨骨折顱內出血，致中樞神經性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懸掛手拉鏈條吊車之木樁未確實固定。 

2.高度 2公尺以上之 2樓樓板開口處未設置護欄。 

3.勞工於高度 2公尺以上之 2樓樓板開口處旁作業，未使用安全帽、安全帶

等必要防護具。 

（三）基本原因： 

1.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高處作業標準及管制措施。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

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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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 1： 模擬罹災者自 2 樓樓板開口處墜落地面之示意圖，2 樓

樓板開口至地面高度約 338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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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防颱措施發生墜落致死防颱措施發生墜落致死防颱措施發生墜落致死防颱措施發生墜落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分類：戶外廣告業(7312) 

二、災害類型：墜落（01）。 

三、媒 介 物：開口部分（414）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據林○○稱：101 年 7 月 31 日下午 8 時 20 分，我與我弟林○○(非勞工，未

領薪資)及勞工林○○，至新北市泰山區橫窠雅路○○號旁鐵皮屋，將已張掛

之帆布，進行防颱措施(將帆布收起捲於一側並綁好)，施工程序先拆除左邊立

柱及上、下方綁住帆布之鐵線，再將帆布往右捲起，當時我弟林○○負責剪上

方鐵線，林○○剪下方鐵線，我負責往右收捲帆布，林○○疑似往右剪帆布下

方之鐵線時，未注意到地面與橋邊之間隙開口，踏空墜落至橋底，經送醫救治，

延至 101 年 8月 6日上午 9時 33 分仍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林○○工作中墜落鐵皮屋地基及橋面間隙致顱內出血

合併中樞壓迫、神經創傷性休克。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未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

具。 

2.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份，未設有適當強度之圍欄、

握把、覆蓋等防護措施。 

（三）基本原因： 

1.未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原事業單位交付承攬時未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工作環境、危害因

素等事項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份，勞工有遭受墜

落危險之虞者，應設有適當強度之圍欄、握把、覆蓋等防護措施。(勞工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第 224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2）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

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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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 1： 罹災者自鐵皮屋與橋面間隙開口發生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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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抽風扇遮蓋故障檢修作業從事抽風扇遮蓋故障檢修作業從事抽風扇遮蓋故障檢修作業從事抽風扇遮蓋故障檢修作業發生發生發生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墜落致死災害墜落致死災害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輪胎製造業(2101) 

二、災害類型：墜落（01）。 

三、災害媒介物：屋頂(415)。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101 年 8 月 5日○○公司機電課班長何○○指派勞工陳○○、林○○、王○○

從事抽風扇遮蓋故障檢修作業，8時 30 分左右勞工陳○○等三人沿著南側屋

緣行至製一加硫區西北側上方抽風扇遮蓋故障處，途中勞工林○○告知陳○○

需沿著指定路線前往不可踩踏塑膠採光板，到達故障施工地點查看後，勞工陳

○○下去地面負責抽風扇電源開關操作，因抽風扇遮蓋故障未能排除，勞工陳

○○打電話報告班長何○○，又因班長何○○前往屋頂施工地點，未接獲勞工

陳○○電話，約 9點 40 分勞工陳○○又再登上屋頂時，行經加硫區與成型區

中間走道上方屋頂處，踏穿塑膠採光板墜落地面，經通知 119 救護單位，將勞

工陳○○緊急送往員生醫院急救並轉往梧棲童綜合醫院搶救治療，因傷重救治

無效於當日 15時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從高度約 7公尺之屋頂塑膠採光板上踏穿墜落，造成頭

部外傷、顱內出血致神經性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 

1.不安全狀況-對勞工於石綿板及塑膠採光板等材料構築之屋頂從事作業時，

未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 30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 

2.不安全行為-對於在高度 2公尺以上之屋頂作業，未使勞工使用安全帽、

安全帶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三)基本原因：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接受其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課程內容

及時數不符合規定。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勞工於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茅草、塑膠等材料構築之屋

頂從事作業時，為防止勞工踏穿墜落，應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

30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7 條暨勞工

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二)雇主對於在高度 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

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三)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3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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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 1： 

1、未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30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

護網。 

2、踏穿塑膠採光板，至高度約7公尺屋頂墜落。 

 
  

事故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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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傢俱搬遷傢俱搬遷傢俱搬遷傢俱搬遷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墜落墜落墜落墜落致死災致死災致死災致死災害害害害    

一、行業種類：汽車貨運業 

二、災害類型：墜落 

三、媒介物：移動式起重機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本災害發生於民國 101 年 8月 10 日 10 時 50 分許。災害當日 8時許○○起重

工程行將搬運之傢俱等自新化載運至臺南市東區，並聯絡勞工林○○（係罹災

者）到搬運現場，另□□起重工程行之移動式起重機約於當日 10時許抵達現

場，由葉○○擔任操作手，將起重機外伸撐座固定及輔助臂樑張出後，即到起

重機操作台準備操作起重機。傢俱約當日 10時 20 分運到現場，當時現場有張

○○、林○○及另一名勞工共計三人從事作業，約於 10時 30 分開始吊掛搬運

作業，由○○起重工程行人員將傢俱等搬置於吊籃內，罹災者林○○持對講機

搭乘裝有傢俱等之吊籃，聯繫指揮移動式起重機作業，林○○第一趟吊掛作業

時就搭乘吊籃連同傢俱，吊掛送到頂樓後將傢俱等搬下再連同吊籃吊回地面，

第二趟係欲將按摩椅、木櫃及衣物等物品裝入長 182 公分、寬 250 公分、高

220 公分之吊籃(○○起重工程行所有，無技師簽證)內，自地面吊掛到三樓窗

戶臨時設置之平台上，再將物品搬入三樓內，林○○在吊籃內自地面欲吊到該

處，當起重機主桿全張 30.5 公尺，輔助臂樑 7.9 公尺時，過負荷警報器開始

發出警報，但葉○○繼續操作起重機，此時突然起重機開始傾斜，葉○○欲將

起重機主桿往上拉升以防止起重機繼續傾斜，但仍然無法防止該起重機繼續傾

斜，隨後起重機即翻覆，壓到台南市東區之防火巷。起重機操作手葉○○被困

於操作台內，後經救援人員協助脫困後，幸無大礙，即自行返家離去。而○○

起重工程行工作場所負責人張○○於起重機翻覆後，到吊桿及吊籃墜落之防火

巷內查看時，發現林○○躺臥在防火巷地上，不省人事，就立即請周遭人員打

電話叫救護車，並清出通路，將罹災者送到醫院急救，惟仍傷重不治。 

六、災害原因分析： 

綜上所述，研判本次災害發生之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隨距地面高度 10公尺以上之移動式起重機吊掛之吊籃墜落

地面，因頭部外傷，致中樞神經損傷死亡。  

（二）間接原因： 

1.移動式起重機之使用，超過額定荷重。 

2.移動式起重機以吊籃乘載或吊升勞工從事作業。 

3.從事臨時性之作業時，雇主使用移動式起重機乘載或吊升勞工從事作業，

未使勞工佩戴安全帶或安全索。移動式起重機，設置過負荷預防裝置失效。 

4.從事無其他安全作業替代方法，或臨時性、小規模、短時間、作業性質特

殊之作業時，使用移動式起重機乘載或吊升勞工從事作業，搭乘設備自重加

上搭乘者、積載物等之最大荷重，超過該起重機作業半徑所對應之額定荷重

之百分之五十。 

（三）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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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臺南市東區○○路 835 巷 10 之 5號傢俱等吊掛部

分交付承攬時，未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

法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2.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於臺南市東區○○路 835

巷 10 之 5號從事傢俱等吊掛作業，未落實實施「指揮監督」、「連繫調整」、

及「工作場所巡視」。 

3.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向檢查機構報備。 

4.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5.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6.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管理。 

7.使用移動式起重機乘載或吊升勞工從事作業，搭乘設備自重加上搭乘者、

積載物等之最大荷重，超過該起重機作業半徑所對應之額定荷重之百分之五

十。 

8.未於移動式起重機之搭乘設備，依構造及材質，計算積載之最大荷重，並

於搭乘設備之明顯易見處，標示自重及最大荷重。 

9.使用吊籃搭載或吊升人員作業時，吊籃未妥予安全設計，並事前將其構造

設計圖、強度計算書及施工圖說等，委託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簽

認。 

10.雇主起重機之載人作業，未依據作業風險因素，事前擬訂作業方法、作

業程序、安全作業標準及作業安全檢核表，使作業勞工遵行。 

七、災害防止對策：  

1.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

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17條第 1項) 

2.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

原事業單位應採取左列必要措施：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

人，擔任指揮及協調工作。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三、工作場所之巡視。

四、指導及協助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8條

第 1項） 

3.對在職勞工應依規定期限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2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4.雇主應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

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5.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

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6.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7.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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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8.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

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第 1 項） 

9.雇主對於移動式起重機之使用，以吊物為限，不得乘載或吊升勞工從事作

業。(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35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10.雇主對於移動式起重機之使用，以吊物為限，不得乘載或吊升勞工從事

作業。但從事貨櫃裝卸、船舶維修、高煙囪施工等尚無其他安全作業替代方

法，或臨時性、小規模、短時間、作業性質特殊，經採取防止墜落等措施者

不在此限。雇主對於前項但書所定防止墜落措施，應辦理事項如下：…二、

使勞工佩戴安全帶或安全索。 (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35條第 2項第 2

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11.勞工遭遇職業傷害而死亡時，雇主應給與五個月平均工資之喪葬費，及

應給與遺屬四十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勞動基準法第 59條第 4款)。 

12.從事無其他安全作業替代方法，或臨時性、小規模、短時間、作業性質

特殊之作業時，雇主使用移動式起重機乘載或吊升勞工從事作業，搭乘設備

自重加上搭乘者、積載物等之最大荷重，不得超過該起重機作業半徑所對應

之額定荷重之百分之五十。(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35條第 2項第 3款暨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13.雇主對於移動式起重機之搭乘設備，依構造及材質，計算積載之最大荷

重，並於搭乘設備之明顯易見處，標示自重及最大荷重。(起重升降機具安

全規則第 36條第 1項第 4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14.雇主使用移動式起重機吊掛搭乘設備搭載或吊升人員作業時，搭乘設備

及懸掛裝置（含熔接、鉚接、鉸鏈等部分之施 工），應妥予安全設計，並事

前將其構造設計圖、強度計算書及施工圖說等，委託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專

業機構簽認，其簽認效期最長二年；效期屆滿或構造有變更者，應重新簽認

之。(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38條第 1項第 1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

第 2項) 

15.雇主對於前項起重機之載人作業，應依據作業風險因素，事前擬訂作業

方法、作業程序、安全作業標準及作業安全檢核表，使作業勞工遵行。(起

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38條第 2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16.雇主應指派適當人員實施作業前檢點、作業中查核及自動檢查等措施，

隨時注意作業安全，相關表單紀錄於作業完成前，並應妥存備查。(起重升

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38條第 3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八、災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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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照片：當時搬運之吊籃係長 182 公分、寬 250、高 220 公分

已毀損，罹災者被發現躺於地面之位置於墜毀吊籃旁 
 
  

吊籃 
罹災者墜落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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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鋼構組配作業發生墜落致死從事鋼構組配作業發生墜落致死從事鋼構組配作業發生墜落致死從事鋼構組配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分類：整地、基礎及結構工程業(4310) 

二、災害類型：墜落、滾落（01） 

三、媒 介 物：工作台(416)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據○○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金○○所述，本案發生經過為：當天 101 年 8月

14 日下午，災害發生前，先吊裝鋼樑，然後固定樑柱，但因螺孔未對準及鋼

樑卡住，故罹災者使用尖型鈑手調整鋼樑以順利鎖螺絲，將尖型鈑手之尖端插

入鋼樑孔中，施力以校正孔洞位置，以雙手握鈑手施力，不料施力點錯過以致

滑脫，導致罹災者鄭○○由距地面上約 3.57 公尺處墜落至地板，當時罹災者

鄭○○未戴安全帽。後隨即送天○醫院急救，直到 101 年 8月 20 日過世。 

六、原因分析： 

罹災者鄭○○於 101 年 8月 14 日下午在高約 3.57 公尺處，站立於移動式鋼管

施工架工作台上，使用魚尾鈑手調整鋼樑，作業時因工作台開口未設護欄及未

使用安全帽，施力點錯過以致滑脫，墜落地面送醫救治，於 101 年 8月 20 日

宣告不治死亡。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鄭○○於工作台上作業時，由高處墜落致頭部鈍創、

外傷性顱內出血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勞工於營繕工程工作場所從事作業，未確實使用安全帽。 

2.高度二公尺以上之施工架上之工作台未設置護欄。 

（三）基本原因： 

1.使勞工從事鋼構組配作業時，未使該勞工就其作業有關事項實施教育訓

練。 

2.使勞工從事鋼構組配作業時，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使勞工從事鋼構組配作業時，未實施自動檢查。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應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

確戴用。（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1條之 1 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

項） 

2.雇主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屋頂、鋼樑、開口部分、階梯、樓梯、坡道、

工作台、擋土牆、擋土支撐、施工構台、橋樑墩柱及橋樑上部結構、橋台等

場所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於該處設置護欄、護蓋或安全網

等防護設備。（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9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1項） 

3.雇主使勞工於高度二公尺以上施工架從事作業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二、工作臺寬度應在四十公分以上並舖滿密接之板料，其支撐點應有二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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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並應綁結固定，無脫落或位移之虞，板料與板料之間縫隙不得大於三公

分。…（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48條第 1項第二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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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 1： 罹災者所使用之施工架及墜落處。（災害發生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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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堆高機吊運從事堆高機吊運從事堆高機吊運從事堆高機吊運作業時分別發生墜落致死重傷災害作業時分別發生墜落致死重傷災害作業時分別發生墜落致死重傷災害作業時分別發生墜落致死重傷災害    

一、行業分類：冷凍冷藏蔬果製造業（0831） 

二、災害類型：墜落（1） 

三、媒 介 物：開口部分（414）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傷 1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災害發生於 101 年 9月 8日 11 時許，勞工林○○於工廠二樓天井吊料口處操

作荷重 2.8 公噸固定式起重機，並使用有顯著損傷之纖維帶作為吊掛用具將荷

重 1.8 公噸堆高機吊運至二樓樓板高度，再由勞工陳○○駕駛荷重 1.5 公噸堆

高機以纖維帶平拉至二樓平台，在平拉過程中因作為吊掛之纖維帶斷裂，導致

吊掛之荷重 1.8 公噸堆高機掉落並拉扯荷重 1.5 公噸堆高機倒退，該天井吊料

口之欄杆因吊料作業需要先行拆除造成開口且勞工林○○未使用安全帶，林員

不慎遭二樓倒退之堆高機撞及由天井吊料口處墜落，勞工陳○○亦隨堆高機掉

落一樓通道，造成勞工林○○頭部外傷、左硬腦膜下血腫併顱腦損傷、瀰漫性

腦水腫，傷重不治。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林員遭倒退之堆高機撞及後自高約 6公尺二樓天井吊

料口處墜落，導致頭部外傷、左硬腦膜下血腫併顱腦損傷、瀰漫性腦水腫傷重

不治。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1.使用有顯著損傷之纖維帶作為吊掛用具，未檢點汰換不良品。 

2.因作業之需要臨時將護欄拆除，未採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因墜落而

致勞工遭受危險之措施。  

不安全動作： 

對從事吊升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未

使其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三）基本原因：  

1.未設置勞工安全業務主管。 

2.未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需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訂定適合勞工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供勞工遵循。 

4.未依規定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項。 

5.未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6.對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之操作人員，未使其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不得使用下列任何一種情況之纖維索、帶，作為起重升降機具之吊

掛用具：一、…。二、有顯著之損傷或腐蝕者。 

（二）雇主對於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場所邊緣及開口部份，勞工有遭受墜落危

險之虞者，如雇主為前項措施顯有困難，或作業之需要臨時將該圍欄等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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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採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因墜落而致勞工遭受危險之措施。 

（三）雇主對於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應使其起吊作業前，先行

確認其使用之鋼索、吊鏈等吊掛用具之強度、規格、安全率等之符合性；並檢

點吊掛用具，汰換不良品，將堪用品與廢棄品隔離放置，避免混用。 

（四）雇主應依規定，按其規模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五）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

事項。 

（六）雇主對規定之起重機械使用之吊掛用鋼索、吊鏈、纖維索、吊鉤、吊索、

鏈環等用具，應於每日作業前實施檢點。 

（七）雇主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 

（八）雇主對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之操作人員，應使其接受特殊作業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 

（九）雇主對從事吊升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

人員或吊升荷重未滿一公噸之斯達卡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應使其接受特殊作業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十）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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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災害示意圖：  

 
照片說

明 1： 固定式起重機吊鉤之下方遺留一段斷裂之纖維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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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採茶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採茶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採茶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採茶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廣告業 

二、災害類型：墜落 

三、媒 介 物：其他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依據災害現場檢查及當日採茶工蘇 00、司機岳 00口述，本次災害

發生經過 

如下： 

災害發生於民國 101 年 9月 9日 14 時許。當日罹災者陳 00（以下簡稱罹災者）

與同事蘇 00等人乘坐由岳 00駕駛之自用大貨車（000-00）於 7時 30 分許抵

達茶園從事採茶工作，中午經休息後約工作至 14時許，蘇 00與岳 00 等人正

於茶園下方道路地面茶葉秤重處等待將採收完之茶葉秤重，卻突然聽到有物體

掉落至地面撞擊之聲音，岳 00及蔡 00 等人上前查看，發現罹災者已自茶園邊

緣墜落至地面，並隨即以電話撥打 119 求救，隨後由趕抵現場之救護車協助送

往 00市診療室救治，惟仍延至民國 101 年 9 月 9日 15 時 20 分傷重不治。 

六、原因分析： 

依據臺灣 00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所載罹災者死亡原因：「直接引起

死亡之疾病或傷害：甲、顱骨骨折併顱內出血。乙、頭部撞傷。丙、工作中高

處墜落」及相關人員口述、災害現場概況研判本次災害發生之可能原因分析如

下： 

雇主僱用勞工從事採茶工作時，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茶園梯田工作場所邊緣

部份，未設有適當強度之圍欄、握把等防護措施致罹災者從事作業過程中，由

距下方道路路面高度 4公尺之梯田邊緣處墜落至道路路面時頭部撞傷致顱骨

骨折併顱內出血，傷重送醫不治死亡。綜上所述，本次災害發生之可能原因分

析如下： 

(一)直接原因：勞工陳 00自離地高度約 4公尺處墜落至地面，造成頭部撞傷、

顱骨骨折併顱內出血，致傷重不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部份，未設有適

當強度之圍欄、握把等防護措施 

(三)基本原因： 

1、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2、未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應依規定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二）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

事項；…於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計畫。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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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四）雇主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份，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應設有適當強度之圍欄、握把、覆蓋等防護措施。（勞工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第 224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 一 
災害發生於 00 縣 00 鄉 00 村 00 湖 00 林班地上，

該處茶園採梯田方式栽種，研判罹災者可能由茶

園梯田邊緣處墜落。 

東東東東 

北北北北 

 罹災者可能由

此處墜落至下

方產業道路路

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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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二 
罹災者被發現時躺於梯田間所設之產業道路路面

上，該產業道路有設一鐵製爬梯可爬上上方之梯

田。 
 
 
 
  

東東東東 

北北北北 

事故現場罹災

者位置 
 

罹災者墜地處離

茶園梯田邊緣高

度約 4公尺 
 

茶園梯田之鐵

製爬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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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屋頂塑膠採光罩修繕作業發生墜落屋頂塑膠採光罩修繕作業發生墜落屋頂塑膠採光罩修繕作業發生墜落屋頂塑膠採光罩修繕作業發生墜落致致致致死災害死災害死災害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其他專門營造業(4390) 

二、災害類型：墜落（01） 

三、媒介物：屋頂（415，塑膠採光罩）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據該工程行負責人林○○稱述：101 年 9 月 28 日 14 時 30 分許，林○○帶領

勞工林○堯及林○豪進入某公司廠區內，林○○攜帶自攻機及螺絲，林○豪攜

帶黏著劑，林○○、林○豪等 2人依序經由移動梯登上該廠鑄件放置區上方的

屋頂處，準備進行塑膠採光罩的修復作業。林○堯於地面上，負責將林○○垂

放至地面上的延長線插至電源插座上。當日 15時 1分許，林○○蹲下準備施

工(鎖螺絲)時，突然間，發現延長線遭到拉扯，林○○往延長線遭拉扯的方向

查看，看到第 1片塑膠採光罩上破了 1個洞，得知林○堯踏穿塑膠採光罩並墜

落至地面，經 119 救護車將林○堯送至醫院急救，該員仍於當日不治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自高度 5公尺之屋頂處踏穿塑膠採光罩墜落至地面，

致顱骨骨折顱內出血，引起中樞神經性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於屋頂從事作業時，未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 30公分以上之

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 

2.於高度 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

必要之防護具。 

（三）基本原因： 

1.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 

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17條第 1項） 

(二)雇主對勞工於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茅草、塑膠等材料構築之屋頂

從事作業時，為防止勞工踏穿墜落，應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 30

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7 條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三)雇主對於在高度 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

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但經雇主採安全網等措施者，不

在此限。（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73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 1：  採光罩破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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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鋪設從事鋪設從事鋪設從事鋪設浪板浪板浪板浪板作業作業作業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發生墜落致死災害發生墜落致死災害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通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39) 

二、災害類型：墜落、滾落（1）。 

三、媒 介 物：屋頂（415）。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101 年 10 月 3日○○機械有限公司指派勞工顏○○前往 00股份有限公司進行

#1、3成型機上方屋頂及生產線物料倉庫鐵工室上方屋頂舖設浪板工程，當日

下午 13時左右，罹災者顏○○沿著石綿板屋頂下方屋架位置擺放於屋頂上，

來回行走於石綿板屋頂上，約 14時石綿板破裂而踏穿石綿板屋頂墜落地面，

經醫院急救後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罹災者顏 00踏穿石綿板，自高度約 8公尺之屋頂墜落地面致右顱顏及顱底骨

折、腦疝脫及滲漏，中樞神經性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於石綿板屋頂從事作業時未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三十公分以

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 

2.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

要之防護具。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未使勞工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事業單位 (○○有限公司)： 

1.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

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但經雇主採安全網等措施者，

不在此限。前項安全帶之使用…二公尺以上未設護籠等保護裝置之垂直固定

梯、局限空間、屋頂或施工架組拆、工作台組拆、管線維修作業等高處或傾

斜面移動，應採用符合國家標準一四二五三規定之背負式安全帶及捲揚式防

墜器。(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2.雇主對勞工於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茅草、塑膠等材料構築之屋頂

從事作業時，為防止勞工踏穿墜落，應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三

十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7 條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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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 1： 踏穿墜落處係位於產線物料倉庫鐵工室石綿板屋頂，石

綿板破裂面積約 60 公分*100 公分 
 
  

100 公分 

6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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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鐵板安裝鐵板安裝鐵板安裝鐵板安裝作業作業作業作業發生踏穿塑膠採光浪板墜落地面致死災害發生踏穿塑膠採光浪板墜落地面致死災害發生踏穿塑膠採光浪板墜落地面致死災害發生踏穿塑膠採光浪板墜落地面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專門營造業(4390) 

二、災害類型：墜落、滾落（1）。 

三、媒 介 物：屋頂（415）。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罹災者葉○○於101年 10月 6日下午17時左右踏穿廠房屋頂塑膠採光浪板墜

落地面，延至當日晚上 20時 30 分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罹災者葉 00踏穿塑膠採光浪板墜落地面，致頭胸部及上肢鈍創，外傷性顱內

出血併血胸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於有塑膠採光浪板屋頂從事作業時，未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

30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 

2.對於在高度 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未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 

(三)基本原因： 

1.未對勞工施以適當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適當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使勞工確實遵守。 

3.未訂定屋頂作業標準。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勞工於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茅草、塑膠等材料構築之屋頂

從事作業時，應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 30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

設安全護網。（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7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

項） 

2.雇主對於在高度 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

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前項安全帶之使用，應視作業

特性，依國家標準規定選用適當型式，對於鋼構懸臂突出物、斜籬、2公尺

以上未設護籠等保護裝置之垂直固定梯、局限空間、屋頂或施工架組拆、工

作台組拆、管線維修作業等高處或傾斜面移動，應採用符合國家標準 14253

規定之背負式安全帶及捲揚式防墜器。（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暨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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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 1： 葉 00 踏穿塑膠採光浪板處(破裂處約 60 公分 X 6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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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驅動鏈輪更換作業發生墜落死亡災害從事驅動鏈輪更換作業發生墜落死亡災害從事驅動鏈輪更換作業發生墜落死亡災害從事驅動鏈輪更換作業發生墜落死亡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通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39) 

二、災害類型：墜落（01） 

三、媒 介 物：輸送帶（224）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據○○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技術員曾○○稱述：101 年 10 月 29 日，泰籍外勞

○○從事板型輸送機驅動鏈輪更換作業，於當日 11時許正從事輸送帶連結工

作時，因下端輸送帶滑落，站於下端輸送帶裙板上作業之○○隨下端輸送帶滑

落至下方餘料滑槽後一併滑落地面，經送○○醫院急救，延至 101 年 11 月 4

日凌晨 2時不治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依據臺灣○○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所記載，罹災者○○直接引起死

亡之原因：a、顱內出血。b、頭部外傷。c、跌落。 

綜上，本災害之發生依相關人員陳述及罹災現場概況研判可能原因為：101 年

10 月 29 日，曾○○和泰籍外勞○○於粉碎機板型輸送機上部驅動鏈輪處，從

事驅動鏈輪更換作業，完成更換作業後於 11 時許以手搖起重機從事輸送帶連

結工作時，可能荷重過於集中於中間部手搖起重機鏈條而發生鏈條斷裂，斷裂

瞬間又導致另兩部手搖起重機鏈條斷裂，致下端輸送帶滑落，站於下端輸送帶

裙板上作業之○○未有足夠空間，足以避難，隨下端輸送帶滑落至下方餘料滑

槽後一併滑落地面，經送財團法人○○紀念醫院急救，延至 101 年 11 月 4日

凌晨 2時不治死亡。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自板型輸送機上部驅動鏈輪處隨下端輸送帶滑落

至下方餘料滑槽後一併滑落地面，造成頭部外傷致顱內出血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於從事輸送帶之維修工作，勞工未有足夠之活動空間，足以避難。 

2.使用手搖起重機未平均分配荷重。 

(三）基本原因：對板型輸送機上部驅動鏈輪更換作業之手搖起重機之操作，

未落實執行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應使勞工於機械、器具或設備之操作、修理、調整及其他工作過程

中，有足夠之活動空間，不得因機械、器具或設備之原料或產品等置放致對勞

工活動、避難、救難有不利因素。（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條第 1項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二）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下列事

項：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勞工安全衛生組

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12條之 1第 1項第 1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14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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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 1：     災害現場    

 
  

外勞砰措外勞砰措外勞砰措外勞砰措站站站站

立立立立於下端輸於下端輸於下端輸於下端輸

送帶裙板上送帶裙板上送帶裙板上送帶裙板上  

下端輸下端輸下端輸下端輸
送帶裙送帶裙送帶裙送帶裙
板板板板 

上上上上端輸端輸端輸端輸
送帶裙送帶裙送帶裙送帶裙
板板板板 
 

 

驅動轉驅動轉驅動轉驅動轉
軸軸軸軸 

40404040 公分公分公分公分    

70707070 公分公分公分公分    

橫向型鋼橫向型鋼橫向型鋼橫向型鋼 

裙板寬裙板寬裙板寬裙板寬 27.527.527.527.5 公分公分公分公分    

裙板裙板裙板裙板長長長長 240240240240
公分公分公分公分    

 

裙板裙板裙板裙板厚厚厚厚
2.52.52.52.5 公分公分公分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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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銑床滑道護蓋上作業銑床滑道護蓋上作業銑床滑道護蓋上作業銑床滑道護蓋上作業發生發生發生發生墜落致死墜落致死墜落致死墜落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分類：金屬模具製造業（2512） 

二、災害類型：墜落（01） 

三、媒介物：其他（銑床）（159）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據○○製模股份有限公司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張○○稱述： 

勞工陳○○於廠內從事銑床更換模具（鎖模）作業時，從銑床滑道護蓋上跌落

地面，經送往○○醫仍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罹災者陳○○站立於高度 85公分之銑床滑道護蓋上方，先將機臺移往內側後

蹲下更換模具，起身時因左腳根懸空（未踩上護蓋上）自銑床滑道護蓋上方跌

落，頭部撞擊地面，經送往○○醫院救治，仍因頭胸部外傷、顱內出血及肺挫

傷出血不治死亡。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陳○○蹲於高 85公分之銑床滑道護蓋上從事更換模

具作業，起身時跌落，頭部撞擊地面，造成頭胸部外傷、顱內出血及肺挫傷出

血致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的狀況：使用高度 85公分之銑床滑道護蓋做為更換

模具作業工作台。 

（三）基本原因： 

(1)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二)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

第 1項) 

(三)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全

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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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 1： 
災害發生時罹災者正進行銑床更換模具作業，站立於
高度 85 公分之銑床滑道護蓋上方，先將機臺移往內側
後蹲下更換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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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鏟裝機傾卸垃圾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鏟裝機傾卸垃圾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鏟裝機傾卸垃圾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鏟裝機傾卸垃圾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無害廢棄物處理業(3811) 

二、災害類型：墜落（01） 

三、媒 介 物：其他(鏟裝機)（219）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本案罹災者於 101 年 11 月 3日下午 14時 13 分許，於○○股份有限公司垃圾

資源回收(焚化)廠垃圾傾卸平台，進行馬祖回運垃圾傾卸作業時，鏟裝機將垃

圾舉起翻入儲坑時，產生之力矩致罹災者黃○○連同鏟裝機一併墜落至約 8公

尺深之垃圾儲坑底部，經送醫後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黃○○連同鏟裝機一併墜落至約 8公尺深之垃圾儲坑底

部，造成頭部外傷，顱內出血併創傷性氣血胸致神經性併出血性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雇主對於使用鏟裝機於垃圾儲坑坑前從事垃圾傾卸作業未採取鏟裝機墜落儲

坑之措施。 

(三)基本原因： 

未訂定鏟裝機垃圾傾卸作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車輛機械應有足夠之馬力及強度，承受其規定之荷重；並應裝置名

牌或相等之標示指出空重、載重、額定荷重等。（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15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2.雇主對於車輛系營建機械，如作業時有因該機械翻落、表土崩塌等危害勞工

之虞者，應於事先調查該作業場所之地質、地形狀況等，適當決定所使用車輛

系營建機械之種類及性能或採必要措施。（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20 條第

1項第 1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3.雇主對於車輛系營建機械，如作業時有因該機械翻落、表土崩塌等危害勞工

之虞者，應於事先調查該作業場所之地質、地形狀況等，適當決定車輛系營建

機械之作業方法或採必要措施，並告知作業勞工。（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20 條第 1項第 3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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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 1： 罹災者黃建鑫與所駕駛之鏟裝機墜落儲坑底部之位置 

 
  

罹罹罹罹

災災災災

者者者者 鏟裝機鏟裝機鏟裝機鏟裝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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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遮陽棚修繕工程發生墜遮陽棚修繕工程發生墜遮陽棚修繕工程發生墜遮陽棚修繕工程發生墜落致死災害落致死災害落致死災害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專門營造業(4390) 

二、災害類型：墜落（01） 

三、媒介物：梯子（37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據某公司現場作業員王○○稱述：101 年 11 月 3日上午 9 時 40 分許，王○○

在現場大門前清洗聚氯乙烯軟管，當時聽到鋁製合梯的移動聲音，以為是施工

需要在移動鋁製合梯，因此便沒有特別留意，待王○○轉身欲走回現場大門時

發現施○○已經躺在地上，王○○立即上前查看，並由辦公室業務張○○叫救

護車，約 15分鐘後救護車抵達，立即將施○○送往大里仁愛醫院急救治療，

延至 101 年 11 月 4日 17 時 15 分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從遮陽棚利用高度 2.60 公尺之鋁製合梯回至地面時，

因鋁製合梯傾倒致罹災者自鋁製合梯頂端墜落，造成頭部外傷致顱腦損傷死

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 對於在高差超過 1.5 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未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

之設備。 

(2) 在高度 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未使勞工確實使用

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三）基本原因： 

(1) 未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2) 未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 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二)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

第 1項) 

(三)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

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但經雇主採安全網等措施者，不

在此限。(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第 1款) 

(四)雇主對勞工於高差超過 1.5 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應設置能使勞工安全

上下之設備。(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8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

項第 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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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 1： 

罹災者從遮陽棚利用高度2.60公尺之鋁製合梯回至地
面時，因鋁製合梯距離遮陽棚尚有 0.31 公尺之高度
差，過程中並未有人扶著鋁製合梯致罹災者自鋁製合
梯頂端發生墜落。 

 
  



86 
 

墜落、滾落 1 

從事浪板更換作業發生墜落致從事浪板更換作業發生墜落致從事浪板更換作業發生墜落致從事浪板更換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死災害死災害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其他專門營造業 

二、災害類型：墜落 

三、媒介物：屋頂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受傷 0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本災害發生於 101 年 11 月 5日 16 時 0分許。災害當日上午 8時 30 分真○工

程行負責人黃○○指派罹災勞工毛○○、郭○、楊○○等人至三恒金屬股份有

限公司製模廠屋頂從事鐵質浪鈑更換作業， 3人均於屋頂從事鐵質浪鈑之拆

除作業，並協助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江○○將吊至屋頂之浪鈑排放整齊，工

作至中午 12時許勞工毛○○等 3人由該廠房屋頂下至地面休息用中餐，午休

過後約13時 30分許勞工毛○○等3人又上至屋頂繼續從事鐵質浪鈑之拆除作

業，工作至 16時 0分許，勞工楊○○發現罹災者正拆除舊有屋頂鐵質浪鈑時，

不慎從已拆掉鐵質浪鈑之開口部分墜落至廠房地面（鉛直高度約 12公尺），經

聯絡 119 救護單位緊急將罹災者送至佳里奇○醫院醫治，因醫療設施不足轉送

柳營奇美○醫院，又因無法提供加護病房再轉送大林慈○醫院醫治，惟延至

101 年 12 月 25 日凌晨 0時許，傷重不治。 

六、原因分析： 

綜合上述分析本次災害發生之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自距廠房地面高度約 12公尺之屋頂開口部分墜落，

致傷重不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從事高度 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

他必要之防護具。 

2.於塑膠板構築之屋頂從事作業時，未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 30

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 

（三）基本原因： 

1.未施以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未執行應辦事項。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 項） 

2.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

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3.雇主對勞工於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茅草、塑膠等材料構築之屋頂

從事作業時，為防止勞工踏穿墜落，應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三

十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7 條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4.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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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5.雇主應依規定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

查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項）。 

6.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7.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八、災害示意圖： 

  
照片說明

一： 

由真○工程行負責人黃○○指出罹災者自高約 12 公尺屋

頂處墜落之位置。 

 
  

約 12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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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屋頂石綿板拆除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屋頂石綿板拆除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屋頂石綿板拆除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屋頂石綿板拆除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金屬建材批發業（4615） 

二、災害類型：墜落、滾落（01）。 

三、媒介物：吊掛鉤具屋頂（415）。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101 年 11 月 24 日 8時許，陳員伙同罹災者吳○○(以下簡稱吳員)等共 5人到

織染廠找廠長○○報到後即準備上工，當時陳員正在地面忙著整理工具，吳員

則以 8公尺長鋁合金製活動拉梯爬上織染廠第 8至第 11染色(機)區之石綿板

屋頂上準備拆除石綿板，約 8時 45 分許聽到巨響後就發現吳員倒臥地面且頭

部流血。於是陳員就馬上通知廠區人員叫救護車，救護車到達現場後進行急救

並將吳員送往高雄市岡山區秀○醫院救治，至 10時許轉至臺南奇○醫院救治

惟仍於是日 14時 56 分不治。 

六、分析：災害原因 

（一）直接原因：勞工從 5公尺高屋頂墜落地面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勞工於石綿板構築之屋頂從事屋頂石綿板拆除作業時，未使屋頂鐵架保持

安全穩固。 

2.勞工於石綿板構築之屋頂從事屋頂石綿板拆除作業時，未於屋架上設置適

當強度，且寬度在 30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 

3.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屋頂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

全帽及安全帶等防護具。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適於該工作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未對勞工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預防災變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4.未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未執行規定事項。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於拆除構造物前，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二、對不穩定部分，應

予支撐穩固…。(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55 條第 2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

第 5條第 1項)。 

2.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

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3.雇主對勞工於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茅草、塑膠等材料構築之屋頂

從事作業時，為防止勞工踏穿墜落，應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三

十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7 條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4.雇主應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

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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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

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6.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7.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

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8.雇主使勞工從事營造作業時，應就下列事項，使該勞工就其作業有關事項

實施檢點：一、…八、建築物之拆除作業…。(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

動檢查辦法第 67條第 8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9.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 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全衛

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10.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 項) 

11.雇主僱用勞工 9人，未對所僱用勞工吳進文等投保勞工保險，違反勞工

保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2款：「年滿十五歲以上，六十歲以下之左列勞工，

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

人…二、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之規定。(勞工保險

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2款) 

備註：上述依勞工法令應辦理事項未曾經本所檢查通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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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災害示意圖： 

 

照片說明一: 肇災時，現場並未鋪設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且未設置安全

母索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肇災肇災肇災肇災時時時時，，，，現場並未鋪設現場並未鋪設現場並未鋪設現場並未鋪設踏板踏板踏板踏板或裝或裝或裝或裝

設安全護網且未設安全護網且未設安全護網且未設安全護網且未設置安全母索安設置安全母索安設置安全母索安設置安全母索安

全網等防護設備全網等防護設備全網等防護設備全網等防護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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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玻璃雨遮清洗作業發生墜落致死從事玻璃雨遮清洗作業發生墜落致死從事玻璃雨遮清洗作業發生墜落致死從事玻璃雨遮清洗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分類：清潔服務業(8120) 

二、災害類型：墜落（01）。 

三、媒 介 物：開口部分（414）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據○○清潔股份有限公司勞工余○○稱：11月 27 日我與李○○至現場從事外

牆清洗，但因當天風大決定上午清洗玻璃雨遮（使用高壓清洗車），下午預定

找廠商修補 11月 22 日於高空中作業所掉落之刮刀所造成損壞之玻璃，將近

11時 30 分玻璃雨遮清洗作業告一段落，剩下水溝清理，李○○即要我先去頂

樓移吊籠，當時我們均有使用安全母索（2條），當我至頂樓移吊籠，開始移

動第一條鋼索時，公司同事電話（經○○管理委員會轉知）通知「有人摔倒」，

我即下樓察看，這時救護車已趕到災害現場，立即將李員緊急送醫，但仍於

12月 7 日 18 時 49 分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李○○從事玻璃雨遮清洗作業自高度約 5.7 公尺之玻璃

雨遮開口部份墜落至地面致頭胸部鈍挫傷併顱骨、肋骨骨折，顱腦損傷及出血、

氣胸併神經性休克。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未確實使用安全帶。 

2.玻璃雨遮開口部份，未設有適當強度之覆蓋等防護措施。 

(三)基本原因： 

1.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未訂定清洗作業之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

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2）雇主對於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份，勞工有遭受墜

落危險之虞者，應設有適當強度之圍欄、握把、覆蓋等防護措施。(勞工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第 224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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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 1： 玻璃雨遮之開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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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紙盒搬運作業從事紙盒搬運作業從事紙盒搬運作業從事紙盒搬運作業發生自物料堆置平台開口墜落致死災害發生自物料堆置平台開口墜落致死災害發生自物料堆置平台開口墜落致死災害發生自物料堆置平台開口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未分類製造業(3399) 

二、災害類型：墜落、滾落（1）。 

三、媒 介 物：開口部分（414）。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101 年 12 月 7日罹災者李○○坐在物料堆置平台前緣之撬板上從事紙盒搬運

作業（圖 1），正當李員作業完成準備起身時，由於撬板未確實固定於平台下

方的兩支 C型鋼樑之間而翻落，導致李員自該平台開口墜落地面，負責人張○

○立刻駕駛自用車輛載運李員至醫院急救，當日下午 4時宣告不治。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李○○自庫房物料堆置平台開口墜落地面，造成頭部外

傷、中樞神經衰竭而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庫房物料堆置平台開口部分未設有適當強度之覆蓋等防護措施。（撬板未

確實固定） 

2.對於在庫房物料堆置平台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未使用安全帶、

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三)基本原因： 

1.未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對於就業場所作業之車輛機械，應使駕駛者或有關人員負責執行下列事項：

一、…。十、不得使勞工搭載於堆高機之貨叉所承載貨物之托板、撬板及其他

堆高機（乘坐席以外）部分…。(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16 條第 1項第 10

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二)雇主對於高度在 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份，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應設有適當強度之圍欄、握把、覆蓋等防護措施。(勞工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第 224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三)雇主對勞工於高差超過 1.5 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應設置能使勞工安全

上下之設備。(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8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

項) 

(四)雇主對於在高度 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

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但經雇主採安全網等措施者，不

在此限。(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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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 

照片說明

1： 

罹災者李 00 所坐之撬板長度約為 101 公分，寬度約為 71 公分，李

員發生墜落之物料堆置平台開口距地面約為 330 公分。 

 
  

330 公分 

101 公分 

71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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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浪板更換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浪板更換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浪板更換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浪板更換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其他專門營造業 

二、災害類型：墜落 

三、媒介物：屋頂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受傷 0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災害發生於 101 年 12 月 9日 15 時 0分許。災害當日上午 10時 40 分許柯○○

與罹災者簡○○2人至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儲貨廠房屋頂從事浪板更換作業，

工作至中午 12時許罹災者簡○○等 2人由該廠房屋頂下至地面休息用中餐。

午休過後約 13時 0分許罹災者簡○○等 2人又上至屋頂作業，當時作業是由

罹災者協助將浪板鋪設定位後，柯○○再以螺絲鎖固浪板，當 14時 40 分許工

作暫告一段落，2人於屋頂上休息സ水，約至 15時 0分許，罹災者於屋頂上

行走，行經該屋頂另處以塑膠材質做成之浪板時，踩破該塑膠材質之浪板，隨

即從踩破處墜落至廠房地面（墜落鉛直高度 10 公尺），經現場人員聯絡 119 救

護單位緊急將罹災者送至義大醫院急救，惟仍於當日21時30分許，傷重不治。 

六、災害原因分析： 

綜合上述分析本次災害發生之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簡○○自約 10公尺高之屋頂墜落廠房地面傷重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從事高度 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

他必要之防護具。 

2.於塑膠板構築之屋頂從事作業時，未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 30

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 

（三）基本原因： 

1.未施以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未執行應辦事項。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 項） 

2.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

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3.雇主對勞工於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茅草、塑膠等材料構築之屋頂

從事作業時，為防止勞工踏穿墜落，應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三

十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7 條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4.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

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5.雇主應依規定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



96 
 

查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項）。 

6.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7.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八、災害示意圖： 

  

照片說明： 

該儲貨廠房屋頂為山型屋頂，長度約 75 公尺，寬度度約

27 公尺，屋脊距地面高度約 10.3 公尺，屋緣高度距地面

高度約 8.5 公尺。(註：屋頂上未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

30 公分以上之踏板) 

 
  

踏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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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樹枝修剪作業從事樹枝修剪作業從事樹枝修剪作業從事樹枝修剪作業發生發生發生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墜落致死災害墜落致死災害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ᆘ化(園᛬)服務業 

二、災害類型：墜落 

三、媒 介 物：木材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依據雇主陳 OO稱述:於 101 年 12 月 10 日 8時進入工作地點，從前方庭園從事

樹枝修剪，一直做到後方庭園，於 14時 50 分許，林 OO站立於欲修剪樹木之

樹枝上(高度約 4.8 公尺)，當時陳 OO在地上幫忙扶著拉梯(伸ᕭ梯)，林 OO則

站立於第二樹枝(高度約 4.8 公尺)，林 OO左手扶著第一樹枝(高度約 6.1

公尺)，右手拿鋸子在鋸樹枝，待樹枝鋸下之後，ᗋ沒等林 OO下來，陳 OO就

先行處理掉落下來之樹枝，當陳 OO正在處理時，突然聽林 OOୟ一聲就從站立

第二樹枝(高度約 4.8 公尺)處墜落，當時陳 OO離林 OO 約 5~6 公尺處，隨即

前往察看林 OO狀況，發現林 OO口ӗ鮮血，陳 OO就大聲求救，附近剛好有人

聽到幫陳 OO叫救護車，約 10分鐘之後，救護車抵達現場並開始急救，隨後送

OO醫院急救。 

六、災害原因分析： 

依據 OO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死亡原因記載:甲.中樞神經性休克、

乙.外傷性顱內出血、丙.自鋁梯跌落地面。 

罹災者林 OO修剪樹枝作業現場及站立第二樹枝高度作業情形，於高度 2公

尺以上作業未架設工作台及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及安全帽，如照片。 

綜上所述及災害現場概況研判災害可能發生的原因為罹災者林 OO於 101 年 12

月 10 日從事修剪樹枝作業時，未架設工作台及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及安

全帽，致罹災勞工林 OO從高度 4.8 公尺處墜落地面致外傷性顱內出血引發中

樞神經休克死亡。 

本次災害發生之原因分析如下: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林 OO於高處從事修剪樹枝作業時，從高度 4.8 公尺

處墜落地面致外傷性顱內出血引發中樞神經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高度 2公尺以上作業未架設工作台。 

2.高處作業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及安全帽。 

（三）基本原因: 

1.未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2.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應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

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2.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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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3.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

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4.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

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5.雇主對於在高度 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實

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但經雇主採安全網等措施者，不在

此限。(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1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

項) 

6.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以架設

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但工作台之邊緣及開口部分等，不在此限。(勞

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5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 1： 罹災者作業現場及站立高度情形。 

 

  

第 1 節樹枝 

第 2 節樹枝 

遭鋸斷之樹

枝 



99 
 

墜落、滾落 1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預拌混凝土預拌混凝土預拌混凝土預拌混凝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墜落致死墜落致死墜落致死墜落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種類：預拌混凝土製造業(2332) 

二、災害類型：墜落、滾落(01)。 

三、媒介物：卡車（22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101 年 12 月 15 日 8時許，00企業有限公司品管員陳 00正要到廠內石庫區取

ኬ時，發現罹災者 000 側躺在儲水槽突出地面之槽壁旁，其前方為車牌 000-00

之預拌混凝土車擋泥板，頭部有血跡，即告知總經理許 00通報 119 送ഞل新

樓醫院救治，住院期間昏迷不ᒬ，雖經開顱手術仍未改善，延至 101 年 12 月

22 日 9 時 48 分不治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自預拌混凝土車後輪擋泥板高約 130 公分處墜落，頭部

撞到儲水槽突出地面之槽壁᎒角面致死。 

(二)間接原因：對於勞工上下預拌混凝土車後輪擋泥板(高約 130 公分)時，未

有安全上下設備 

(三)基本原因： 

1.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實施低壓電氣設備每年定期檢查。 

3.未訂定及執行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4.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  

2.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之事業單位，依第二條之一至第三條之一、第六條

規定設管理單位或置管理人員時，應填具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設

置（變更）報備書（如附表三）陳報檢查機構備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86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 

3.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 第 1項ᗗ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4.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八、災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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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 邱員被發現時側躺在儲水槽突出地面之槽壁

旁，其前方為車牌 000-00 之預拌混凝土車擋

泥板 
 
  

儲水槽突出地面之槽壁 

 邱員被發現處 

預拌混凝土車 

儲水槽幫之出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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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浪板拆除作業發生墜落致死從事浪板拆除作業發生墜落致死從事浪板拆除作業發生墜落致死從事浪板拆除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分類：建築工程業(4100) 

二、災害類型：墜落、滾落（01） 

三、媒 介 物：屋頂、屋架、樑(415)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據雇主周○○稱：「101 年 12 月 20 日事發前我正在與材料廠商通電話， 隨後

我在走往३案的路上，此時已看到罹災者許○○由柱子往屋頂爬上去，我繼續

○○隨即聽到巨響，此時已見罹災者許○○墜落至地面，當時罹災者許，ࡨࡨ

未戴安全帽，亦未使用安全帶。」。後隨即送醫院急救，於當日 14時許宣告不

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研判為罹災者許○○當時欲於柱子上往屋ᛞ攀爬實施浪板拆除作業，不料屋ᛞ

已生鏽無法承受其重量，導致生鏽屋頂邊緣斷裂，造成重心不穩而墜落至地面

（墜落高度 8.95 公尺）經送醫不治死亡。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鄭○○從事浪板拆除作業於攀爬柱子上屋頂時，由高

處跌落致頭部鈍性傷併右ظ部骨折、顱內出血併神經性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勞工於高差超過一．五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未設置安全上下之設備。 

2.雇主對於勞工無法藉柱梯或其他方法安全完成之高處浪板拆除作業，未設

置適當之施工架。 

3.雇主對於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從事浪板拆除作業時，勞工有墜落之虞

者，未訂定墜落災害防止計畫。 

4.從事構造物拆除作業，雇主未選任專人於現場指揮監督。 

 (三) 基本原因： 

1.使勞工從事浪板拆除作業時，未使該勞工就其作業有關事項實施教育訓

練。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未實施自動檢查。 

4.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5.未告知工作環境危害因素。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勞工於高差超過一．五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應設置能使勞工安

全上下之設備。(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8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

第 1項） 

2.對於無法藉梯子或其他方法安全完成之高處營造作業，應設置適當之施工

架。（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3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3.雇主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勞工作業有墜落之虞者，應訂定墜

落災害防止計畫，採取適當墜落災害防止設施;設置護欄、護蓋、張掛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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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使勞工佩掛安全帶、設置警示線系統、限制作業人員進入管制區等。(營

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7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4.建築物之拆除，應選任專人於現場指揮監督。(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56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5.雇主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應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

確戴用。（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1條之 1 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

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 1： 罹災者所攀爬之梯子，如ጂ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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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屋頂作業發生踏穿採光浪板墜落致死災害從事屋頂作業發生踏穿採光浪板墜落致死災害從事屋頂作業發生踏穿採光浪板墜落致死災害從事屋頂作業發生踏穿採光浪板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鋼鐵軋延及擠型業(2413) 

二、災害類型：墜落、滾落（1）。 

三、媒 介 物：屋頂（415）。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據 00 股份有限公司勞工潘○○稱：101 年 12 月 20 日約 13 時，受○○股份有

限公司經理林 00委託，帶領ݓ○○(以下簡稱罹災者)及ٜ○○一同至一組廠

房屋頂進行浪板檢視作業，主要確認浪板是否生鏽或損壞。我們三人分別負責

各自區域之屋頂浪板檢視作業，約在 13時 40 分左右，突然聽到有人喊叫「ୟ」

的一聲，我便走往聲音來源處查看，發現屋頂一處採光浪板有破洞，便呼叫ٜ

○○一同下至地面查看，發現罹災者側臥於鋼โ裁剪機之置料槽中，便呼叫其

他人員協助搶救，待救護車抵達後，將罹災者送往醫院就醫，同日約 15 時 10

分經急救無效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ݓ 00從事屋頂浪板檢視作業，不慎踏穿採光浪板墜落

地面，造成頭胸部鈍挫傷致顱底骨折、出血併神經性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屋頂作業，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及其他必要

之防護具。 

2.對於勞工在設有採光浪板（塑膠材質）之屋頂從事作業時，未於屋架上設

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 30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 

(三)基本原因：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勞工於石棉板、鐵皮板、瓦、木板、茅草、塑膠等材料構築之屋頂

從事作業時，為防止勞工踏穿墜落，應於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 30

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7 條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二) 雇主對於在高度 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

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三) 雇主應依規定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

查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項） 

(四) 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

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五)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六) 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

事項。．．．於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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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 1： 一組廠房屋頂之作業ጄ圍及罹災者踏專之採光浪

板，現場並未設置安全母索供安全帶勾掛、亦未鋪

設踏板或裝設安全護往等防止墜落設施(粉आ色標

線為罹災者行徑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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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農務及修補網室從事農務及修補網室從事農務及修補網室從事農務及修補網室破洞等雜務工作發生墜落致死災害破洞等雜務工作發生墜落致死災害破洞等雜務工作發生墜落致死災害破洞等雜務工作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果樹栽業(0115) 

二、災害類型：墜落、滾落 

三、媒 介 物：梯子等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依據自然人廖 00口述，本災害發生經過如下: 

災害發生於 101 年 12 月 26 日下午 16時 0分許。自然人廖 00於台南市大內區

環湖里○○段 170 號地號處自有土地設有網室木Ґ園種植木Ґ。因自有之木Ґ

園有農務及修補網室破洞等雜務工作，便以一日 2000 ϡ之薪資僱用罹災者黃

00擔任從事農務及修補木Ґ園網室破洞等雜務之雜項工。當日上午約7時許，

自然人廖00與罹災者黃00共同在木Ґ園羬面從事農務及修補網室破洞等雜務

工作，經過中午休息過後，約在下午 16時左右，由罹災者黃 00使用移動梯ॸ

靠在木Ґ園棚架之ⷾ管柱上，爬上梯子準備修補網室頂部之破洞，當時自然人

廖 00則在附近巡視是否ᗋ有其他破洞，看見黃員突然由梯子上墜落地面並不

ᒬ人事，廖 00呼救後由鄰近來救援的人員以電話叫救護車，後經送台南奇○

柳營醫院醫治，惟仍於 101 年 12 月 26 日 17 時 22 分許不治Ȝ依據臺灣臺南地

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所載時間ȝ。 

六、原因分析： 

依據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所載死亡原因：「直接引起死亡

之原因：甲、頸椎骨折合併呼吸衰竭；乙、頭頸撞傷。；丙、高處墜落」、綜

合上述，研判本次災害發生之可能原因如下： 

罹災者黃 00於 101 年 12 月 26 日在台南市大內區環湖里○○段 170 號地號網

室木Ґ園內進行修補網室破洞工作時，於距地面高度約 2.1 公尺處作業，雇主

未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使勞工於該處作業亦未採取張掛安全

網、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勞工因墜落而遭致危險之措施，致罹災者黃 00

墜落地面不省人事，雖經救護車緊急送往台南奇○柳營醫院搶救仍不治死亡。 

綜上分析本次災害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自高度約 2.1 公尺處墜落地面，因頸椎骨折合併呼吸

衰竭死亡。 

（二）間接原因：高度 2公尺以上高處作業，未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

工作台，亦未採取張掛安全網，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勞工因墜落而遭致危

險之措施。 

（三）基本原因： 

1.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2.未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應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

檢查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二）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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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於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工

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三）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

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四）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五）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

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六）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七) 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以

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雇主依前項規定設置工作台有困難時，

應採取張掛安全網、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勞工因墜落而遭致危險之措施。

使用安全帶時，應設置足夠強度之必要裝置或安全母索，供安全帶鉤掛。(勞

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5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八) 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除給與 5個月平均工資

之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 40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勞動基準法

第 59條第 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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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

一： 
事故發生時，罹災者欲修補之網室破洞。(破洞長約 15 公分、寬

約 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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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

二： 
罹災者當時欲修補之破洞距離地面約為 3.88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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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滾落 1 

從事吊掛用具拆解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吊掛用具拆解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吊掛用具拆解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吊掛用具拆解作業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金屬表面處理業（2544） 

二、災害類型：墜落（1） 

三、媒 介 物：營建物-鋼構箱樑（418）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傷 0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本災害發生於 101 年 12 月 28 日 9時 15 分許，當日 8時 40 分許由王員載送勞

工劉○○（以下簡稱劉員）及ᖙ員等二人至租用之塗թ工區從事鋼構箱樑塗裝

工作，王員於交代劉員及ᖙ員噴漆塗裝相關事項後即離開，ᖙ員隨即進入位於

塗թ工區入口旁之倉庫內準備噴漆用工具（風管、電線、噴漆機等），劉員則

在塗թ工區內進行拆卸ຠ紙、清掃油෦及拆解吊掛用具作業，約 9時 15 分許，

ᖙ員突然聽到劉員呼叫自ρ的名ӷ，立即າ到災害現場查看，發現劉員側臥在

兩座鋼構箱樑間之地面上，ᖙ員隨即將劉員扶起坐好，惟當時劉員一直說腹部

好ภ，ᖙ員趕緊以電話通知王員，ᖙ員又າ至塗թ工區對面之○○工程工業有

限公司請辦公室小姐代為呼叫救護車，救護車約 10 分後到場，此時王員已在

現場，遂由ᖙ員隨同救護車將劉員送往高雄岡山劉○○醫院救治，王員亦隨後

開車至醫院；惟劉員經急救後仍傷重不治。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自距地高約 2.12 公尺之鋼構箱樑頂板邊緣高處墜落，

墜落過程腹部撞及相鄰鋼構箱樑之突出板，致腹部挫傷內出血休克傷重不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的狀況： 

1.對於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份，勞工 有遭受墜落危

險之虞者，未設有適當強度之圍欄、握把等防護措施。 

2.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

必要之防護具。 

3.對勞工於高差超過一．五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未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

下之設備。 

4.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通道，未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滑倒 等之安全狀ᄊ，

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 

（三）基本原因：  

1.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未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需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訂定適合勞工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供勞工遵循。 

4.未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5.事業單位交付承攬時未於事前將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告知承攬人。 

6.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對於鋼構塗裝作業場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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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措施，未實施「協議」、「指揮協調」、「連繫調整」、「工作場所巡視」之

必要措施。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份，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應設有適當強度之圍欄、握把、覆蓋等防護措施（勞工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第 224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2.雇主對勞工於高差超過一．五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應設置能使勞工安

全上下之設備（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8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3.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

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但經雇主採安全網等措施者，

不在此限（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

第 1項）。  

4.雇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非經檢查機構或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代行檢查機構檢查合格，不得使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8條第 1項）。 

5.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6.第二條所定事業之雇主應依規定，按其規模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

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3條第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14條第1

項）。 

7.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8.雇主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

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9.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10.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第 1項）。 

八、災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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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

明 2 
災害發生於塗թ工區東側之 1 號及 2 號鋼構箱樑之間，罹災者當時

側臥於兩座鋼構箱樑間地面上。 
 

  

自鋼構箱樑自鋼構箱樑自鋼構箱樑自鋼構箱樑

頂板墜落處頂板墜落處頂板墜落處頂板墜落處    

高高高高212212212212公公公公分分分分    1 

2 高高高高130130130130公公公公分分分分    

北北北北    

2222 號鋼構箱號鋼構箱號鋼構箱號鋼構箱

樑之突出板樑之突出板樑之突出板樑之突出板    

罹災者劉罹災者劉罹災者劉罹災者劉 OOOOOOOO 墜落墜落墜落墜落後後後後側臥於兩座側臥於兩座側臥於兩座側臥於兩座

鋼構箱樑間地面上鋼構箱樑間地面上鋼構箱樑間地面上鋼構箱樑間地面上，，，，頭朝北方側頭朝北方側頭朝北方側頭朝北方側

臥面向臥面向臥面向臥面向 2222 號鋼構箱樑之突出板號鋼構箱樑之突出板號鋼構箱樑之突出板號鋼構箱樑之突出板    



112 
 

跌倒、衝撞 2 

從事卸貨作業從事卸貨作業從事卸貨作業從事卸貨作業發生發生發生發生堆高機夾擊致死災堆高機夾擊致死災堆高機夾擊致死災堆高機夾擊致死災害害害害    

一、行業分類：汽車貨運業（4940） 

二、災害類型：被撞（06） 

三、媒 介 物：堆高機（22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101年1月6日13時10分時許罹災者駕駛堆高機欲將拖板車上之ᑄ頭卸下時，

因欲擺放ᑄ頭之位置地面不平整，於具有傾斜坡度(一般道路之ࢻ水ݢ度)之道

路(堆高機停放位置與車道垂直，與道路之ࢻ水方向平行)上，且當時堆高機已

負載ᑄ頭造成堆高機重心向前ୃ移，且未將堆高機ᅝ火制動即自堆高機駕駛座

下車欲整平地面，遭߆面滑行堆高機負載之ᑄ頭與砂石場圍牆夾擊致死。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勞工李○○遭載運ᑄ頭之堆高機撞及被夾擊於ᑄ頭與砂石場圍

牆間，致胸部壓傷，肋骨骨折、血胸併呼吸衰竭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堆高機停於斜坡路面，且下車時未將堆高機ᅝ火

制動。 

(三)基本原因： 

1.未對勞工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雇主對於就業場所作業之車輛機械，應使駕駛者或有關人員負責執行下列事項：

一、…。六、止停放於有滑落危險之虞之坡度。但已採用其他設備或措施者，

不在此限。…十二、堆高機於駕駛者離開其位置時，應採將貨叉等放置於地面，

並將原 動機ᅝ火、制動。(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16 條第 1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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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 1： 肇災現場搶救情形(警方提供) 

 
  

遭夾擊位置遭夾擊位置遭夾擊位置遭夾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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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衝撞 2 

經經經經通道上階梯前通道上階梯前通道上階梯前通道上階梯前發生發生發生發生跌倒致死災害跌倒致死災害跌倒致死災害跌倒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印刷電路板製造業（2630） 

二、災害類型：跌倒（2） 

三、媒 介 物：樓梯（413）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1.據 00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檢驗課技術員蘇○○稱:101 年 1月 7日於

地下室用完餐，約 12時 48 分進入第一道自動門後，發現勞工洪○○倒在第二

道自動門後與換鞋區前通道上左側之階梯前，隨後我通知警衛叫救護車，經送

ᚱ新醫院急救後，不治死亡。 

2.據警衛廖○○稱:檢驗課技術員蘇○○到警衛室通知我後，我便放下手邊工

作到災害現場，發現勞工洪○○躺在靠近座椅旁之地面，頭部朝向自動門方向，

腳上穿著便鞋。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洪○○跌倒，主動ે破裂出血，造成左側大量血胸和左

肺ࡧ塌，致低血容性休克和呼吸衰竭死亡。 

(二)間接原因：無。 

(三)基本原因：無。 
七、災害防止對策：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 條第 1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

法第 23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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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

1： 
1.罹災者倒在階梯前。(目擊者勞工蘇○○所見之現場情形) 

2.現場四周無擺設電氣設備或堆放其他物品且地面無失滑情形 

 
  

罹

災

者

位

置 

第

二

道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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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衝撞 2 

勞工發生跌倒致死災害勞工發生跌倒致死災害勞工發生跌倒致死災害勞工發生跌倒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製造業(2928) 

二、災害類型：跌倒(02) 

三、媒 介 物：無媒介物(92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罹災者○○公司勞工田○○被公司大樓保全人員發現昏倒於公司辦公室ت廁

地板，經送醫治療後，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跌倒。 

(二)間接原因： 

1.不安全狀況：無。 

2.不安全動作：無。 

(三)基本原因：無。 

七、災害防止對策：無。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 1： 勞工田○○昏倒在辦公室ت廁地板示意圖。 

 
  

勞工田○○昏

倒在辦公室ت

廁地板示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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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衝撞 2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廠區作業時因地面泥濘廠區作業時因地面泥濘廠區作業時因地面泥濘廠區作業時因地面泥濘發生發生發生發生跌倒致死災害跌倒致死災害跌倒致死災害跌倒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木製家具製造業 (3211) 

二、災害類型：跌倒 (02)。 

三、媒 介 物：無媒介(92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ت 62歲） 

五、災害發生經過： 

○○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ᙔ○○稱述：101 年 3月 1日下午罹災者洪○○被安

排於ᅆ流木粉碎作業區操作夾木機，從事ᅆ流木的分類及木材粉碎的前置作業，

大約 15時 30 分許，݊木業有限公司作業勞工ఉ○○發現洪○○昏倒在ᅆ流

木粉碎作業區與ᅆ流木堆置場的空地上，身體ሼ直、無意識狀ᄊ，ᖍ部朝下且

前額流血，經送往草Ђՙ民醫院急救，延至 101 年 3 月 2 日 2 時 13 分不治死

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因地面泥濘致跌倒，前額直接撞擊水泥地面，顱骨骨

折顱內出血、引發中樞神經性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工作場所之地面泥濘，未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之安全狀ᄊ。 

（三）基本原因： 

(1)未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未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 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應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

滑倒、踩傷等之安全狀ᄊ，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21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二) 雇主應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

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三) 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

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四)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五) 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

第 1項） 

(六) 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

事項。…於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工

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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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除給與 5個月平均工資

之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 40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勞動基準法

第 59條第 4款) 

(八) 雇主僱用年滿十五歲以上，六十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

團體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一、．．．。二、

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規定。(勞工保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2款) 

(九) 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罹災者昏倒時前額撞擊地面留有血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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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體飛落 3 

勞工威勞工威勞工威勞工威○○○○○○○○發生被二箱樑夾擊死亡災害發生被二箱樑夾擊死亡災害發生被二箱樑夾擊死亡災害發生被二箱樑夾擊死亡災害    

一、行業種類：金屬結構製造業（2521） 

二、災害類型：物體飛落（4）。 

三、媒介物：吊掛鉤具（37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本災害發生於 101 年 1月 30 日 9時 10 分許，當日上午上班後罹災者威 pp即

受指派於 F 棟廠房第 3柱~第 4柱區間協助承攬人 pp企業有限公司李 pp、羅

pp 進行箱樑吊掛作業，由李 pp負責現場指揮並與羅 pp分別各操作一台固定

式起重機(該起重機下方附掛一具翻轉機)，罹災者威 pp則負責拉住翻轉機電

源線(以下簡稱拉線作業)以避免電源線可能ឺᙅυᘋ吊掛作業。當箱樑進行翻

轉時，罹災者威 pp可能欲拉電源線突然進入翻轉區，接著聽到「碰」一聲，

箱樑傾靠於旁邊另一箱樑，羅 pp隨即發現罹災者威 pp所戴安全帽遭夾於二箱

樑間，罹災者威 pp身體側臥於地面，肇災後，李 pp、羅 pp 二人即າ往辦公

室呼叫救護車，救護車約 6分鐘到達現場查看後，發現罹災者威 pp已無生命

跡象，不另送醫急救，引發本災害發生。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勞工威 pp於從事拉線作業時，因翻轉機ᗗ條滑動導致箱樑

ୃ移撞擊旁邊之箱樑，被二箱樑夾擊頭部致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無。 

（三）基本原因： 

1.未採取防止吊掛物通過人員上方及人員進入吊掛物下方之設備或措施。             

2.未確認荷物之懸掛有無傾斜等異狀。 

七、災害防止對策： 

1.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

原事業單位應採取左列必要措施：「1、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

人，擔任指揮及協調之工作。2、工作之連繫與調整。3、工作場所之巡視。」。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8條第 1項第 1、2、3 款） 

2.雇主對於起重機具之運轉，應於運轉時採取防止吊掛物通過人員上方及人

員進入吊掛物下方之設備或措施。(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92條第 1項暨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3.雇主對於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應使其辦理下列事項：…六、

當荷物起吊離地後，不得以手碰觸荷物，並於荷物剛離地面時，引導起重機

具暫停動作，以確認荷物之懸掛有無傾斜、鬆脫等異狀。(起重升降機具安

全規則第 63條第 1項第 6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4.第一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應設勞工安全衛生委員

會。(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0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項） 

5.雇主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

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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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全衛

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7.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八、災害示意圖： 

 
 
  

 

照片說明一: 

肇災場所設有固定式起重機二台(A、B 起重機)，每台起重

機下方各附掛一具翻轉機，翻轉機下方附掛一條鐵ᗗ供ᙅ

繫箱樑，現場設備配置圖。 

BBBB翻轉機翻轉機翻轉機翻轉機

AAAA起重機起重機起重機起重機 

鐵ᗗ鐵ᗗ鐵ᗗ鐵ᗗ 

BBBB起重機起重機起重機起重機 

箱樑箱樑箱樑箱樑 

AAAA翻轉機翻轉機翻轉機翻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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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體飛落 3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貨物卸載貨物卸載貨物卸載貨物卸載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吊桿落下吊桿落下吊桿落下吊桿落下致死災害致死災害致死災害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海洋水運業  

二、災害類型：物體飛落 

三、媒介物：船舶裝卸裝置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災害發生於民國 101 年 2月 3日下午 2時 10 分許。○○股份有限公司所屬船

名為○○ (貨船)，於民國 101 年 2 月 3日上午 10時許停靠在船席，ɆɆ有限

公司於當日上午 10時 30 分許，派 1名指揮手及 4名吊掛手卸除船上貨物至港

口，並指派ɆɆ操作船上吊升荷重 13公噸之起重機具，○○股份有限公司所

僱外籍勞工□□及○○當日為值班船員，負責船艙開啟及關ഈ作業，並提供所

需工具給吊掛作業之勞工使用，於當日中午 12時許將船上貨物完全卸載至金

門縣料羅港，中間休息至下午 1時許開始裝載欲運送高雄港之貨物到船艙。約

於當日下午 2時 10 分許，ɆɆ將空的瓦斯運輸槽吊至船艙並將吊桿升起離拉

山不及 3公尺高度後߸住，此時仍未解開吊鉤，故吊桿仍有吊掛空的瓦斯運輸

槽，並等待۞上吊掛手上船解開吊鈎同時，突然聽到็盤發出摩擦的聲音，隨

後吊桿隨即落下，並砸中位於吊桿下方之罹災者○○，附近之吊掛手立即上前

查看並通知救護車，救護車約於 10分鐘到達現場將罹災者送至醫院 ，於當日

下午 4時 10 分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綜上所述，研判本次災害發生之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被落下之吊桿擊中頭部傷重死亡 

（二）間接原因： 

1.起重機具吊桿輪卡ᄰ生鏽卡死，無法作動，致無法制動。 

2.未提供適當設備，以預防船上起重機具、吊桿、็盤及所吊物件於吊舉過

程中掉落。 

3.對於起重機具之運轉，未於運轉時採取防止吊掛物通過人員上方及人員進

入吊掛物下方之設備或措施。 

（三）基本原因： 

1.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對於船上載運貨物之裝卸

作業，未落實實施「指揮監督」、「連繫調整」、「工作場所巡視」、及採取其

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措施。 

2.原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船上載運貨物之裝卸作業交付承攬時，未於事前告

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

之措施。  

3.未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5.未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項。 

6.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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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未設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8.實施船舶裝卸作業前，未提供船舶裝卸設施及作業環境羿問書，預先說明

及標明船舶裝卸作業有安全៝ቾ事項。 

9.未指派船舶裝卸作業主管辦理相關事項。 

10.港區內使用之裝卸機具，未依相關規定實施定期自動檢查、重點檢查及

必要之維修保養，並經常保持安全狀ᄊ。使用前項裝卸機具者，未於使用前

實施檢點；發現有異常，應妥為處理。 

11.對起重機具之捲揚裝置未於每日作業前實施檢點。 

 七、災害防止對策：  

1.船方應提供適當設備，以預防船上起重機具、吊桿、็盤及所吊物件於吊

舉過程中掉落。(碼頭裝卸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38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

法第 5條第 1項) 

2.雇主對於起重機具之運轉，應於運轉時採取防止吊掛物通過人員上方及人

員進入吊掛物下方之設備或措施(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92條第 1項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3.勞工於總噸位在五百公噸以上之船舶，使用起重裝置從事船舶貨物之裝載、

卸載或搬移等作業時，雇主應指派船舶裝卸作業主管辦理相關事項。(碼頭

裝卸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64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4.港區內使用之裝卸機具，雇主或所有人應依相關法規規定實施定期自動檢

查、重點檢查及必要之維修保養，並經常保持安全狀ᄊ。使用前項裝卸機具

者，應於使用前實施檢點；發現有異常，應妥為處理。(碼頭裝卸安全衛生

設施標準第 6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 項) 

5.實施船舶裝卸作業前，船方應向雇主提供船舶裝卸設施及作業環境羿問書，

預先說明及標明船舶裝卸作業有安全៝ቾ事項。(碼頭裝卸安全衛生設施標

準第 48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6.雇主應依規定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

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7.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勞

工安全衛生事項，於僱用勞工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

代替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12條

之 1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8.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

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2項) 。 

9.雇主對捲揚裝置應於每日作業前就其制動裝置、安全裝置、控制裝置及鋼

索通過部分狀況實施檢點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51條

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 

10.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

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7條第 1項) 。 

11.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

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左列必要措施：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

負責人，擔任指揮及協調工作。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三、工作場所之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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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五、其他為未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8條第 1

項）。 

12.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

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13.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需要之安全

衛生工作守則，並報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

第 1項）。 

14.發生勞工安全衛生法第28條第 2項之職業災害，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

雇主非經司法機關或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勞工安全衛生法

第 28條第 4項）。 

八、災害示意圖： 

 
照片說明： 吊桿落下造成船艙鐵板пഐ及模擬當時罹災者倒臥位置 

 
  

西 

北 

南 

東

西

模擬當時罹災

者倒臥位置 

吊桿落下造成

船艙鐵板п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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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體飛落 3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吊掛作業時吊掛作業時吊掛作業時吊掛作業時發生發生發生發生物體飛落致死災害物體飛落致死災害物體飛落致死災害物體飛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鋼鐵軋延及擠型業（2413） 

二、災害類型：物體飛落（04） 

三、媒 介 物：吊掛鉤具(37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ت 55歲） 

五、災害發生經過： 

據○○股份有限公司副理Ϊ○○稱述：災害發生於 101 年 3月 5日 17 時 10 分

許，罹災者林○○於加工廠 CNC 火ฃ切割機旁，操作吊升荷重 5.05 公噸固定

式起重機，要吊掛切割好之 3片鋼板，從 CNC 火ฃ切割機旁吊掛至出貨區，林

○○剛要吊起切割好之 3片鋼板時，長條形吊具(吊桿) 自吊鉤脫落壓在林○

○身上，立刻通知 119 送醫不治。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遭重約 700 公斤之長條形吊具(吊桿)掉落壓挫傷，造成頭胸

腹部外傷，致氣血胸死亡。 

（二）間接原因：使用之吊具未有防止吊舉中所吊物體脫落之裝置。 

（三）基本原因： 

1.未依事業單位之規模及性質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2.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 雇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非經檢查機構

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代行檢查機構檢查合格，不得使用；其使用超過規定期

間者，非經再檢查合格，不得繼續使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8條第 1項) 

(二) 雇主對於起重機具之吊鉤或吊具，應有防止吊舉中所吊物體脫落之裝置。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90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三)雇主對固定式起重機，應依規定定期實施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四)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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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災害示意圖： 

 
說明：災害現場位於廠區內之 CNC 火焰切割機旁。 

 

  

脫落之吊

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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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體飛落 3 

從事維修挖土機作業從事維修挖土機作業從事維修挖土機作業從事維修挖土機作業發生物體飛落致死災害發生物體飛落致死災害發生物體飛落致死災害發生物體飛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資源回收業（3830） 

二、災害類型：物體飛落（4）。 

三、媒 介 物：動力鏟類設備（14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101 年 4 月 23 日 16 時許，○○○所僱勞工力○○於資源回收廠（位於：新北

市泰山區）內維修一台高壓油管有漏油情形之挖土機。當時，力員將該挖土機

之ࡱ臂升到最高，使挖臂及挖斗停留在空中即進行維修。突然，挖斗ِ速落下，

導致位於其下方之力員遭挖斗壓擊致死。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工作中遭ِ速落下之挖斗壓擊，造成多處肋骨粉碎性骨折併血

氣胸致神經性併創傷性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雇主對於挖土機（車輛系營建機械）之修理作業，未就該作業指定專人負

責決定作業順序並指揮作業。 

2.雇主對於挖土機（車輛系營建機械）之修理作業，未就該作業指定專人負

責監視於機臂。 

3.雇主對於機械停止運轉時，有彈ᘽ等彈性ϡ件、液壓、氣壓或真空ᆽ能等

ූ壓引起之危險者，未採ញ壓、關斷或ߔ隔等適當設備或措施。 

4.雇主對於就業場所作業之車輛機械，未使駕駛者離開其位置時，將吊斗等

作業裝置置於地面。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適合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未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3.未對作業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未依規定項目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5.未訂定（挖土機維修作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七、災害防止對策： 

應依規定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和（挖土機維修作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及對

作業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27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 1： 模擬肇災前力○○將挖土機之ࡱ臂升到最高，使挖

臂及挖斗停留在空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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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體飛落 3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捕撈漁貨捕撈漁貨捕撈漁貨捕撈漁貨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纜樁撞擊纜樁撞擊纜樁撞擊纜樁撞擊致死災害致死災害致死災害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海洋漁業(0311) 

二、災害類型：物體飛落（04） 

三、媒介物：木材（52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受傷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依據現場相關人員口述，本次災害發生經過如下： 

災害發生於 101 年 5月 16 日許。當日下午 2 時 30 分許，船長陳○○偕同所僱

船員蔡○○、翁○○、ಷ○○開船前往海上定置網作業區實施捕撈漁貨作業。

約下午 3時 15 分，發現定置網內有一ଫ⦲魚，罹災者蔡○○則以纜ᛣ（直徑

約 21nn）繫在⦲魚左側之罾部，並將纜ᛣᙅ過船左側纜樁之滑輪再ᙅ到船右

側前方之็ᛣ器，並由船長陳○○做็ᛣ吊捕之作業，約下午 3時 20 分，船

長陳○○發現⦲魚左側之罾部即將裂開，即放棄原本繫在⦲魚左側罾部之纜ᛣ，

而請蔡○○以另一纜ᛣ（直徑約 15nn）繫在⦲魚右側之罾部，並同ኬ將該纜

ᛣᙅ過船左側纜樁之滑輪再到船右側前方之็ᛣ器，再由船長陳○○繼續做็

ᛣ吊捕之作業，約下午 3時 23 分，其船左側纜樁之支撐結構突然破損，致使

纜樁彈射至正在作業之勞工蔡○○頭部及撞擊到ಷ○○額頭，事後船長陳○○

立即割斷所有之作業纜ᛣ並以電話聯絡救護車，而船長陳○○也立刻將船使回

漁港並以救護車將蔡○○、ಷ○○送往醫院醫治，惟蔡○○因傷重仍不治。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蔡○○、ಷ○○遭漁船纜樁撞擊，致蔡○○頭部外傷

骨折併顱腦損傷、中樞神經性休克死亡及ಷ○○頭部外傷併左頭皮深部ኚ裂

傷。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漁船纜樁之支撐結構有腐蝕之情形。 

（三）基本原因： 

1.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2.對於海上作業未執行危害辨識、評估及控制。 

3.未辦理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未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供勞工遵行。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 項) 

2.雇主應依規定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

查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項） 

3.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4.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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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5.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法第 23條第 1項）。 

6.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

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八、災害示意圖： 
 

 

照片 破損之船左側纜樁之支撐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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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體飛落 3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換模作業換模作業換模作業換模作業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物體飛落物體飛落物體飛落物體飛落致死災害致死災害致死災害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汽車零件製造業（3030） 

二、災害類型：物體飛落（4） 

三、媒介物：其他(油壓深抽成型機之護模具)（159）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本災害發生於 101 年 6月 25 日 10 時 15 分許，罹災者余○○平時擔任品管工

作，101 年 6 月 25 日 09 時 40 分許，廠內編號 3號油壓深抽成型機(以下簡稱

油壓機)進行換模作業，余○○與林○○當時站立於 4號油壓機東側旁距離 3

號油壓機西側約 4.5 公尺ፕ生產品質問ᚒ，於 10時 15 分許整個裝模程序完

成後，顏○○於油壓機操作盤按ᄌ速下降່，開始調整油壓機模具下死點，數

秒後余○○突然大叫一聲並告知林○○其右側胸口非常ੵภ，林○○見狀立即

ᝐ扶余○○並呼叫在鄰近工作同事三人前來協助ᝐ扶余○○至衝壓課休息區，

同時請同事開車送往○○醫院醫治，於 10時 46 分許抵達醫院急救，惟仍於同

日 11時 30 分許宣告不治。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遭油壓機飛射出之護模具擊中右側胸併氣血胸致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在未確認所有護模具ࣣ已移除之情形下，即執行油壓機模具下死點調整作

業。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及未實施自動檢查。 

2.未實施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確實執行油壓機裝模安全作業程序。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2.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必要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3.雇主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

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4.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之事業單位，依第二條之一至第三條之一、

第六條規定設管理單位或置管理人員時，應填具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

員）設置（變更）報備書陳報檢查機構備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第 86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5.雇主應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ભ表之規定，投保勞工保

險(勞工保險條例第 14條第 1項)。 

八、災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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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 1: 3 號油壓機外觀全照及與 4 號油壓機相對位置。 

  

 

       

3 號油壓機號油壓機號油壓機號油壓機 

模具模具模具模具 

4 號油壓機號油壓機號油壓機號油壓機 

北北北北 南南南南 

西西西西 

4 號油壓機號油壓機號油壓機號油壓機 3 號油壓機號油壓機號油壓機號油壓機 

罹災者站罹災者站罹災者站罹災者站

立位置立位置立位置立位置 

未取出之護模未取出之護模未取出之護模未取出之護模

具具具具，，，，位位位位於西南於西南於西南於西南 
側側側側 

西南側西南側西南側西南側 

未取出之護模具飛射出方向未取出之護模具飛射出方向未取出之護模具飛射出方向未取出之護模具飛射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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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 2: 
模擬肇災當時罹災者站立位置及飛射出之護模具裝置位置

(位於 3 號油壓機西南側)。 
物體飛落 3 

從事木工用車床作業時因材料飛散撞擊致死從事木工用車床作業時因材料飛散撞擊致死從事木工用車床作業時因材料飛散撞擊致死從事木工用車床作業時因材料飛散撞擊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木Ԯ製品製造業(1409) 

二、災害類型：物體飛落（4）。 

三、媒 介 物：木材 (52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101 年 7月 3日上午約 10時 10 分罹災者○○(ຫ南籍)操作木工用車床作業

時，加工中之木質༝柱突然飛散撞擊操作者○○之頭部，經送 00醫院及轉

送 00榮民總醫院急救後，於 7月 10 日 6時 30 分宣告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操作木工用車床時不慎被飛散出之木塊擊中頭部，

致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中樞神經衰竭不治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接合之木質༝柱進行切ߺ加工時，未於木工用車床上設置護罩。 

(三)基本原因： 

1.未對作業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1.加工物、切ߺ工具、模具等因ᄒ斷、切ߺ、鍛造或本身缺損，於加工時有

飛散物致危害勞工之虞者，雇主應於加工機械上設置護罩或護圍。但大尺κ

工件等作業，應於適當位置設置護罩或護圍（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55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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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 1： 模擬肇災加工時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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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體飛落 3 

從事吊掛作業從事吊掛作業從事吊掛作業從事吊掛作業發生物體飛落災害致死案例發生物體飛落災害致死案例發生物體飛落災害致死案例發生物體飛落災害致死案例    

一、行業種類：其他塑膠製品製造業(2209) 

二、災害類型：物體飛落(04) 

三、媒介物：已包裝貨物(裝填塑膠回收料之ϼ空包袋，61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據該公司負責人鄭○○稱述：101 年 8 月 16 日 9時 30 分許，鄭○○正在聽電

話，突然間，聽到「砰」一聲，鄭○○轉身過去，看到ϼ空包袋掉落在拌料桶

上，且ϼ空包袋的 4條吊耳ࣣ已斷裂。鄭○○操作固定式起重機將該ϼ空包袋

升高，看到勞工қ○○蹲靠在拌料桶上，鄭○○趕緊將該員ܤ至地面上，並施

以 CPR 急救。約 2分鐘後，119 救護車到達，將該員送至沙ജ光田醫院急救，

該員當日不治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遭吊掛中掉落之重約 700 公斤ϼ空包袋擊中頭部及胸

部，導致顱腦損傷、胸部挫傷併肋骨骨折，傷重不治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人員進入吊舉物下方。 

2.ϼ空包袋之吊耳強度不足。 

（三）基本原因： 

1.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4.未對ϼ空包進行檢視與載重確認之管理措施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起重機具之運轉，應於運轉時採取防止吊掛物通過人員上方及人

員進入吊掛物下方之設備或措施。從事前項起重機具運轉作業時，為防止吊掛

物掉落，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二、吊耳與吊掛物之結合方式，應

能承受所吊物體之整體重量，使其不致脫落。（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92條

第 1項、第 2項第 2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1項）。 

(二)雇主對下列勞工，應使其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一、．．．。

三、吊升荷重在 0.5 公噸以上未滿 3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六、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4條第

1項第 3、6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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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 1：罹災者被發現蹲靠在拌料桶上(該公司負責人模擬) 

 
照片 2：ϼ空包袋的 4 條吊耳斷裂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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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體飛落 3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研磨輪切割研磨輪切割研磨輪切割研磨輪切割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生遭固定鉗飛砸生遭固定鉗飛砸生遭固定鉗飛砸生遭固定鉗飛砸致致致致死災害死災害死災害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金屬結構製造業 

二、災害類型：物體飛落 

三、媒介物：手工具(固定鉗)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受傷 0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災害發生於 101 年 8月 28 日 10 時 30 分許，張○○正使用研磨輪切割機切割

直徑 1.5 公分༝管，為ຟ槽之裝配零件，陳○○與嘉○企業社員工陳○○突然

聽到罹災者呼叫等異聲，陳○○與陳○○遂前往關心，罹災者向他們表示他剛

剛以固定鉗夾持緣盤螺絲方式卸下緣盤螺絲換新研磨輪後，ב記將夾持於緣盤

螺絲上之固定鉗取下，就按啟動按່欲再行切割༝管，導致研磨輪轉動時將固

定鉗飛射ҕ出砸到頭部受傷，陳○○於是趕緊將罹災者送往台南仁○醫院治療

後返家持續休息，於 9月 5日 10 時 20 分許陳○○接獲前往罹災者住處探ఈ之

϶人王○○電話，表示罹災者躺在沙發上好像沒有呼吸現象，請陳○○能過去

幫忙處理，陳○○於是趕緊前往罹災者住處並請救護單位協助將罹災者送往台

南市立醫院醫治，惟仍不治。 

六、災害原因分析： 

綜上綜合上述分析本次災害發生之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遭飛射ҕ出之固定鉗擊中頭部傷重不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動作：在未確認固定鉗已移除之情形下，即啟動研磨

輪切割機進行切割作業。  

（三）基本原因： 

1.未實施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實施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及未訂定研磨輪切割༝

管安全作業標準。 

3.事業單位交付承攬時未於事前將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告知承攬人。 

4.與承攬人共同作業時，原事業單位未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負責指揮及協

調工作，未採取工作之連繫與調整、未確實巡視工作場所，並指導及協助承

攬人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必要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2.雇主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

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3.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4.雇主應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

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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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

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6.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左列職業災害之一時，雇主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報告

檢查機構：一、發生死亡災害者。…(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8條第 2項第 1款)。 

7.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八、災害示意圖： 

  

照片說明： 
蔡○○(即嘉企業社)經理陳○○模擬罹災者遭固定鉗

打到頭部之情況，罹災者當時並未戴安全帽。 

 
  

固定鉗 
 

研磨輪旋

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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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體飛落 3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操作鍛造機作業時發生物體飛落致死災害操作鍛造機作業時發生物體飛落致死災害操作鍛造機作業時發生物體飛落致死災害操作鍛造機作業時發生物體飛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未分類其他金屬製品製造業（2599） 

二、災害類型：物體飛落（04） 

三、媒 介 物：其他(鍛造機)(159)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ت 25歲） 

五、災害發生經過： 

○○股份有限公司副廠長楊○○稱述：災害發生於 101 年 10 月 26 日 17 時 35

分許，罹災者ٜ○○於廠內從事 FP-400 鍛造機之冷鍛作業時，因模具可能沒

有固定好，造成模具位移，當上模具下壓至下模具時，下模具邊緣破裂飛出穿

罹災者ٜ○○頸部，立即通知ڈ 119 送罹災者至ᄆ化基督教醫院二林分院急救，

因傷重不治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遭破裂飛出之下模具邊緣碎片穿ڈ頸部，造成

頸部穿ڈ傷，致出血性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鍛造機未設置護罩或護圍。 

（三）基本原因：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加工物、切ߺ工具、模具等因ᄒ斷、切ߺ、鍛造或本身缺損，於加工時有

飛散物致危害勞工之虞者，雇主應於加工機械上設置護罩或護圍。…。（勞工

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55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二)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 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

生法第 14條第 1項) 

(三)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上之事業單位，依第 2條之 1至第 3條之 1、第 6條

規定設管理單位或置管理人員時，應填具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設置

（變更）報備書陳報檢查機構備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

第 86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四)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

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五)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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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廠內之 FP-400 鍛造機。 

 

  



140 
 

物體飛落 3 

從事吊升鑄件退火爐爐門作業發生物體飛落致死職業災害從事吊升鑄件退火爐爐門作業發生物體飛落致死職業災害從事吊升鑄件退火爐爐門作業發生物體飛落致死職業災害從事吊升鑄件退火爐爐門作業發生物體飛落致死職業災害    

一、行業分類屬(含代碼)：鋼鐵鑄造業（2412）。 

二、災害類型(分類號碼)：物體飛落(04)。 

三、災害媒介物(分類號碼)：爐、窯等（341）。 

四、罹災情形：1人死亡。 

五、災害發生經過：  

依據○○公司所提供之災害調查分析紀錄及101年 11月 19日勞工○○之會ፋ

紀錄，本災害發生經過如下： 

101 年 11 月 17 日中午 12 時 10 分許，ߓ○於中午休息時，突然聽到一聲大叫

聲，立即າ到現場查看，發現從事鑄件熱處理作業之罹災者ಷ○○ᖍ朝下趴臥

在鑄件進爐區之台車上，後腦被壓擠在退火爐爐門下，ߓ○通知當日辦公室值

༇小姐通報 119，並與其餘勞工使用固定式起重機吊起爐門，將ಷ○○自爐門

下移出時，該員身體倒在地上，救護車到場後，發現ಷ○○已無生命跡象，當

場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ಷ○○從事鑄件熱處理作業遭退火爐爐門飛落壓住，

致顱腦損傷、顱骨粉碎骨折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吊升退火爐爐門之吊鏈長度伸長量已超過原始吊鏈長度之百分之五，有材

料疲勞Ӎ化現象。 

2.吊升退火爐門有飛落之虞，未設置防止物體飛落之設備，未提供安全帽等

防護具，使勞工使用。 

3.吊升作業中未嚴人員進入吊掛物下方。 

（三）基本原因： 

1.未對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2.未辦理一般勞工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雇主對於工作場所有物體飛落之虞者，應設置防止物體飛落之設備，並供給安

全帽等防護具，使勞工戴用。 

八、災害示意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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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 1： 災害現場位於退火爐 

 
  

熱處理鑄熱處理鑄熱處理鑄熱處理鑄

件件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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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體飛落 3 

從事窯尾清料作業因踏穿腐蝕之平台走道鐵板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窯尾清料作業因踏穿腐蝕之平台走道鐵板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窯尾清料作業因踏穿腐蝕之平台走道鐵板發生墜落致死災害從事窯尾清料作業因踏穿腐蝕之平台走道鐵板發生墜落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含代碼）：戶外廣告業（7312）。 

二、災害類型：物體飛落(4)。 

三、媒介物：未包裝貨物(廣告招牌)(61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依據肇災單位○○廣告設計工程有限公司目擊者林○○、李○○口述:災害發

生經過如下，101 年 12 月 11 日 9 時 30 分許，○○廣告設計工程有限公司勞

工李○○、林○○、李○○、周○○在台ᑗ量ೡཱིఌ۫門口從事 NOVA ཱིఌ۫

外牆廣告招牌吊掛工程，林○○、李○○、周○○負責廣告招牌固定架施作及

後續招牌定位，李○○擔任司機。災害發生前林○○指揮堆高機行駛動線，李

○○、周○○在台ᑗ量ೡཱིఌ۫۫門口固定角鐵(廣告招牌固定架施作工程之

一)，林○○聽到”砰”一聲，同時見李○○遭倒塌的招牌壓住，經救護車將

罹災者送往義大醫院救治，仍於當日 11時 26 分急救無效，宣告不治。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遭廣告招牌飛落撞擊並壓砸頭部、胸部，造成中樞神

經性併呼吸性休克致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對於工作場所有物體飛落之虞，未供給安全帽等防護具，使勞工戴用。 

2.未指定專人決定安全作業方法及順序，指揮監督勞工作業狀況。 

3.於解開綁ᛣ之作業時，未確認並預防貨台上招牌無翻落之危險。 

（三）基本原因： 

1.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2.未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4.原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未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

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

取之措施。 

七、防災對策： 

1.雇主使勞工於載貨台從事單一之重量超ຫ一百公斤以上物料裝卸時，應指

定專人採取下列措施: 一、決定作業方法及順序，並指揮作業。…四、從事

解纜或拆墊之作業時，應確認載貨台上之貨物無墜落之危險。五、監督勞工

作業狀況。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67 條第 1、4、5款暨勞工安全衛生

法第 5條第 2項) 

2.雇主對於工作場所有物體飛落之虞者，應設置防止物體飛落之設備，並供

給安全帽等防護具，使勞工戴用。(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38 條暨勞工

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3.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1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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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雇主應依事業規模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

查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項) 

5.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

事項…於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6.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

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7.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8.雇主應依本法暨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

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9.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除給與五個月平均工資之

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四十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勞動基準

法第 59條第 4款) 

10.年滿 15 歲以上，60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

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二、受僱於僱用 5人以上

公司、行號之員工…。(勞工保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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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 1： 
災害發生地點處相關設施、移動式起重機、廣告招牌、及罹災者發生災

害之位置 

 

照片說明 2： 災害原因分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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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體飛落 3 

從事鋼管切割從事鋼管切割從事鋼管切割從事鋼管切割作業遭彈出之鋼管撞擊致死災害作業遭彈出之鋼管撞擊致死災害作業遭彈出之鋼管撞擊致死災害作業遭彈出之鋼管撞擊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未分類其他基本金屬製造業 

二、災害類型：物體飛落 

三、媒介物：金屬材料(鋼管)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受傷 0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101 年 12 月 13 日 16 時 0分左右，罹災者蘇○○(以下簡稱蘇員)操作 APJ 課 7

號製管機鋸台正從事鋼管切割作業，品管林○○及張○○要求罹災者蘇員切割

一段鋼管以供品管人員做鋼管壓ࡧ測羵，當該取ኬ鋼管切斷時隨即彈出，撞擊

罹災者蘇員左ᖍᓌ致重傷昏迷，經同事緊急聯絡救護車送往屏東ܽቧ醫院急救，

延至當日 17時 40 分許不治死亡，導致本災害發生。知 

六、災害原因分析： 

綜上分析本次災害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蘇○○於切割鋼管時遭飛出鋼管撞擊左ᖍᓌ，造成顏

面骨骨折併顱內出血傷重致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鋼管取ኬ切割作業時，鋼管有飛散致危害勞工

之虞，雇主未於 7號製管機鋸台設置護罩或護圍。 

（三）基本原因： 

1.未評估切割鋼管作為取ኬ時鋼管ϼ短所產生的危害。 

2.未訂定鋼管取ኬ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供勞工遵循。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加工物、切ߺ工具、模具等因ᄒ斷、切ߺ、鍛造或本身缺損，於加工時

有飛散物致危害勞工之虞者，雇主應於加工機械上設置護罩或護圍。 

（二）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下列事

項：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七、安全衛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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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災害示意圖： 

 

照片說明： 
罹災者蘇員遭彈出之鋼管撞擊後倒臥於鋸台欄杆(高約 1公尺)旁走道

上，距離鋸台控制台約 2.8 公尺 。 

 

  

鋸台鋸台鋸台鋸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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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崩塌 4 

從事吊掛鋼捲時發生鋼捲倒塌遭壓傷死亡災害從事吊掛鋼捲時發生鋼捲倒塌遭壓傷死亡災害從事吊掛鋼捲時發生鋼捲倒塌遭壓傷死亡災害從事吊掛鋼捲時發生鋼捲倒塌遭壓傷死亡災害    

一、行業種類：工業用塑膠製品製造業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崩塌 

三、媒介物：金屬材料(鋼捲)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受傷 0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依據該公司裁剪課組長鄭̋̋及引衝課換模助理黃̋̋等人口述，本災害發生

經過如下： 

本災害發生於101年2月2日，罹災者陳̋̋平時即從事裁剪課鋼捲備料作業，

當日 15時 30 分許，組長鄭̋̋(以下簡稱鄭員)於辦公室走至鋼捲放置區時，

發現吊升荷重 15公噸固定式起重機吊掛位置܁異，遂前往吊掛位置觀看，即

看到罹災者陳̋̋遭倒塌鋼捲壓住胸口且ᖍ色發黑，隨即າ至裁剪區後方告知

課長，並請警衛聯絡救護車，惟救護車至現場時，罹災者已無生命跡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遭倒塌鋼捲壓住胸口致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鋼捲備料儲區未防止倒塌、崩塌或掉落，採取ᛣ索綁、護網、擋樁、限

制高度或變更堆積等必要措施，並規定止與作業無關人員進入該等場

所。。 

2.吊升荷重 15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未經ฺ工檢查取得檢查合格證即使用。  

不安全行為：未將脫鉤之吊具上升至預定位置，即進行固定式起重機之移動

作業。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合適的吊掛作業標準程序。 

2.罹災者未有勞工變更工作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非經檢查機構或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代行檢查機構檢查合格，不得使用。 

2.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裁剪備料區鋼捲吊掛安全作業標準。 

3.雇主對於起重機具之運轉，應於運轉時採取防止吊掛物通過人員上方及人

員進入吊掛物下方之設備或措施。 

4.雇主對於堆置物料，應防止倒塌、崩塌或掉落，採取ᛣ索綁、護網、擋

樁、限制高度或變更堆積等必要措施，並規定止與作業無關人員進入該等

場所。 

5.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6.雇主僱用勞工時，應就下列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 

八、災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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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 1： 
裁剪課備料區作業員即拆除鋼捲上之綁用鐵線與外包裝鐵片，再以

固定式起重機將鋼捲吊放至儲區暫時放置，預備供裁剪機作業使用。 

 

照片說明 2： 模擬肇災鋼捲倒塌前堆放相對位置 
 

1 號號號號鋼捲鋼捲鋼捲鋼捲 

2 號號號號鋼捲鋼捲鋼捲鋼捲 

3 號號號號鋼捲鋼捲鋼捲鋼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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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崩塌 4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 CCCC 型鋼裁切作業時發生傾倒之型鋼裁切作業時發生傾倒之型鋼裁切作業時發生傾倒之型鋼裁切作業時發生傾倒之 HHHH 型鋼構重壓致死災害型鋼構重壓致死災害型鋼構重壓致死災害型鋼構重壓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金屬結構製造業（2521）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崩塌（5） 

三、媒 介 物：吊掛鈎具（37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傷 0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災害發生於民國 101 年 2月 17 日 11 時 5分許。當日上午，勞工陳○○將 H型

鋼構置於 45度『焊接工作架』從事電焊工作，另廠長劉○○、勞工陳ɈɈ及

洪○○在廠房後方施作隔音牆骨架之組立，陳ɈɈ負責 C型鋼裁切及供料，劉

廠長及洪○○負責隔音牆焊接組立，約 10時 45 分許陳○○使用吊升荷重 7.5

公噸固定式起重機吊掛『剪刀型自重式夾具』將未完成鋼構翻轉吊放於工作架，

第 2支 H型鋼構吊置完成後約 11時 5分，陳○○解開『剪刀型自重式夾具』

後，即操作固定式起重機將該吊掛鉤具升高，致仍在擺動未穩定狀ᄊ之吊掛鉤

具鈎住靠北側堆置於地面重疊之 2支 H型鋼構，該 2支 H型鋼構因此傾倒，發

出二聲巨響，當時在廠房後方工作之劉廠長回頭看未發現陳ɈɈ，即從隔音牆

骨架上方下來至陳ɈɈ工作處，操作人員將傾倒之 H型鋼構單邊吊升，發現陳

ɈɈ被傾倒之H型鋼構壓住，劉廠長即報警並大聲呼叫其他勞工協助呼叫119，

待救護車到達現場將罹災者陳ɈɈ送往臺中榮總○○分院急救，惟仍於 101 年

2月 20 日 2 時 20 分傷重不治。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陳ɈɈ遭重達 4.1 公噸之 H型鋼構重壓致創傷性顱腦

鈍力損傷併骨折出血引發肺積水合併呼吸衰竭傷重不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對於起重機具之運轉，未於運轉時採取防止人員進入吊掛物下方之設備或

措施。  

2.對於鋼構組立作業場所堆置鋼構等物料，未採取ᛣ索綁、擋樁、限制高

度或變更堆積等防止倒塌或掉落之必要措施，並未規定止與作業無關人員

進入該鋼構組立作業場所。  

（三）基本原因：  

1.未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需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適合勞工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供勞工遵循。  

3.未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起重機具之運轉，應於運轉時採取防止吊掛物通過人員上方及人

員進入吊掛物下方之設備或措施。  

2.雇主對於堆置物料，為防止倒塌、崩塌或掉落，應採取ᛣ索綁、護網、

擋樁、限制高度或變更堆積等必要措施，並規定止與作業無關人員進入該

等場所。 

3.雇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非經檢查機構或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代行檢查機構檢查合格，不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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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  

5.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全

衛生管理計畫。  

6.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7.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8.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八、災害示意圖：  

 

照片說明： 肇災時之相關位置。  

 
  

肇災肇災肇災肇災之之之之 HHHH 型鋼構型鋼構型鋼構型鋼構    

罹災者工罹災者工罹災者工罹災者工
作位置作位置作位置作位置    

操作人員操作人員操作人員操作人員
之位置之位置之位置之位置    

剪刀型自剪刀型自剪刀型自剪刀型自
重式夾具重式夾具重式夾具重式夾具    

45454545 度度度度『『『『焊接焊接焊接焊接

工作架工作架工作架工作架』』』』    

原直立堆置地面重疊之原直立堆置地面重疊之原直立堆置地面重疊之原直立堆置地面重疊之

2222 支支支支 HHHH 型鋼構已傾倒型鋼構已傾倒型鋼構已傾倒型鋼構已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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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崩塌 4 

從事噴砂除鏽作業發生從事噴砂除鏽作業發生從事噴砂除鏽作業發生從事噴砂除鏽作業發生倒塌的鋼構連結板壓傷致死倒塌的鋼構連結板壓傷致死倒塌的鋼構連結板壓傷致死倒塌的鋼構連結板壓傷致死    

一、行業分類：其他專門營造業（4390）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5） 

三、媒介物：金屬材料（52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據○○實業社現場監工林○○稱述：101 年 3 月 18 日 9時 28 分許聽到鋼構連

結板倒塌與地面撞擊聲，立即前往查看，發現從事噴砂除鏽作業勞工楊○○正

面朝上遭倒塌的鋼構連結板（重 942.8 公斤）壓住，現場作業人員 6人合力將

鋼構連結板單邊抬起，把楊○○救出，即以貨車載往ᄆᔭ秀傳醫院急救，仍不

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罹災者楊○○登上未平均置於支撐架之鋼構連結板上從事噴砂除鏽作業，當完

成該鋼構連結板作業時，行走至鋼構長邊處欲翕下時產生之衝擊力造成鋼板傾

倒翻覆，壓住罹災者楊○○，造成楊員氣血胸、左股⅂骨骨折進而呼吸性休

克，經送醫後不治死亡。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從事鋼構連結板噴砂除鏽作業時，被翻落之鋼構連結

板壓住，造成左股⅂骨骨折及氣血胸致呼吸性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的狀況：罹災者在一定高度未設工作台情形下在鋼構

連結板上作業，翕下時產生之衝擊力造成鋼板傾倒翻覆。 

（三）基本原因： 

(1)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共同作業未落實承攬管理事項。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

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

措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7條第 1項) 

(二)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

原事業單位應採取左列必要措施：1、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

擔任指揮及協調之工作。2、工作之連繫與調整。3、工作場所之巡視。4、相

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5、．．．。 (勞工安全衛生法

第 18條第 1項第 1、2、3、4款) 

(三)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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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照 1：噴砂除鏽作業現場。 

 
附照 2：噴砂除鏽作業現場：支撐架；倒下的鋼構連結板。 
  

鋼構連結板長度為 208.5 公分 
鋼構連結板寬 174 公分 

鋼構連結板高 40公分 

支撐架高度 112.5 公分 支撐架高度為 111.5 公分 
間距為 111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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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崩塌 4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6666公尺高電桿處作業公尺高電桿處作業公尺高電桿處作業公尺高電桿處作業發生發生發生發生倒塌之電桿墜落至深度倒塌之電桿墜落至深度倒塌之電桿墜落至深度倒塌之電桿墜落至深度3333米溪床米溪床米溪床米溪床致死致死致死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分類：機電、電信及電路工程業(4001)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崩塌（05） 

三、媒 介 物：預力電桿（418）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據○○電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田○○領班稱述：101 年 3 月 23 日 11 時許，

領班田○○帶領班員陳○○、林○○、高○○…等 5人到達現場，先進行預

知危險感電、墜落宣導後即進行工作分配，由陳○○與林○○等 2人為一組

（另高○○等 3人一組於另桿作業）由陳員進行登桿作業，林○○以高空工

作車協助進行桿上線路解線作業，電桿上電線ࣣ已解開後ѝ剩第四台纜線時，

此時檢驗員劉○○發現電桿桿基有௩空情形，要求立即停止作業並填ቪ告知

單由領班田○○簽名後即由其告知陳員停止作業準備下桿，另派移動式起重

機準備固定電桿，當移動式起重機就定位後，陳員下桿時，電桿瞬間向溪床

方向傾倒，陳員自高處隨電桿墜落溪床土石堆中，因急墜加上電桿重力壓下，

造成陳員安全帽破裂頭部出血及電桿壓著之ᆲ部骨折等，經通報 119 由救護

車將陳員護送至○○醫院急救，仍不治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依據○○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所記載罹災者陳○○直接引起

死亡之原因：頭部外傷致顱腦損傷（高處墜落）。 

(二）綜上所述及依災害發生經過以及災害現場概況研判，本災害可能發生原

因為：罹災者陳○○從事電桿拆除登桿解線作業，雇主未於勞工作業前，指派

勞工安全衛生人員或專任工程人員等專業人員實施危害調查、評估，並採適當

防護設施，造成作業當天施工人員誤以為電桿埋設深度夠深即上桿作業，且拆

除作業進行時，未隨時注意控制電桿之穩定性，致電桿倒塌，陳員自高處隨電

桿倒塌墜落至溪床土石堆中，頭部外傷致顱腦損傷，經送醫後不治死亡。 

1、直接原因：於ࡽ設電桿高約 6公尺處作業時，隨倒塌之電桿墜落至深度 3

米溪床，造成頭部外傷致顱腦損傷休克死亡。 

2、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電桿桿基土石流失，致桿基支撐力不足，形成不安全環境。。 

(2)拆除構造物時，於拆除進行中，未隨時注意控制拆除構造物之穩定性。 

3、基本原因：對於營造工作場所，未於勞工作業前，指派勞工安全衛生人

員或專任工程人員等專業人員實施危害調查、評估，並採適當防護設施，以

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營造工作場所，應於勞工作業前，指派勞工安全衛生人員或專任

工程人員等專業人員實施危害調查、評估，並採適當防護設施，以防止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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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之發生。(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2項) 

2.雇主於拆除構造物前，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二、對不穩定部分，應予支

撐穩固。…(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55 條第 2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1項) 

3.雇主於拆除構造物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四、拆除進行中，隨時注意

控制拆除構造物之穩定性。…(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57 條第 4款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4.事業單位應依下列規定設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以下簡稱管理單位）：…

第一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 100 人以上者，應設直接ᗧ屬雇主之專責

一ભ管理單位。…(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2條之 1第 1

項第 1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5.適用第 2條之 1及第 6條第 2項規定之事業單位，應設勞工安全衛生委員

會。…(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0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6.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一、工作環境或作業災害辨識、評估及控制。（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檢查辦法第12條之1第1項第1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14條第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  災害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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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崩塌 4 

從事水泥積料清理作業發生積料崩落掩埋致死職業災害從事水泥積料清理作業發生積料崩落掩埋致死職業災害從事水泥積料清理作業發生積料崩落掩埋致死職業災害從事水泥積料清理作業發生積料崩落掩埋致死職業災害    

一、行業分類屬(含代碼)：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3400)。 

二、災害類型(分類號碼)：物體倒塌、崩塌(05)。 

三、災害媒介物(分類號碼)：未包裝貨物(612)。 

四、罹災情形：1人死亡。 

五、災害發生經過： 

經相關人員敘述如下：「我在現場作業，共有ֈ○○、邱○○、羅○○和我，

當日上午 10點 30 分我們在水泥槽內中間底部進行物料搬離清除作業，ֈ○○

負責撿拾塊狀水泥結塊，我拿真空抽聍機負責吸粉狀水泥，ז清理完時，斜

坡水泥突然崩落，ֈ○○在地༈翛低處遭全身掩埋，我的位置相對翛高，但也

被掩埋到胸部動彈不得，此時羅○○進行通報，邱○○進行搶救，隨後廠內人

員到達加入搶救，約 11時已把ֈ○○搶救並抬出水泥槽外，隨後由消防人員

送醫救治。」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在水泥槽內中間底部，進行物料搬離清除作業，因斜坡水泥

突然崩落，遭全身掩埋而致窒息死亡。 

（二）間接原因： 

(1)不安全狀況：水泥槽內壁緣有高約 5、6公尺並非堅固狀之水泥積料，有

崩塌之危害。 

(2)不安全動作：雇主使勞工進入水泥槽內中間底部有遭受崩塌而引起危害

之處所進行物料搬離清除作業，以致罹災者因斜坡水泥突然崩落，全身遭掩

埋。 

（三）基本原因： 

1.雇主未進行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2.雇主未落實人員教育訓練，致未有效提升人員安全之意識。 

3.原事業單位雖已於事前以書面告知有承攬人有「料層崩塌」之危害因素，

卻未就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於防止料層崩塌所產生危害應

採取之措施以書面告知。 

4.原事業單位未落實工作場所之巡視，就工作型ᄊወ在危害未能採行必要之

調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使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前，應先確認該局限空間內有無可能引

起勞工缺氧、中毒、感電、塌ഐ、被夾、被捲及火災、爆炸等危害，如有危害

之虞者，應訂定危害防止計畫，並使現場作業主管、監視人員、作業勞工及相

關承攬人依循辦理。 

（二）雇主使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有危害勞工之虞時，應於作業場所入

口顯而易見處所公告下列注意事項，使作業勞工周知：一、作業有可能引起缺

氧等危害時，應經許可始得進入之重要性。二、進入該場所時應採取之措施。

三、事故發生時之緊急措施及緊急聯絡方式。四、現場監視人員ۉ名。五、其

他作業安全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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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雇主應止作業無關人員進入局限空間之作業場所，並於入口顯而易見

處所公告止進入之規定。 

（四）雇主使勞工於有危害勞工之虞之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時，其進入許可應由

雇主、工作場所負責人或現場作業主管簽署後，始得使勞工進入作業。對勞工

之進出，應予確認、點名登記，並作成紀錄保存一年。 

八、災害示意圖：如下。 

 

照片說明 1： 水泥庫內部狀況暨作業人員相對位置示意圖 

 
  

罹災者
呂學樓 羅仕政 

羅際尊 
邱垂 

 水泥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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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崩塌 4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駕駛推土機駕駛推土機駕駛推土機駕駛推土機作業作業作業作業發生車體翻覆遭壓致死發生車體翻覆遭壓致死發生車體翻覆遭壓致死發生車體翻覆遭壓致死    

一、行業種類：其他農作物栽業(0119) 

二、災害類型：公路交通事故(20)。 

三、媒介物：動力鏟類設備(14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101 年 4 月 11 日早上 6時許，৪ pp(以下簡稱৪員)電焊載木材之貨車鐵框，

直到中午 12時許完成電焊工作後就回家了。約在 14時許，該木材廠貨車故障

於金ட山區，因為王員知道৪員也會修理機械，於是就請他幫忙去看一下，৪

員前往金ட山區處理後於大約 17時許回到該廠，和往常一ኬ與他們一起在工

ቧಠ天。大約至 19時許，該廠載木材之貨車故障於台九線 423l 處(約離該廠

約二百公尺)路旁護欄，৪員知道後主動駕駛該木材廠之大型推土機前往現場

協助推動故障貨車使脫離路旁護欄後，王員與該廠其他勞工及路人 (約 4個人)

合力將貨車打空檔推回廠內，৪員隨即駕駛推土機欲返回木材廠，在返回途中

行經公路旁公用產業道路下坡路段時，可能因推土機前方車斗擋住৪員視線，

推土機ୃ離車道衝出路緣石而翻落約 1.5 公尺高地面，৪員遭推土機壓在駕駛

座處，王員等人看到後馬上打 119 通知消防໗，經消防໗送台東馬偕醫院救治

仍不治。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৪ pp遭所駕駛之推土機壓傷頭部頭骨破裂致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駕駛推土機未適當控制前方車斗高度，致車斗

擋住駕駛視線，車體ୃ離車道而翻覆。 

（三）基本原因： 

1、未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未訂定駕駛推土機之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供勞工遵循。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全衛

生管理計畫。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二)雇主依規定實施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

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三)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四)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

第 1項） 

(五)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除給與五個月平均工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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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四十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勞動基準法

第 59條第 4款)。 

(六)勞動檢查員執行職務時，得就勞動檢查ጄ圍，對事業單位之雇主、有關部

門主管人員、工會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為左列行為：一、羿問有關人員，必要

時並得製作ፋ話紀錄或錄音。二、通知事業單位之雇主或有關人員提出必要報

告、紀錄、工資清冊及有關文件或作必要之說明。…。勞動檢查員依前項所為

之行為，事業單位或有關人員不得ܔ絕、規避或֫礙。Ȱ勞動檢查法第 15條第

2項ȱ 

(七) 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 項) 

(八)雇主應依其規模，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第 3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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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災害示意圖：  

 

 
 

照片說明

一: 

本災害案發生於台九線 423l 處附近公用產業道路處，其與周邊

道路及植प木材廠相對位置。 

 

照片說明二: 
推土機ୃ離車道衝出路緣石情形。 

事故地點

為公用便

 

植प木材
廠 

台九線423L
處 

推土機衝出路
緣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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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崩塌 4 

從事固定式起重機進行鋼板從事固定式起重機進行鋼板從事固定式起重機進行鋼板從事固定式起重機進行鋼板吊運吊運吊運吊運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脫落之鋼板壓擊致死災害脫落之鋼板壓擊致死災害脫落之鋼板壓擊致死災害脫落之鋼板壓擊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船舶及其零件製造業(3110)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崩塌（05）。 

三、媒 介 物：金屬材料（鋼板）（52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依廖○○（即○○工程行）所僱勞工領班黃○○稱：101 年 4 月 13 日我在○

○○○○○股份有限公司內業 1A場接板區工作，工作內容是操作固定式起重

機進行鋼板吊運作業，在當日下午 15時 30 分許，我正在操作固定式起重機（編

號 11F1100040126，吊升荷重 10.1 公噸）進行代號 N1998-XBS 鋼板之翻板作

業，我在吊運前有呼喊叫附近作業人員離開，我使用 1個吊升荷重 2公噸鋼板

夾夾住代號 N1998-XBS 鋼板板邊，將鋼板吊起，其作業方式為操作固定起重機

將鋼板吊升並水平移動，我將鋼板吊升離開地面後，開始往東向水平移動至定

位點，鋼板吊運至定位點後，我操作固定式起重機ᇿ控器，將吊運之鋼板ั微

往下放，使鋼板接觸地面固定，以利後續將鋼板往西向ᄌᄌ傾倒放下，此時我

就轉身往後退離開，與吊運鋼板保持距離，當我一轉身時，鋼板突然就往東向

倒下，倒下的鋼板壓到正在旁邊拿取引板的劉○○。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劉○○於廠內內業 1A 接班區拿取引板時，遭受吊運中

脫落之鋼板壓擊，使胸椎及多處肋骨粉碎性骨折併氣血胸，致使中樞神經性併

創傷性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對於起重機具之吊具，未有防止吊舉中所吊物體脫落之裝置。 

（2）對於起重機具之運轉，未於運轉時採取防止吊掛物通過人員上方及人

員進入吊掛物下方之設備或措施。 

（3）對於起重機具之作業，未指派專人負責指揮。 

（4）對於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未確實檢視荷物之形狀、大

小及材質等特性，以估算荷物重量，或查明其實ሞ重量，並選用適當吊掛用

具及採取正確吊掛方法。 

（5）對於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未確認吊運路線，並警示、清空Ᏸ

入吊運路線ጄ圍內之無關人員。 

 (三)基本原因：未落實工作場所巡視及連繫之承攬管理。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原事業單位（○○○○○○股份有限公司）： 

1.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

原事業單位應採取左列必要措施：一、…。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三、工

作場所之巡視。四、…。五、…。(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8條第 1項第 2款及

第 3款) 

2.雇主對於起重機具之吊鉤或吊具，應有防止吊舉中所吊物體脫落之裝置。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90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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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雇主對於起重機具之運轉，應於運轉時採取防止吊掛物通過人員上方及人

員進入吊掛物下方之設備或措施。（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92條第 1項暨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以上依勞工法令應辦理事項第 1項曾經檢查並通知改善) 

（二）（即○○工程行）： 

1.雇主對於起重機具之運轉，應於運轉時採取防止吊掛物通過人員上方及人

員進入吊掛物下方之設備或措施。（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92條第 1項暨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2.雇主對於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應使其辦理下列事項：…二、

檢視荷物之形狀、大小及材質等特性，以估算荷物重量，或查明其實ሞ重量，

並選用適當吊掛用具及採取正確吊掛方法。…六、當荷物起吊離地後，不得

以手碰觸荷物，並於荷物剛離地面時，引導起重機具暫停動作，以確認荷物

之懸掛有無傾斜、鬆脫等異狀。七、應確認吊運路線，並警示、清空Ᏸ入吊

運路線ጄ圍內之無關人員。…。（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63條第 1項第 2

款、第 6款、第 7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3.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第 1項） 

4.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勞

工安全衛生事項。(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第 1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5.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上之事業單位，依第二條之一至第三條之一、第六條

規定設管理單位或置管理人員時，應填具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設

置（變更）報備書陳報檢查機構備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

辦法第 86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6.雇主應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

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7.雇主對於起重機具之吊鉤或吊具，應有防止吊舉中所吊物體脫落之裝置。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90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8.雇主對於起重機具之作業，應規定一定之運轉指揮信號，並指派專人負責

指揮。（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64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9.雇主對於使用吊鉗、吊夾從事吊掛作業時，應注意該吊鉗、吊夾，為橫吊

用或直吊用等之用途限制，並應在該吊鉗、吊夾之荷重容許條件ጄ圍內使用。

（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73條第 3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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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災者肇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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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崩塌 4 

從事跨提型堆高機作業發生從事跨提型堆高機作業發生從事跨提型堆高機作業發生從事跨提型堆高機作業發生抽真空機抽真空機抽真空機抽真空機傾倒重壓致死災傾倒重壓致死災傾倒重壓致死災傾倒重壓致死災害害害害    

一、行業分類：資料儲存媒體製造業(2740)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崩塌（05）。 

三、媒 介 物：堆高機（22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勞工陳○○稱：101 年 4 月 13 日下午約 15

時 20 分，陳○○(以下簡稱罹災者)使用油壓拖板車將໕置抽真空機 (含棧板)

由二樓移至一樓貨物儲存區走道，罹災者請我操作跨提型堆高機協助將抽真空

機由棧板上卸下至地面。當日作業，我負責操作跨提型堆高機，罹災者則先使

用手工具將固定抽真空機之棧板木條移除。作業߃期，我使用跨提型堆高機之

一對貨叉(作業前先將二貨叉由最外側移至中心點)將抽真空機上舉並移除棧

板後，發現抽真空機之鐵架底部腳輪及高度調整盤會與跨提型堆高機之底叉交

疊，導致抽真空機無法順利放置地面。之後便與罹災者ፕ，由我操作跨提型

堆高機右側單一貨叉將抽真空機上舉，罹災者將棧板移除，接著我操作跨提型

堆高機緩ᄌ將抽真空機放下至地面，此時抽真空機在放下過程中產生ਗ動，抽

真空機突然向左傾倒壓住罹災者，我當下立即呼叫其他同事通知消防໗，並協

助以油壓拖板車(兩台)將抽真空機上抬，並將罹災者自抽真空機下抬出，救護

車抵達後，將罹災者送往 00綜合醫院急救，到院前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陳○○遭傾倒之抽真空機壓住，造成腹部鈍力損傷，頸

部、右胸鈍力損傷合併皮下氣腫致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對於堆高機載運之貨物未保持穩固狀ᄊ。 

 (三)基本原因：對於堆高機搬運作業，未訂定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供勞工遵循。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對於堆高機之操作，不得超過該機械所能承受之最大荷重，且其載運之

貨物應保持穩固狀ᄊ，防止翻倒。(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27 條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二) 堆高機應設置後扶架。(機械器具安全防護標準第 80條暨勞工安全衛生

法第 5條第 1項) 

(三) 雇主辦理新進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之必要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其課程及時數應符合規定。(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016 條第 3項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四) 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

勞工安全衛生事項。(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第 1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五) 勞工遭遇職業傷害而死亡時，雇主除給與五個月平均工資之喪葬費外 ，

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四十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勞動基準法第 59條第 4

款）。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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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跨提型堆高機作業，發生抽真空機傾倒壓住罹災者肇災現場 
  

高度約 8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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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崩塌 4 

從事換電桿作業發生電桿倒塌從事換電桿作業發生電桿倒塌從事換電桿作業發生電桿倒塌從事換電桿作業發生電桿倒塌致致致致死災害死災害死災害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機電、電信及電路設備安裝業（4331）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崩塌（05） 

三、媒 介 物：營建物(電桿)(418)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依據黃○○(即○○企業社)勞工張○○稱述：101年6月5日約10時40分許，

張○○與楊○○到達現場準備從事換電桿作業，看到電桿有一點傾斜但不是很

大(傾斜角度約 5度)，觀察電桿表面沒有裂痕，判斷電桿為正常後，張○○開

始擺設安全設施，楊○○開始架移動梯及綁安定(全)ᛣ並爬上移動梯，楊○○

站在移動梯上將電桿之電纜線移除後，就聽到楊○○大叫一聲，整支電桿就斷

裂傾倒地面，楊○○因身上安全帶綁住電桿，故被電桿拉著一起墜落地面，造

成楊○○頭部流血，經通報 119 後由救護車將楊員送往通光田醫院急救，仍

不治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依據臺灣भਪ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所記載罹災者楊○○，直

接引起死亡之原因：甲、出血性休克。乙、頭胸部壓砸傷骨折合併顱內出血及

血胸。丙、隨施工中斷裂之電桿高處傾倒壓傷意外。（如附件 6） 

(二）綜上所述及依災害發生經過、災害現場概況研判，本災害可能發生原因

為： 101 年 6 月 5 日 10 時 40 分許，楊○○將移動梯附靠於電桿上並爬上移

動梯於高約 4.38 公尺處從事換電桿前之纜線移除作業，因該電桿已有傾斜 

(電桿距地表下方 3至 15 公分處鋼絲已有鏽蝕情形，疑似電桿埋於地下原有裂

縫雨水浸入造成)，楊員移除電纜線後，隨斷裂傾倒之電桿墜落至地面處，造

成頭胸部壓砸傷骨折合併顱內出血及血胸，並導致出血性休克，經送醫不治死

亡。 

1、直接原因：罹災者楊○○在移動梯上於高約 4.38 公尺處作業時，隨斷裂

而倒塌之電桿墜落至地面，造成頭胸部壓砸傷骨折合併顱內出血及血胸，並

導致出血性休克，經送醫不治死亡。 

2、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拆除構造物時，於拆除進行中，未隨時注意控

制拆除構造物之穩定性。 

3、基本原因： 

（1）、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對於營造工作場所，未於勞工作業前，指派勞工安全衛生人員或專任

工程人員等專業人員實施危害調查、評估，並採適當防護設施。 

（4）、將事業之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未於事前告知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

境、危害因素及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再承攬人：○○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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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於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2、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

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3、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4、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第 1項） 

5、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

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

取之措施。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承攬人亦應依前

項規定告知再承攬人。（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7 條第 2項） 

(二）三次承攬人：黃○○(即○○企業社) 

1、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

事項。．．．於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2、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

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3、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第 1項） 

4、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5、雇主對在職勞工，應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一、年滿 65

歲以上者，每年檢查 1次。二、年滿 40歲以上未滿 65歲者，每 3年檢查 1

次。三、未滿 40歲者，每 5年檢查 1次。(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2條第 1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6、雇主對於營造工作場所，應於勞工作業前，指派勞工安全衛生人員或專

任工程人員等專業人員實施危害調查、評估，並採適當防護設施，以防止職

業災害之發生。(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2項) 

7、雇主於拆除構造物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四、拆除進行中，隨時注

意控制拆除構造物之穩定性。…。(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57 條第 4款

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8、年滿 15歲以上，60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

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二、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

公司、行號之員工。…」規定。(勞工保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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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附照 1 說明：架立於電桿之移動梯及電桿斷裂情形。 

 
  

將安定(全)ᛣ綁在移

動梯與電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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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崩塌 4 

從事管件吊掛堆疊從事管件吊掛堆疊從事管件吊掛堆疊從事管件吊掛堆疊作業作業作業作業時發生致死災害時發生致死災害時發生致死災害時發生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未分類其他金屬製品製造業（2599）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崩塌（5） 

三、媒 介 物：金屬材料（52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傷 0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災害發生於民國 101 年 7月 10 日 8時 30 分許，當日早上廠長○○○將工作分

配勞工後，獨自一人至廠內前置作業場所之方型不㚉鋼管物件放置區，使用吊

升荷重 2.8 公噸固定式起重機，將卸貨置於地面之方型不㚉鋼管物件，使用ѭ

龍纖維吊帶吊至儲存區堆疊存放，當日 8時 30 分許，位於災害現場西方約 20

公尺工作之勞工許○○聽ᆪᄐ叫聲後，循聲上前察看，發現罹災者被管件壓住，

並與其他ᆪૻ而至之勞工○○○等一起將罹災者救出，由救護車將其送往嘉義

基督教醫院急救，惟仍於 101 年 7月 10 日 12 時 52 分傷重不治。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遭不㚉鋼管方型管件壓傷致腹部鈍挫傷併骨ࣧ骨折及內出血

合併缺血性休克傷重不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的狀況：  

1.從事固定式起重機吊掛堆疊作業，未有足夠之活動空間。  

2.吊掛用ѭ龍纖維吊帶卸離時，未確認荷物之排列及放置安定。 

3.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未檢視荷物之形狀、大小及材質等特性，以

估算荷物重量，未採取正確吊掛方法。  

（三）基本原因：  

1.未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3.未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且未執行規定事項。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應使勞工於機械、器具或設備之操作、修理、調整及其他工作過程中，

有足夠之活動空間，不得因機械、器具或設備之原料或產品等置放致對勞工活

動、避難、救難有不利因素。  

2.雇主對於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應使其檢視荷物之形狀、大小

及材質等特性，以估算荷物重量，或查明其實ሞ重量，並選用適當吊掛用具及

採取正確吊掛方法。 

3.雇主對於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應使其引導荷物下降至地面。

確認荷物之排列、放置安定後，將吊掛用具卸離荷物。  

4.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項，

於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全衛生

管理計畫。  

5.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6.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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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7.雇主對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操作人員,應依其工作性質,施以勞工安全

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八、災害示意圖：  

 

照片說明： 肇災時之相關位置。  

 
  

罹災者腹部壓

傷 

使用單條吊帶吊

掛物件 

60 公分公分公分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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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崩塌 4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牆壁拆除工程發生倒塌受傷牆壁拆除工程發生倒塌受傷牆壁拆除工程發生倒塌受傷牆壁拆除工程發生倒塌受傷與與與與致死災害致死災害致死災害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專門營造業(4390)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崩塌(5) 

三、媒 介 物：營建物(418)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據負責人ᗛ○○稱:101 年 7 月 19 日上午約 9 時，我請 2名臨時人員，以切割

機將拌合機旁之牆面先切割成Ⱥㄇӷ型Ȼ後，於 7月 19 日約 18 時與簡○○及

李○○三人前往該廠進行拆除牆壁作業，約至當日 21時 43 分突然聽到李○○

喊有人受傷，我立即趕至倒塌現場，而○○股份有限公司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

管৪○○知道後，則通知警衛打 119 將簡○○及李○○送亞東醫院，經急救後

簡○○不治死亡，李○○左ㄦ骨 3.4.5 骨折(李○○於 7月 23 日出院)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勞工 000 因牆壁倒塌遭 C型鋼及ᑄ牆鈍擊頭部及頸部致死，勞

工李 00遭壓傷左腳致左ㄦ骨 3.4.5 骨折。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拆除牆壁未由上而下逐步拆除。 

(2)拆除牆壁時，對不穩定部分，未加以支撐穩固。 

(3)作業人員未使用安全帽。 

(三)基本原因： 

(1)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二)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

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17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現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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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照片 
電動破碎機(打石機) 

 
 
 
 
 
 
 
 
  

電
動
破
碎
機(

打
石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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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崩塌 4 

從事鋼線圈包覆作業時從事鋼線圈包覆作業時從事鋼線圈包覆作業時從事鋼線圈包覆作業時發生發生發生發生倒塌之鋼線圈壓擊致死倒塌之鋼線圈壓擊致死倒塌之鋼線圈壓擊致死倒塌之鋼線圈壓擊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分類：水泥製品製造業（2333）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崩塌(5) 

三、媒 介 物：堆高機（22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據○○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廠課長陳○○、外籍勞工力○○及蘇○○綜合ፕ

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在 101 年 8月 10 日有 7捲鋼線圈要退貨給供應商

（因為經本廠檢驗該鋼線圈不符合規格），在當日下午約 14時 30 分時，由課

長陳○○駕駛堆高機帶領外籍勞工力○○、蘇○○及۶○○至廠內鋼線圈堆置

區，準備進行 PE膜環ᙅ包覆鋼線圈作業，一開始作業係由陳○○駕駛堆高機

搬運第 1捲鋼線圈，並另外指示外勞۶○○至辦公室拿取美工刀，陳○○駕駛

堆高機將第 1捲鋼線圈起ॸ靠在鋼線圈堆置區之鋼柱上後，再駕駛堆高機搬

運第 2捲鋼線圈並放置地上（此時外勞力○○及蘇○○開始使用 PE膜包覆第

1捲鋼線圈），外勞۶○○拿美工刀回到鋼線圈堆置區開始割除第 2捲鋼線圈

上之破損 PE膜，此時陳ד強駕駛堆高機將貨叉穿入第 1捲鋼線圈（約鋼線圈

11點及 1點鐘方向）撐住鋼線圈，當外勞力○○及蘇○○使用 PE膜環ᙅ包覆

鋼線圈至約 12點鐘方向時，因為鋼線圈ॸ靠鋼柱上無法繼續作業，陳 00駕駛

堆高機操作貨叉將其鋼線圈抬起離開鋼柱，但仍與地面接觸（貨叉向上抬及上

仰），外勞蘇○○個子翛࿖小，ར不到鋼線圈上之 PE膜，此時外勞○○已割完

地上第 2捲鋼線圈之破損 PE膜，見到此情形便上前協助作業，外勞۶○○直

接進入鋼線圈與堆高機間並踩在鋼線圈上，欲伸手拉鋼線圈上之 PE膜，此時

鋼線圈突然往堆高機方向滑動，致外勞○○頭部被夾於鋼線圈與堆高機後扶架

間（發生時間約當日下午 15時），經送醫急救後，仍於 101 年 8月 14 日宣告

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 00頭部遭夾於鋼線圈與堆高機後扶架間，導致頭部鈍

力傷合併顱內出血，神經性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使用堆高機貨叉起鋼線圈，未使鋼線圈保持

穩固狀ᄊ，以防止翻倒。 

(三)基本原因： 

(1) 未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教育

訓練課程內容及時數不足） 

(2)未訂定 PE膜環ᙅ包覆鋼線圈之安全作業標準。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 雇主對於堆高機之操作，不得超過該機械所能承受之最大荷重，且其載

運之貨物應保持穩固狀ᄊ，防止翻倒。(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27 條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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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示意圖 

 
 
  



174 
 

倒塌、崩塌 4 

從事木合板卸載作業發生倒塌致死從事木合板卸載作業發生倒塌致死從事木合板卸載作業發生倒塌致死從事木合板卸載作業發生倒塌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水上運輸輔助業(5259)。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崩塌(5)。 

三、災害媒介物：已包裝貨物(61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罹災者ᐽ○○於ݲ靠高雄港某碼頭○○輪第 3 底艙從事木合板卸載作業，木合

板卸載作業方式係以堆高機拆ᯌ艙內ࡽ有每堆 5層高之木合板，並運送至該艙

起重機吊桿下方堆置，由罹災者及另 1名同事以鋼索固定木合板，再由起重機

操作手及指揮手進行吊裝作業，將木合板吊出船艙。當日 15 時 57 分許，第 3

底艙右前角落之 1堆 5層高木合板自第 2層至第 5層瞬間倒塌，罹災者因避

不及被木合板壓傷頭部，經送ٜ綜合醫院急救仍因傷重不治。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被倒塌木合板壓傷頭部，顱骨骨折、顱內出血致中樞衰

竭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對於堆置物料，未採取ᛣ索綁、護網、擋樁等

必要措施，以防止倒塌。 

(三)基本原因： 

 1.雇主未確實進行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2.雇主未確實巡視現場，以防止職業災害發生。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堆置物料，為防止倒塌、崩塌或掉落，應採取ᛣ索綁、護網、

擋樁、限制高度或變更堆積等必要措施，並規定止與作業無關人員進入該

等場所。（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53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2.事業單位應依下列規定設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以下簡稱管理單位）：

一、第一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應設直接ᗧ屬雇主之

專責一ભ管理單位。(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2條之 1第 1

項第 1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3.雇主應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

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4.第一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所置管理人員應為專職；

第二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三百人以上者，所置管理人員應至Ͽ一人

為專職。（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3條第 2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5.適用第二條之一及第六條第二項規定之事業單位，應設勞工安全衛生委員

會。（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0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項） 

6.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工安全衛生法

第 14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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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之事業單位，依第二條之一至第三條之一、第六條

規定設管理單位或置管理人員時，應填具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設

置（變更）報備書（如附表三）陳報檢查機構備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

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86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8雇主依第十三條至第六十三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14條

第 2項） 

9.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10.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一 災害發生時○○輪第 3 底艙之罹災者位置示意圖 

 

約約約約 516 公分公分公分公分 

約約約約 165 公分公分公分公分 

倒塌木倒塌木倒塌木倒塌木

合板堆合板堆合板堆合板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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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崩塌 4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吊鉤作業發生物體倒塌吊鉤作業發生物體倒塌吊鉤作業發生物體倒塌吊鉤作業發生物體倒塌死亡死亡死亡死亡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種類：未分類其他基本金屬製造業(2499)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崩塌(05) 

三、媒介物：金屬材料(加工鐵件)（52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本災害發生於 101 年 9月 20 日 8時 42 分許，罹災者蘇○平時上班由○○指

派工作支援鐵件表面清潔、補漆、研磨等雜項工作，約於 101 年 9月 20 日 7

時 42 分許，蘇○於○○公司○○廠打卡後由員開車載至○○廠，當天○

○指派蘇○支援協助將加工製造之船㈪品貨櫃柱鐵件(以下簡稱鐵件)吊運上

貨車，再由○○開車蘇○隨車載至廠外噴砂場噴漆，約於同日 8時 10 分許

蘇○隨同○○至鐵件置放處，○○並告知曾○○請其將鐵件吊出準備載運

出廠外噴漆，交付工作後○○返回辦公室，蘇○則在現場準備鐵件吊出後之

清潔、整理及裝運作業，約於 8時 30 分許曾○○以搖控操作ᗖ操作廠內編號

為 e東北之固定式起重機(以下通稱天車)，曾○○先將天車由西往東方向直行

近鐵件處後，再將吊車由南往北方向橫行，同時按吊鉤下降່將吊鉤下降，約

於 8時 42 分許當吊車橫行至鐵件處，鐵件突然朝東邊倒塌，曾○○隨即走行

至倒塌鐵件北側，發現有人被倒塌鐵件壓住，立即以天車將倒塌鐵件吊起並將

罹災者搬離災害現場，再由附近工作同事以無線電呼叫○○，隨即由○○

開車送往高雄○○醫院，約於 8時 58 分許抵達醫院急救，急救 30分鐘後於同

日上午 8時 59 分許宣告不治。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遭倒塌之鐵件壓住致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對於鐵件之置放未採取防止鐵件倒塌、崩塌或掉落之必要措施。 

2.起重機具之作業，未規定一定之運轉指揮信號。 

3.鐵件置放高度達 2公尺以上且相鄰二鐵件距離 2.2 公尺，鐵件發生倒塌

時，未有足夠之空間，對勞工活動、避難、救難有不利因素。 

4.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未確認吊運路線，並警示、清空Ᏸ入

吊運路線 ጄ圍內之無關人員。 

（三）基本原因： 

1.未實施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堆置物料，為防止倒塌、崩塌或掉落，應採取ᛣ索綁、護網、

擋樁、限制高度或變更堆積等必要措施，並規定止與作業無關人員進入該

等場所（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53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2.雇主對於起重機具之作業，應規定一定之運轉指揮信號，並指派專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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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88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2 項）。。 

3.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並報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第 1項） 

4.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5.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必要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6.雇主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

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7.雇主應使勞工於機械、器具或設備之操作、修理、調整及其他工作過程中，

有足夠之活動空間，不得因機械、器具或設備之原料或產品等置放致對勞工

活動、避難、救難有不利因素。（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條第 1項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8.雇主對於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應使其辦理下列事項：……。

七、確認吊運路線，並警示、清空Ᏸ入吊運路線ጄ圍內之無關人員。（起重

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63條第 1項第 7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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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災害示意圖：  
 

 
照片說明 1: 災害發生後倒塌之鐵件概況及罹災者被壓位置示意。 

 
  

倒塌之船艤倒塌之船艤倒塌之船艤倒塌之船艤

品貨櫃柱鐵品貨櫃柱鐵品貨櫃柱鐵品貨櫃柱鐵

件件件件 離災者被壓處離災者被壓處離災者被壓處離災者被壓處 
殘留之血跡殘留之血跡殘留之血跡殘留之血跡 

北北北北 

南南南南 

西西西西 

東東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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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崩塌 4 

從事固定式起重機搬運作業從事固定式起重機搬運作業從事固定式起重機搬運作業從事固定式起重機搬運作業發生物體倒塌致死災害發生物體倒塌致死災害發生物體倒塌致死災害發生物體倒塌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金屬結構製造業（2521）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崩塌（05）。 

三、災害媒介物：金屬材料(箱型樑)（52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據○○公司人員林○○稱述：災害發生前，林○○原本要操作固定式起重機將

已完成箱型樑搬運到放置區，但蔡○○提ᒬ林○○要有操作證才能操作，所以

蔡○○就接手工作，蔡○○先將箱型樑移到靠牆壁處，再將另一支箱型樑移至

放置區，林○○當時有回頭一看，蔡○○已完成箱型樑之吊耳脫鉤，但是不久

忽然聽到箱型樑滑落的聲音，原本堆放的箱型樑已經倒塌，蔡○○被倒塌的箱

型樑壓住，林○○趕זາ過去問蔡○○天車ᇿ控器在ٗ羬，蔡○○手К了一下

就昏迷過去，不久負責人蔡○○操作另一座天車將箱型樑吊起，林○○打手機

報警並與其他人將蔡○○移到門口空地，負責人蔡○○以 CPR 急救，不久救護

車來到，將蔡○○送到○○醫院急救後不治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遭重量約 1500 公斤之箱型樑壓住，造成᙮幹挫壓合併

器۔損傷內出血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移動固定式起重機時，吊具之吊鉤勾到箱型樑上

緣板突出處，造成箱型樑倒塌。 

(三)基本原因： 

(1)未依事業單位之規模及性質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2)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4)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非經檢查機構或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代行檢查機構檢查合格，不得使用；其使用超過規定期間

者，非經再檢查合格，不得繼續使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8條第 1項) 

(二)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三)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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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及照片： 

 

說明 箱型樑崩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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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崩塌 4 

從事漁船上架時發生船體傾倒遭壓傷死亡災害從事漁船上架時發生船體傾倒遭壓傷死亡災害從事漁船上架時發生船體傾倒遭壓傷死亡災害從事漁船上架時發生船體傾倒遭壓傷死亡災害    

一、行業種類：船舶及其零件製造業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崩塌 

三、媒介物：不能分類(漁船)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受傷 0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依據該公司負責人許̋̋及操作組長許̋̋等人口述，本災害

發生經過如下： 

101 年 10 月 18 日早上 8時許負責人許̋̋(以下簡稱許員)通知滿̋̋൘號之

船長駕駛漁船至屏東縣̋̋̋̋̋̋̋̋̋̋號內船塢進行上架作業，於早上

8時 30 分許，漁船正在進行上架作業時，當時許員正站立於漁船前方指揮船

長駕駛漁船方向，罹災者則站立於船側(相關位置圖如圖 1)，隨時注意漁船支

撐情況及支撐塊狀況，當船架上之支撐塊࡞剛ੌ出水面時，許員發現船架上右

側支撐塊有點傾斜不正，遂命令勞工ද̋(罹災者)前往調整，當罹災者位於船

腹右側欲接近支撐塊附近時(當時尚未碰觸支撐塊)，漁船忽然傾斜倒塌，罹災

者遭船腹壓住埋入水中，許員遂大聲呼叫罹災者ۉ名ࣣ未得到回覆，於是緊急

連絡消防໗前來搶救，當罹災者被救起時，隨即送往安泰醫院進行急救，惟仍

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දᒍ遭傾斜漁船壓於水中傷重致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未有防止漁船傾斜必要措施。 

2.未確定漁船是否穩固，即進入倒塌ጄ圍。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漁船上架作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2.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應依規定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2.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3.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全衛

生管理計畫 

4.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5.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

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6.雇主對於堆置物料，應防止倒塌、崩塌或掉落，採取ᛣ索綁、護網、擋

樁、限制高度或變更堆積等必要措施，並規定止與作業無關人員進入該等

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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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雇主應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ભ表之規定投保勞工保

險。 

八、災害示意圖： 

 
圖片說明 1： 漁船上架時，人員所站立之漁船相對位置圖。 

 
圖片說明 2： 災害發生當時，罹災者所站立之漁船相對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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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崩塌 4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抽取木反抽取木反抽取木反抽取木反轉轉轉轉作業發生物體倒塌致死災害作業發生物體倒塌致死災害作業發生物體倒塌致死災害作業發生物體倒塌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木製家具製造業（3211）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05） 

三、媒 介 物：木材(52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ت 38歲） 

五、災害發生經過： 

○○工᛬社作業員蔡○○稱述：災害發生於 101 年 12 月 6 日 11 時許，罹災者

許○○於廠內作業區從事木製半成品研磨作業，災害發生前可能罹災者需要 1

塊木板當工作ਫ面從事研磨，罹災者走到裁板區木板堆置處，罹災者用手扶著

木板要蔡○○抽第 24塊木板(從外面開始數)，蔡○○把木板 1塊 1塊翻向罹

災者扶著，約翻到第 14塊時，罹災者許○○突然腳往後滑且人往前趴，面朝

下頭部並撞擊地面，14塊木板跟著倒下且壓住罹災者許○○，造成罹災者

࿊上方流血，立刻呼叫同事ఉ○○實施搶救並通知 119，由救護車將罹災者送

ᄆᔭ秀傳紀念醫院急救再轉梧棲童綜合醫院急救不治。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許○○面朝下頭部撞擊地面再遭倒塌之木板壓傷，造

成頭部骨折，致顱腦損傷顱內出血死亡。 

（二）間接原因：未採取ᛣ索綁護網、擋樁、限制高度或變更堆積等必要措

施，致抽取木板作業，以人力扶持木板。 

（三）基本原因： 

1.未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2.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 項) 

(二)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事項…。

於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全衛生管

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工安全衛生

法第 14條第 1項) 

(三)雇主應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

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四)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

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五)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六)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



184 
 

第 1項） 

(七)年滿 15歲以上，60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

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1.…。2.受僱於僱用 5人以上

公司、行號之員工。(勞工保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2款) 

(八)雇主對於堆置物料，為防止倒塌、崩塌或掉落，應採取ᛣ索綁護網、擋

樁、限制高度或變更堆積等必要措施，並規定止與作業無關人員進入該等場

所。（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53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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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災害現場木板有血ᅄ。 

 

說明：災害現場倒塌木板示意圖，倒塌木板約計 14 塊，重量約 105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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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崩塌 4 

從事回填砂清除作業從事回填砂清除作業從事回填砂清除作業從事回填砂清除作業發生水泥塊崩落發生水泥塊崩落發生水泥塊崩落發生水泥塊崩落致死致死致死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土木工程業(4290) 

二、災害類型：物體倒塌、崩塌(5) 

三、媒 介 物：營建物（418）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101 年 12 月 19 日上午 8 時 40 分○○營造有限公司監工張○○及公司七名勞

工準備進行地下儲槽回填砂清砂工程，作業前先將兩台風車之風管拉進坑內

送風，儲槽區上方之地面上有開兩孔供風扇排氣，進行工作場所通風換氣，人

員進入坑前完成局限空間作業ҙ請及用四用氣體測定器量測坑內氣體濃

度，符合標準後，我們就進入地下儲槽從事回填砂清砂作業，罹災者陳○○於

第三及第四儲槽間清砂，鐘○○及簡○○於第二、三儲槽間清砂及負責傳遞水

桶至第一儲槽外側給陳○○，陳○○再將水桶傳遞給站在坑內的黃○○，李

○○在坑外以小型捲揚機吊起水桶，約上午 11時 20 分罹災者陳○○正從事

清砂作業時，儲槽上方水泥塊突然崩落三塊，有二塊(各約 50公分*50 公分*15

公分、重量約86公斤)砸中砸中罹災者陳○○，罹災者陳○○當場被擊中倒下，

立即通報 119 前來救援，約下午 14 時 40 分才將罹災者陳○○救出來，立即送

往醫院，經搶救後仍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陳 00被崩落之地下儲槽區頂板水泥塊壓擊，致頭部外

傷併顱內出血、神經性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於構造物之工作場所作業，未有防止構造物倒塌、崩塌之設施。 

（2）未於勞工作業前指派勞工安全衛生人員或專任工程人員等專業人員實

施危害調查、評估，並採適當防護設施。 

(三)基本原因： 

（1）未於事前告知再承攬人有關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勞工安全衛生法及

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2）未依規定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七、災害防止對策： 

1.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再承攬人有

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勞工安全衛生法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

措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7條第 2項）  

2.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

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3.雇主對於營造工作場所，應於勞工作業前，指派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或專

任工程人員等專業人員實施危害調查、評估，並採適當防護設施，以防止職

業災害之發生。(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6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

項) 

4.雇主使勞工於鄰近邊坡或構造物之工作場所作業，應有防止邊坡或構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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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塌、崩塌之設施。(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3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1項) 

5.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

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第 1 項） 

6.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7.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  定之

事項。．．．於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現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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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撞 5 

從事堆高機作業發生被撞從事堆高機作業發生被撞從事堆高機作業發生被撞從事堆高機作業發生被撞致死致死致死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種類：其他通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39)  

二、災害類型：被撞(05)  

三、媒介物：堆高機(22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據○○公司勞工劉○○稱述：101 年 2 月 6 日 13 時 7分許，劉員在離事故現

場約 30公尺廠房門口處，準備整理拆除下來的雜物(如：水管、燈具．．．) 。

突然間，劉員聽見「砰」一聲巨響，往聲音的方向ଓ查，看見一台堆高機翻覆，

該堆高機壓在該公司ຫ南籍勞工ٜ○○的ಣ子上，ٜ員當時已無意識，經送署

立南投醫院急救，ٜ員仍傷重不治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駕駛之堆高機翻覆，頭頸受堆高機重壓，造成頭部外

傷顱內出血，引發中樞神經性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駕駛堆高機行駛於強度不足之格板上。 

（三）基本原因：堆高機之操作人員，未使其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下列勞工，應使其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一、．．．。

二、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規則第 14條第 1項第 2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二)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3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三)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 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

生法第 1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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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災害發生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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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撞 5 

從事堆高機取貨作業發生從事堆高機取貨作業發生從事堆高機取貨作業發生從事堆高機取貨作業發生騎乘機車與堆高機騎乘機車與堆高機騎乘機車與堆高機騎乘機車與堆高機撞擊致死撞擊致死撞擊致死撞擊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分類：保全服務業(8001) 

二、災害類型：其他交通事故（23）。 

三、媒 介 物：其他（239）：機車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據○○股份有限公司專員曾○○稱：101 年 2 月 10 日 17 時許，我駕駛堆高機

（荷重能力 3公噸）欲至倉辦大樓 10號碼頭取貨存回主倉(出口)，路徑為自

貨運站 15號倉門旁坡道至 10號碼頭叉取貨物，行進時正欲左轉至 10號碼頭

時，突然一輛機車撞到貨叉側邊，機車往桿傾倒，人員亦先撞到桿再倒於

地面(後腦著地)，事發前我均未看見機車駛近，事發後我立即請同事協助通知

救護車並通知廠Ꭻ護γ現場急救，不久救護車趕到立即緊急送醫。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ᗛ○○騎乘重機車撞到堆高機致頭部鈍挫傷致顱骨骨折、

外傷性顱內出血致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廠區內未落實車輛管制。 

（2）物料搬運時未確實採取不使外來車輛介入之必要措施。 

(三)基本原因： 

（1）事業單位危害意識不足 

（2）未實施符合規定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1）物料搬運、處置，如以車輛機械作業時，應事先清除其通道、碼頭等

之ߔ礙物及採取必要措施。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52 條暨勞工安全衛

生法第 5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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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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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撞 5 

從事錐型桶吊運作業因錐型桶碰撞支撐架發生被倒下支撐架撞從事錐型桶吊運作業因錐型桶碰撞支撐架發生被倒下支撐架撞從事錐型桶吊運作業因錐型桶碰撞支撐架發生被倒下支撐架撞從事錐型桶吊運作業因錐型桶碰撞支撐架發生被倒下支撐架撞擊擊擊擊致死致死致死致死

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分類：螺絲、螺帽及鉚ଝ製造業（2591） 

二、災害類型：被撞（06） 

三、媒 介 物：其他媒介物（攻牙機電氣箱）（91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傷 0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災害發生於民國 101 年 2月 13 日 14 時 30 分許。災害發生當日，ຫ籍勞工ϼ

○○使用吊升荷重 2公噸固定式起重機從事錐型桶搬運移動之作業，約 14時

30 分許，位於攻牙機台後方之技術員張○○忽然聽到「碰」一聲巨響，隨即

趕往聲音來源查看，發現ϼ○○俯臥在通道上，且原本直立在攻牙機機台旁之

電氣箱（含支架上電風扇）也傾倒在通道上，ϼ○○口部流血不止，張○○趕

緊通知方○○組長，由方組長聯絡廠內護γ呼叫救護車，此時ϼ○○已無意識，

並由其他到場同仁協助以衛生紙擦拭止血，救護車到廠後將罹災者緊急送醫，

於 14時 42 分送至台南○○醫院急救，惟仍於當日 15時 15 分傷重不治。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ϼ○○遭倒下之風扇支撐架撞及頭部，導致頭部撞挫

傷併骨折及顱內出血死亡。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的狀況：  

1.未確實規劃固定式起重機吊運路線。  

不安全動作： 

1.吊料作業時未與攻牙機台保持安全距離。  

2.從事吊料作業人員未隨時注意現場狀況。 

（三）基本原因：  

1.從事吊升荷重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未經訓練合格。  

2.從事使用起重機具吊掛作業人員未經訓練合格。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應使其確認吊運路線，並警

示、清空Ᏸ入吊運路線ጄ圍內之無關人員。 

2.雇主應依規定，按其規模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3.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之事業單位，應填具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

設置（變更）報備書陳報檢查機構備查。  

4.雇主對下列勞工（吊升荷重在零點五公噸以上未滿三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

操作人員、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應使其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 

八、災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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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 災害發生處攻牙機電氣箱倒在中央通道上。 

 
  

災害位置災害位置災害位置災害位置    

攻牙機攻牙機攻牙機攻牙機    

電氣箱電氣箱電氣箱電氣箱    

攻牙機攻牙機攻牙機攻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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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撞 5 

從事空櫃堆高機指揮作業發生被從事空櫃堆高機指揮作業發生被從事空櫃堆高機指揮作業發生被從事空櫃堆高機指揮作業發生被撞致死撞致死撞致死撞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分類：海洋貨運承攬業              

二、災害類型：被撞(06)。 

三、媒介物：堆高機(22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罹災者蘇○○以無線對講機通知空櫃堆高機駕駛陳○○，將修櫃區維修完成之

空櫃搬運至空櫃場，之後罹災者步行至空櫃場入口處管制車輛。陳○○駕駛空

櫃堆高機夾取空櫃並將空櫃升高至離地約 5.7 公尺後，沿一條ࡽ有拖運飛機至

碼頭之標線前進，在空櫃場入口處右轉之ሞ，發生右前輪撞倒輾壓罹災者致致

多重外傷中樞性休克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蘇啟ଈ被空櫃堆高機撞倒輾壓致多重外傷中樞性休克死

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以空櫃堆高機搬運空櫃，原事業單位未規劃運輸路線及標示。 

2.工作場所雖有設置人車分道警י標示，但災害發生處並未明顯設置警י標

示，且未確實使勞工使用反光背心等防護衣。 

(三)基本原因： 

1.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於空櫃場共同作業，原事業單位工作場所負責人或

其代理人未確實巡視工作場所。 

2.未於規定期限內對罹災者依其工作性質施以勞工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

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使勞工於有車輛出入或往來之工作場所作業時，有導致勞工遭受交通

事故之虞者，除應明顯設置警י標示外，並應置備反光背心等防護衣，使勞

工確實使用。（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0 條之 1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1項） 

2.雇主對於物料之搬運，應儘量利用機械以代替人力，凡四十公斤上物品，

以人力車輛或工具搬運為原則，五百公斤上物品，以機動車輛或其他機械搬

運為宜；運輸路線，應妥善規劃，並作標示。（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55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3.第二條所訂事業之雇主應依附表二之規模，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

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3條第 1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

第 1項) 

4.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

原事業單位應採取左列必要措施：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

人，擔任指揮及協調之工作。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三、工作場所之巡視。

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勞工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五、其他為防止職

業災害之必要項目。(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8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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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雇主對一般勞工，應依其工作性質，施以勞工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每

3年至Ͽ 3小時。(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7條第 3項暨勞工安全衛

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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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一 
災害發生之空櫃場、修櫃區、空櫃場入出口、空櫃堆高機位置、

罹災者位置、標線等示意圖 

 

 
 
 
 
 
 
 
 
 
 
 
 
 
 
 
  

說明二 災害發生時空櫃堆高機位置及罹災者位置圖 

 

空櫃堆高機空櫃堆高機空櫃堆高機空櫃堆高機 

罹災者罹災者罹災者罹災者    

 

 

約約約約 5.7 公尺公尺公尺公尺 

人車分道警示人車分道警示人車分道警示人車分道警示

罹災者罹災者罹災者罹災者 

既有運送飛機之標線 

修櫃區修櫃區修櫃區修櫃區 

空櫃空櫃空櫃空櫃堆高機堆高機堆高機堆高機 

空櫃場空櫃場空櫃場空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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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撞 5 

從事車禍從事車禍從事車禍從事車禍清潔清潔清潔清潔作業作業作業作業發生交通事故被撞發生交通事故被撞發生交通事故被撞發生交通事故被撞致致致致死災害死災害死災害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政۬機關（8311）  

二、災害類型：公路交通事故（05） 

三、媒 介 物：汽車（23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101 年 3 月 14 日 23 時 21 分，○○市政۬環境保護局○○清潔໗໗員ԙ○○

於○○市○○路與○○南路交叉口附近支援協助清理發生車禍事故現場ූ留

碎片和油污時，遭用路民翁○○駕駛的ᜎ車急駛經過撞擊，經送○○醫Ꮲ大

Ꮲ附設醫院急救，仍於 101 年 3月 15 日 2時 5分不治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依據○○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所記載，罹災者ԙ○○直接引

起死亡之原因：甲、顱內出血。乙、頭部外傷。丙、車禍(路人)。 

（二）綜上，本災害之發生依相關人員陳述及罹災現場概況研判可能原因為：

101 年 3 月 14 日 23 時許，罹災者ԙ○○於○○市○○路與○○南路交叉口附

近單獨支援協助清理車禍事故現場ූ留碎片和油污，23時 21 分許，在無人י

護指揮交通情況下，遭翁○○ଚ後駕駛ᜎ車急駛經過撞擊，造成頭部外傷致顱

內出血不治死亡。     

1、直接原因：勞工ԙ○○於道路從事車禍事故現場ූ留碎片和油污清理工

作，遭用路民所駕車輛撞擊造成頭部外傷致顱內出血不治死亡。 

2、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ڹ間道路作業未置交通引導人員。 

3、基本原因：用路民ଚ後開車。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鄰接道路作業或有導致       交

通事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依下列規定設置適當交通號ᇞ、標示或欄：

「1、‧‧‧8、設置號ᇞ、標示或欄等設施，尚不足以警告防止交通事故時，

應置交通引導人員。」（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1條之 1第 8款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二）事業單位應依下列規定設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以下簡稱管理單位）：

「一、第一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應設直接ᗧ屬雇主之

專責一ભ管理單位。‧‧‧」（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2條

之 1第 1項第 1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三）第 2條所定事業之雇主應依附表 2之規模，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以下

簡稱管理人員）。第 1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 100 人以上者，所置管理

人員應為專職。（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3條第 1項、第 2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四）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上之事業單位，依第 2條之一至第 3條之一、第 6

條規定設管理單位或置管理人員時，應填具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設

置（變更）報備書（如附表 3）陳報檢查機構備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86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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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

事項。（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  災害現場 

 

 

 
  

肇事肇事肇事肇事汽車汽車汽車汽車行駛方向 

 

車禍事故現
場ූ留油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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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撞 5 

從事撿拾掉落木板從事撿拾掉落木板從事撿拾掉落木板從事撿拾掉落木板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車輛撞擊致死災害車輛撞擊致死災害車輛撞擊致死災害車輛撞擊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清潔服務業 

二、災害類型：被撞 

三、媒 介 物：汽車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依據○○企業有限公司技術員李○○稱述:101 年 4月 9日 12 時 7分許，李○

○接獲通報(○○工程處交通控制中心)有木板(夾板)掉落於國道 3號北上

137.1l 公里，隨後李○○與翂○○立即前往該地區處理，約經過了 20多分鐘

抵達現場，發現木板掉落於國道 3號道路內線(最內側)，司機翂○○將車(車

號 YYY-UP)開至掉落物現場並停於路肩，李○○則開啟車上警報器及警示燈，

開啟完之後，李○○與翂○○下車，於車前等ং前方道路(國道 3號 137.1l

處)無車流時(準備檢拾木板)，當時李○○側站在車旁約 3公尺處監視車流，

翂○○突然衝出道路欲撿拾掉落木板時，遭қ色小ᜎ車(Z3-YYYY)撞擊，李○

○隨即向公路警察報案並請求叫救護車(當時發現公路警察警車停於工程車後

方)， 李○○立即拿車上交通錐࠾鎖內線車道，後續則交由公路警察處理，救

護車隨即抵達現場並將傷者送往भਪ大ί醫院急救。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依據國防部○○地方ै事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所記載，罹災者翂

○○直接引起死亡之原因：甲、顱骨、顏面骨骨折併神經性休克死亡。乙、頭

部外傷、胸腹部鈍挫傷。丙、車禍。(自小࠼車撞擊及清潔工作人員)。 

（二） 綜上所述及災害發生經過以及災害發生現場研判本災害可能發生的原

因為:罹災者翂○○於接獲領班(司機)王○○指示前往第三通報處國道 3號北

上 137.1 公里處理掉落物清除作業時，未依標準作業程序規定作業配置至Ͽ 2

台作業車輛(具警示ф能)並於外路肩設置 1台預告警示車方可從事作業，自

從路肩穿ຫ車道，撿拾掉落物因ଢ避不及遭қ色小ᜎ車(Z3-YYYY)撞擊致死。 

1、直接原因：罹災者於國道 3高速公路北上 137.1L 處理掉落物清除作業，

被外來車輛撞擊，造成頭部外傷、胸腹部鈍挫傷、顱骨、顏面骨骨折併神經

性休克致死。 

2、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從事道路作業未設交通號ᇞ、標示，使受警告者清ධ獲知。 

不安全動作: 施工人員未等待其他作業同仁到場，行跨ຫ車道。 

3、基本原因：未依內線標準作業規定，進行道路清潔作業(已實施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Ȝ課程:施工之交通管制守則ȝ)。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原事業單位：○○工程處 

1.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應每三個月至Ͽ開會一次，辦理規定之事項並應置備

紀錄（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

生法第 14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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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業單位應依下列規定設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一、第一類事業之事業

單位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應設直接ᗧ屬雇主之專責一ભ管理單位。（勞

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2條之 1第 1項第 1款暨勞工安全衛

生法第 14條第 1項）。 

3.雇主應依事業之規模，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以下簡稱管理人員)。第一

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所置管理人員應為專職；第二

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三百人以上者，所置管理人員應至Ͽ一人為專

職。（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3條第 1項及第 2項暨勞工

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二）承攬人：○○企業有限公司 

1.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2.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3.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第 1項）。 

4.雇主對於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鄰接道路作業或有導致交通事故之

虞之工作場所，應依下列規定設置適當交通號ᇞ、標示或欄：1.交通號ᇞ、

標示應能使受警告者清ධ獲知。．．．。（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1條之

1第 1項第 1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 項） 

5.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

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

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201 
 

 

照片一、罹災者遭車輛撞擊之情形(行車紀錄器之ᄒ圖)(國道警察提供) 
  

照片二、肇災之車輛(高公局 OO 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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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撞 5 

從事搬運作業從事搬運作業從事搬運作業從事搬運作業發生發生發生發生遭堆高機撞擊遭堆高機撞擊遭堆高機撞擊遭堆高機撞擊致死災害致死災害致死災害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螺絲、螺帽及鉚ଝ製造業。 

二、災害類型：被撞。 

三、媒介物：堆高機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受傷 0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本災害發生於 101 年 4月 26 日 19 時 10 分許。當日 19時許罹災者在物料室等

ং模具整理，聽到同事ፋ及同組外籍勞工受傷，急於གྷ去警衛室探視該外勞，

罹災者於是從成型組 B4棟東側門າ出；此時勞工○○駕駛荷重 3公噸之堆高

機（如照片 1）運送 5個螺絲空桶由包裝區準備運至成型組 B3棟，駕駛○○

見罹災者າ出遂緊急ྩ車，但已來不及而撞上罹災者，撞擊後罹災者倒臥地上，

身體及頭部無明顯外傷，但意識模ጋ，經同事緊急聯絡救護車送高雄市岡山區

劉光雄醫院急救，因傷重再轉送至高雄醫Ꮲ院急救，延至 101 年 5月 8日 13

時 19 分許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綜上分析本次災害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遭運送螺絲空桶之堆高機撞擊造成顱骨骨折併顱內出

血致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工作場所未有к分之照明。 

2.車輛運輸路線未妥善規劃並作標示。 

（三）基本原因： 

1.所設置之勞工安全衛生人員未專職，以致未落實勞工安全衛生管理。 

2.未落實堆高機安全作業標準以致搬運物過高ቹ響視線。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物料之搬運，應儘量利用機械以代替人力，凡四十公斤以上物品，

以人力車輛或工具搬運為原則，五百公斤以上物品，以機動車輛或其他機械

搬運為宜；運輸路線，應妥善規劃，並作標示。 

2.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採光照明，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各工作場所

須有к分之光線，……。 

3.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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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 1： 肇災堆高機(荷重 3 公噸)當時運送 5 個螺絲空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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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撞 5 

從事泥沙分離區設備維修作業被撞致死災害從事泥沙分離區設備維修作業被撞致死災害從事泥沙分離區設備維修作業被撞致死災害從事泥沙分離區設備維修作業被撞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未分類其他非金屬物製品製造業（2399） 

二、災害類型：被撞（05） 

三、媒 介 物：其他(ᐎ皮管)(529)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ت 55歲） 

五、災害發生經過： 

○○有限公司廠長黃○○稱述：災害發生於 101 年 5 月 10 日 10 時 55 分許，

罹災者羅○○於廠區協助用手扶著廠長黃○○操作挖土機挖斗所吊掛之ᐎ皮

管欲使其不搖ਗ，因挖土機之挖斗突然自挖土機上之ז速換斗器脫落連同所吊

掛之ᐎ皮管一起掉落，羅○○走避不及被掉落之挖斗及ᐎ皮管撞擊身體而倒在

地面上，經緊急送署立भਪ醫院急救，不治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羅○○被挖斗及吊掛之ᐎ皮管掉落壓傷，引發胸部創

傷合併多發性肋骨骨折、皮下氣腫致創傷性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將車輛系營建機械(挖土機)供為主要用途以外之用途(吊掛用途)。 

2.車輛系營建機械(挖土機)作業時，未止人員進入操作半徑內或附近危險

之虞之場所。 

（三）基本原因： 

1.未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2.未接受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4.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及未實施自動檢查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 雇主應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

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二) 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三) 雇主對於就業場所作業之車輛機械，應使駕駛者或有關人員負責執行下

列事項：1、．．．3、車輛系營建機械作業時，止人員（駕駛者等依規定就

位者除外）進入操作半徑內或附近有危險之虞之場所．．．9、不得使車輛系

營建機械供為主要用途以外之用途．．．。(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16 條

第 3款、第 9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 項) 

(四)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五) 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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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

第 1項） 

(六) 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

事項。…於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工

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七) 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 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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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照 1 

 

廠長黃明以挖土機之挖斗上的掛耳當作吊鉤 
附照 2 

 

以纖維索為吊掛用具鉤掛於掛耳吊舉肇災之ᐎ皮管 

 

挖斗上的掛耳當作吊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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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撞 5 

從事堆高機作業發生從事堆高機作業發生從事堆高機作業發生從事堆高機作業發生勞工勞工勞工勞工遭堆高機撞遭堆高機撞遭堆高機撞遭堆高機撞擊擊擊擊致死災害致死災害致死災害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3400） 

二、災害類型：被撞（5） 

三、媒 介 物：堆高機(22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ت 53歲） 

五、災害發生經過： 

依據勞工林○○稱述：101 年 5月 17 日 11 時 40 許，罹災者林○○當時站立於

管線支撐架上，請林○○駕駛堆高機欲將管線支撐架移至廠外，可能因為管線

支撐架不穩固，罹災者林○○跌倒在地，林○○未注意而將堆高機往前開，致

罹災者林○○頭部遭堆高機左前輪壓傷，該公司隨即派車將罹災者林○○送至

ഝቧ長庚醫院急救，於當日 12時 45 分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林○○遭堆高機壓傷頭部，造成顱骨破裂骨折，顱內

出血死亡。 

（二）間接原因： 

(1)對於荷重在 1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未指派經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人員

操作。 

(2)站立於不穩固之管線支撐架。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未有執行紀錄或文件。 

(2)堆高機操作人員未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荷重在 1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應使其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4條第 1項第 2款暨勞工安全衛

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二)雇主對於荷重在 1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應指派經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人

員操作。（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26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三)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全

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四)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五)年滿 15歲以上，60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

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一、…。二、受僱於僱用 5人

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勞工保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2款）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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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 
管線支撐架長度為 200 公分，高度為 50 公分，重量

為 30 公斤，災害發生現場共有 9 支。 

說 明 二 
आ圈處為罹災者林○○遭林○○所駕駛堆高機左前

輪壓傷處。 
 

 

附照 1 

附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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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撞 5 

某公司所僱勞工發生被撞致死某公司所僱勞工發生被撞致死某公司所僱勞工發生被撞致死某公司所僱勞工發生被撞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種類：汽車零件製造業(3030) 

二、災害類型：被撞(06) 

三、媒介物：其他動力機械 (模具台車，159)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據該公司泰國籍勞工࡞○○稱述：101 年 6 月 18 日 9時許，當時࡞○○在發

泡課第 2生產線從事清模及噴離型劑之作業，當࡞○○轉身時，發現亞○的頭

部已被夾在導軌支撐板及台車扣臂之間，當時模具台車已被瓦○停止運轉，࡞

○○及其他同事見狀，一起合力將亞○抬出，並將亞○送醫急救，該員當日

不治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遭運轉中之模具台車扣臂撞擊頭部，致被夾於導軌支

撐板及台車扣臂間，導致顱骨折及出血，傷重不治死亡。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從事模具之泡棉清除作業時，未使模具台車停止運轉 

（三）基本原因：危害辨識能力不足。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機械之掃除、上油、檢查、修理或調整有導致危害勞工之虞者，

應停止相關機械運轉及送料。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57條第 1項暨勞工

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二)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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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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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撞 5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駕駛堆高機作業發生被撞致死災害駕駛堆高機作業發生被撞致死災害駕駛堆高機作業發生被撞致死災害駕駛堆高機作業發生被撞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未分類其他१品製造業（0899） 

二、災害類型：被撞（06） 

三、媒 介 物：堆高機(22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ت 31歲） 

五、災害發生經過： 

○○股份有限公司ᄆ化廠廠長吳○○稱述：災害發生於 101 年 6月 22 日 1時

17 分許，罹災者蔡○○在廠內紙箱進出貨平台駕駛荷重 1.8 公噸堆高機倒退

行駛時，發生堆高機翻覆於紙箱進出貨平台下方，罹災者被堆高機椅子及電

組壓住，守衛立刻以電話通報消防局 119，將蔡○○送ᄆ化基督教醫院二林分

院急救。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駕駛堆高機翻覆壓傷背部，致窒息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紙箱進出貨平台日光燈未開啟。 

2.肇災堆高機未設置後照燈。 

（三）基本原因：罹災者未接受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特殊作業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合格。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下列場所之照明設備，應保持其適當照明，遇有損壞，應即修復：

一、…。七、其他易因光線不足引起勞工災害之場所。(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第 314 條第 7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二)堆高機應設置前照燈及後照燈。但堆高機已註明限照度良好場所使用者，

不在此限。（機械器具安全防護標準第 78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1 項） 

(三)第一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所置管理人員應為專職。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3條第 2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項) 

(四)雇主對下列勞工，應使其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一、…。二、

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4

條第 1項第 2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五)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前二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十四之規定。(勞

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3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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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災害現場位於紙箱進出貨平台旁。 

 

說明：紙箱進出貨平台高約 101 公分。 
 

紙箱碼頭 

肇災之堆高機 

約 101 公分 

約 225 公分 

約 73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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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撞 5 

被撞 5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點收與確認入庫之煤炭數量作業發生被鏟土機撞擊致死災害點收與確認入庫之煤炭數量作業發生被鏟土機撞擊致死災害點收與確認入庫之煤炭數量作業發生被鏟土機撞擊致死災害點收與確認入庫之煤炭數量作業發生被鏟土機撞擊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印染整理業  (1140) 

二、災害類型：被撞(6) 

三、媒 介 物：動力鏟類設備(鏟土機)(14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染整股份有限公司燃煤蒸汽鍋爐所需煤炭需藉由鏟土機鏟入鍋爐之煤炭

倒料口後進行燃燒。據該廠倉儲課長表示「101 年 7月 10 日外購煤炭入庫後，

於下午 12時 50 分左右，我至蒸汽鍋爐房與李○○進行點收與確認入庫之煤炭

數量，災害發生時我與李○○站在靠近蒸汽鍋爐房入口附近之煤炭堆旁，背對

著鍋爐煤炭倒料口，忽然泰籍勞工 000 駕駛鏟土機由鍋爐煤炭倒料口倒車過來，

我與罹災者李○○因背對鏟土機沒有看到鏟土機已駛近，當我被鏟土機撞到時，

我趕緊ଢ開，並看到鏟土機右後方撞到李○○並輾過，急忙請同事協助處理，

經通報 119，於救護人員到達後判斷已無生命跡象，未再送醫院急救。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罹災者李○○遭鏟土機輾壓，致頭頸胸部鈍創，顱骨骨折腦實質碎裂溢出死

亡。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未止人員進入鏟土機操作半徑內或附近有危險之虞之場所。 

(三)基本原因： 

未對鏟土機駕駛施以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就業場所作業之車輛機械，應使駕駛者或有關人員負責執行下列

事項：一、…三、車輛系營建機械作業時，止人員（駕駛者等依規定就位者

除外）進入操作半徑內或附近有危險之虞之場所。但另採安全措施者，不在此

限。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16條第3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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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 明  肇災時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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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撞 5 

從事曳引車車頭解聯作業從事曳引車車頭解聯作業從事曳引車車頭解聯作業從事曳引車車頭解聯作業發生發生發生發生撞擊致死撞擊致死撞擊致死撞擊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分類：汽車貨運業(4940) 

二、災害類型：被撞(6) 

三、媒 介 物：其他ɡ曳引車車頭（239）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依據錄ቹ檔案及榮○○股份有限公司生管人員表示：101 年 7 月 18 日 12 時 10

分左右，警衛陳○○指揮大村交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司機؋○○所駕駛的曳引

車停靠於榮○○股份有限公司 2號出貨碼頭，車停至定位後陳員走回警衛室，

而؋○○未將車輛ᅝ火即下車解聯其車頭及貨櫃板架車。؋○○२先從車頭左

側翕至車頭與貨櫃板架車間的空隙處ܘ除高壓氣管，再翕下車頭右側解除第五

輪聯結器的鎖定裝置，此時車頭沿傾斜路面向圍牆緩ᄌ移動；؋○○羵圖從曳

引車右側以人力拉住移動的車頭，發現無效後，便立刻າ到車頭前方以人力推

擋車頭，仍然無法ߔ止其移動而被翦退至圍牆邊，最後遭到車頭撞擊而倒臥於

圍牆邊。12時 16 分許，救護車趕到災害現場對罹災者؋○○施以急救，12時

22 分許，將其載送至 00醫院，到院前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罹災者 000 遭曳引車車頭撞擊，致兩側肋骨、顱骨骨折，氣胸死亡。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曳引車之ྩ車來令片與ྩ車鼓間隙過大，ྩ車力不足。 

不安全行為：羵圖以人力於曳引車前方ߔ擋滑動。 

(三)基本原因：人員危害意識不足。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 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

事項。（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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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 明  肇災時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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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撞 5 

從事農耕機整地作業從事農耕機整地作業從事農耕機整地作業從事農耕機整地作業發生被撞發生被撞發生被撞發生被撞致死致死致死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分類：蔬菜栽業（0114） 

二、災害類型：被撞（06） 

三、媒 介 物：其他類(農耕機)(91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據李○○所僱勞工ఉ○○稱述，101 年 7 月 30 日約 6時許，勞工ఉ○○駕車

沿水流東產業道路到達工作現場，等待其他同事載運雞ޥ到達時，協助搬運並

ኜ雞ޥ， 發現罹災者解○○趴臥山坡地面，左ᖍᓌ有ኚ裂傷等，疑似遭農耕

機壓過身體，當時現場無任何其他車輛及第三人在場，ఉ○○立即關掉引ᔏ，

隨即用手機打 119 叫救護車，經送○○醫療財團法人○○醫院急救，到院前已

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依據臺灣○○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所記載，罹災者解○○直

接引起死亡之原因：甲、創傷性休克。乙、顏面部᙮幹多發創傷體๚內出血。

丙、身體受農耕機輾壓。 

(二）綜上，本災害之發生依相關人員陳述及罹災現場概況研判可能原因為：

101 年 7 月 30 日，罹災者解○○一早即至南投縣里ᙼ合成里台電電桿編號

水流東三分枝 27號前山坡地操作農耕機從事整地工作，整地過程中，下車走

到農耕機前地面，因農耕機引ᔏ未ᅝ火尚在運轉中，又手ྩ車未制動妥，地面

坡度約 30度，致農耕機下滑，罹災者解○○遭輾壓，造成顏面部᙮幹多發創

傷體๚內出血，致創傷性休克死亡。 

1、直接原因：勞工解○○身體受農耕機輾壓，造成顏面部᙮幹多發創傷體

๚內出血，致創傷性休克死亡。 

2、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農耕機於地面坡度約 30度之農地作業，駕駛者

離開其位置時，引ᔏ未ᅝ火、手ྩ車未制動妥。 

3、基本原因： 

（1）未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2）未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就業場所作業之車輛機械，應使駕駛者或有關人員負責執行下列事

項：．．．6、止停放於有滑落危險之虞之斜坡。但已採用其他設備或措施

者，不在此限．．．。（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16 條第 6款暨勞工安全衛

生法第 5條第 2項） 

2.雇主對於就業場所作業之車輛機械，應使駕駛者或有關人員負責執行下列事

項：．．．11、駕駛者離開其位置時，應將吊斗等作業裝置置於地面，並將原

動機ᅝ火、制動，並安置ྩ車等，防止該機械ຽ走。（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 116 條第 11 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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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雇主應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

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4.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

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5.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6.雇主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

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 項） 

7.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 項) 

8.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勞工

安全衛生事項。（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第 1項暨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  災害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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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撞 5 

從事載運砂石作業發生從事載運砂石作業發生從事載運砂石作業發生從事載運砂石作業發生被撞擊被撞擊被撞擊被撞擊致致致致死死死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分類：汽車貨運業(4940) 

二、災害類型：被撞(6) 

三、媒 介 物：其他(鏟土機)(229)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依○○股份有限公司鏟土機司機黃○○陳述，本案發生經過為：101 年 8月 24

日早上共有 6台聯結車在場內，準備載運砂石，約於 8時 17 分左右，○○有

限公司聯結車司機何○○(下稱何○○)拿料給 7yyy5 車號的司機邱○○，黃

○○駕駛鏟土機鏟砂給另一聯結車 9yyyU 車號，黃○○當時有看到何○○，何

○○也看到鏟土機在運行，何○○遞送料給聯結車司機邱○○時，會ଢ開黃

○○駕駛之鏟土機路線，當何○○遞送完料後，約於 8時 19 分左右，準備

回到何○○自ρ駕駛之聯結車時，黃○○將砂石放置於聯結車 9yyyU 車號上後

倒退，沒གྷ到何○○卻走進鏟土機倒退後準備鏟砂的路線，黃○○駕駛鏟土機

倒退後的視線差，未注意何○○已進入鏟土機倒退的路線，在鏟土機退後時發

現為何有料的݆子翕上來時，黃○○發覺不對ࠂ，下車察看後發現何○○被

鏟土機前輪壓到，黃○○趕緊請公司同事叫救護車，但救護車到時何○○已經

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何○○被鏟土機倒車撞擊輾壓致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未止人員進入鏟土機作業時之操作半徑內或附近有危險之虞之場所。 

2.鏟土機未等待所有人員ᇻ離直接起動。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3.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 業主(○○股份有限公司)： 

1.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其適合需要之安全衛生

工作守則，並報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2.雇主對於就業場所作業之車輛機械，應使駕駛者或有關人員負責執行下列事

項：一、除非所有人員已ᇻ離該機械（駕駛者等依規定就位者除外），否則不

得起動。二、…。三、車輛系營建機械作業時，止人員（駕駛者等依規定就

位者除外）進入操作半徑內或附近有危險之虞之場所。但另採安全措施者，不

在此限。四、…。(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16 條第 1款、第 3款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3.雇主對於物料之搬運，應儘量利用機械以代替人力，凡四十公斤以上物品，

以人力車輛或工具搬運為原則，五百公斤以上物品，以機動車輛或其他機械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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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為宜；運輸路線，應妥善規劃，並作標示。(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55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4.雇主對擔任下列工作之勞工,應依其工作性質施以勞工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

練：一、…。十二、營造作業、車輛系營建機械作業、高空工作車作業、缺氧

作業、局限空間作業及製造、處置或使用危險物、有害物作業之人員。…。(勞

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7條第 1項第 12 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5.雇主應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

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6.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全

衛生管理計畫。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工

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7.雇主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

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二)事業單位(○○有限公司)： 

1.年滿十五歲以上，六十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

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一、…。二、受僱於僱用五人

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勞工保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2款) 

2.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報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3.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

生法第 23條第 1項) 

4.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5.雇主應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

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6.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全

衛生管理計畫。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工

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7.雇主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

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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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 明  肇災時現場砂石堆置場俯視圖及鏟土機鏟砂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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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撞 5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挖溝機作業時發生被撞致死災害挖溝機作業時發生被撞致死災害挖溝機作業時發生被撞致死災害挖溝機作業時發生被撞致死災害    

行業種類：未分類其他非金屬物製品製造業（2399） 

災害類型：被撞（06） 

三、媒 介 物：其他(挖溝機)(149)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ت 36歲） 

五、災害發生經過： 

○○有限公司廠長陳○○稱述：災害發生於 101 年 8 月 28 日 16 時 30 分許，

罹災者林○○於廠區挖除料堆上方操作挖溝機，從事挖除料堆整理及把挖除料

投入破碎機內作業時，連人帶車從高約 5公尺挖除料堆上方摔落於地面，罹災

者林○○腹部以下被挖溝機駕駛艙壓住，公司同仁立刻實施搶救並電話連絡

119，由救護車將罹災者送林長庚紀念醫院急救惟因傷重不治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林○○遭翻覆之挖溝機壓住，造成腹部挫傷，致出血

性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挖除料堆上方操作挖溝機未整理工作場所，採

取預防該等機械之翻倒，翻落措施。 

（三）基本原因： 

1.未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2.未接受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車輛系營建機械，如作業時有因該機械翻落、表土崩塌等危害勞

工之虞者，應於事先調查該作業場所之地質、地形狀況等，適當決定下列事項

或採必要措施，並將第二款及第三款事項告知作業勞工：一、…。四、整理工

作場所以預防該等機械之翻倒、翻落。(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20 條第 4

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二)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三)雇主應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

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四)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嘻嘻嘻於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全

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五)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

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六)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223 
 

(七)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

第 1項） 

(八)年滿 15歲以上，60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

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1.…。2.受僱於僱用 5人以上

公司、行號之員工。(勞工保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2款)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災害現場位於該公司所屬工廠。 

挖除料土堆 

肇災之挖溝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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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罹災者腹部以下被挖溝機壓住示意圖。 
 

罹災者腹部

以下被挖溝

機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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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撞 5 

從事吊掛作業從事吊掛作業從事吊掛作業從事吊掛作業發生發生發生發生被撞致死被撞致死被撞致死被撞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種類：公用事業設施工程業 

二、災害類型：被撞 

三、媒介物：營建物(電桿)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本災害發生於民國 101 年 10 月 8日 14 時 6分許。災害當日 13時 40 分許○○

電器工程有限公司勞工何○○（係罹災者）駕駛積載型卡車起重機與何□□，

將原先置放在屏東縣長治鄉暫存場之廢電桿，運送抵達屏東縣內鄉□□股份

有限公司之儲存場，由何○○擔任移動式起重機操作手，何□□擔任吊掛手，

將載於車上之廢電桿吊掛到車側邊之堆放場時，約於 14時 6分許，吊掛第三

根廢電桿時，何□□尚在車斗上，發現已吊起之第三根廢電桿桿根向下傾斜卡

到靠近車尾之水泥檔塊，操作手仍繼續操作移動式起重機吊桿移動，欲將電桿

移出，桿根仍被卡在水泥檔塊無法動彈，桿頂則隨吊桿而移動，電桿突然落下，

擊中站立於吊車操作手座位鐵板上操作起重機的操作手何順財，何□□立即ᖿ

前查看發現，何○○被擊中後，下到地面趴在靠近車頭之水泥檔塊上，並自述

胸部ੵภ難以呼吸，旁人立即撥電話請救護車前往，救護車約 30分鐘到，將

罹災者送到醫院急救，仍傷重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綜上所述，研判本次災害發生之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操作積載型卡車起重機時站在靠電桿堆放場側之吊車操作手座

位鐵板上，遭電桿落下撞擊死亡 

(二)間接原因： 

1.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於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區營業處之ᡕᙦ器材儲存場吊掛電桿退料作業，未落實實施「指揮監督」、

「連繫調整」、及「工作場所巡視」。 

2.對於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未使其檢視荷物之形狀、大小及

材質等特性，以估算荷物重量，或查明其實ሞ重量，並選用適當吊掛用具及

採取正確吊掛方法。 

3.對於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未使其於起吊作業時，以鋼索、

吊鏈等穩妥固定荷物，懸掛於吊具後，再通知起重機具操作者開始進行起吊

作業。 

4.對於起重機具之運轉，未於運轉時採取防止吊掛物通過人員上方及人員進

入吊掛物下方之設備或措施。 

 (三)基本原因：未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且未有執行記錄或文件。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起重機具之運轉，應於運轉時採取防止吊掛物通過人員上方及人

員進入吊掛物下方之設備或措施。（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92條第 1項暨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2.雇主對於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應使其檢視荷物之形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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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及材質等特性，以估算荷物重量，或查明其實ሞ重量，並選用適當吊掛用

具及採取正確吊掛方法。（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63條第 1項第 2款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3.雇主對於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應使其於起吊作業時，以鋼

索、吊鏈等穩妥固定荷物，懸掛於吊具後，再通知起重機具操作者開始進行

起吊作業。（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63條第 1項第 5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

第 5條第 1項) 

4.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 項）。 

5.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之事業單位，依第二條之一至第三條之一、第六條

規定設管理單位或置管理人員時，應填具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設

置（變更）報備書（如格式一）陳報檢查機構備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

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86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6.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實施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下列勞工安全

衛生事項：「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十六、其

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並留有執行紀錄或文件以代替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

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工安全衛生法

第 14條第 1項) 

7.勞工遭遇職業傷害而死亡時，雇主應給與五個月平均工資之喪葬費，及應

給與遺屬四十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勞動基準法第 59條第 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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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災害示意圖： 

 
照片說
明： 

模擬罹災者操作移動式起重機位置，當時腳站立在操作
手座位鐵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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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撞 5 

從事鏈鋸機從事鏈鋸機從事鏈鋸機從事鏈鋸機鋸除黑板樹樹幹鋸除黑板樹樹幹鋸除黑板樹樹幹鋸除黑板樹樹幹作業作業作業作業發生被撞死亡災害發生被撞死亡災害發生被撞死亡災害發生被撞死亡災害    

一、行業分類：ᆘ化（園᛬）服務業（8130） 

二、災害類型：被撞（06） 

三、媒 介 物：立木（71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據○○園᛬社勞工張○○稱述，101 年 10 月 13 日 15 時許，籃球場旁 3

ਲ਼黑板樹，先由高而低逐層修剪，剩約 2米高樹木主幹則由張○○負責以

鏈鋸機鋸除。15 時 10 分開始鋸除，要鋸第 3 ਲ਼樹木主幹時，樹幹鋸斷傾倒

時，張○○順著樹幹傾倒方向ఈ去，看見站立於樹幹傾倒方向約 2米處勞工

黃○○遭傾倒樹幹撞擊後仰倒地面，張○○立即上前察看，黃○○呼喊罻ੵ

ภ及腳ഞ，沒有明顯外傷，意識清ཱ，於附近操作抓斗車之駕駛蔡○○隨即

打 119 叫救護車，將黃○○送○○醫Ꮲ大Ꮲ附設醫院急救。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依據臺灣○○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所記載，罹災者黃○○直

接引起死亡之原因：甲、器۔損傷、出血。乙、腹部挫傷。丙、重物撞擊。 

(二）綜上，本災害之發生依相關人員陳述及罹災現場概況研判可能原因為：

101 年 10 月 13 日 15 時許，罹災者黃○○完成切短分解樹枝工作後，留下來

協助抓斗車駕駛蔡○○收放外伸撐座及移動抓斗車位置，正當勞工張○○鋸第

3ਲ਼黑板樹主幹時，罹災者黃○○剛好走至罹災位置，觀看抓斗車操作，不慎

遭傾倒樹幹撞擊後仰倒地面，造成腹部挫傷，致器۔損傷、出血死亡。         

1、直接原因：罹災者黃○○遭傾倒黑板樹樹幹撞擊，造成腹部挫傷，致器

 。損傷、出血死亡۔

2、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鋸木作業時，未使非作業人員ᇻ離作業場所。 

3、基本原因： 

（1）未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

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2.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3.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229 
 

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 項) 

4.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5.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除給與五個月平均工資之喪

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四十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勞動基準法第

59條第 4款） 

6.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  災害現場 

 
  

 

肇災黑板樹 

約 12公尺 

將他處樹枝葉運
至籃球場堆放，
保護籃球場地面
防止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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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撞 5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資源回收廠資源回收廠資源回收廠資源回收廠作業時作業時作業時作業時發生堆高機貨叉撞擊致死發生堆高機貨叉撞擊致死發生堆高機貨叉撞擊致死發生堆高機貨叉撞擊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分類：資源回收業（3830） 

二、災害類型：被撞（06） 

三、媒 介 物：堆高機（22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據○○五金行駕駛堆高機之勞工許○○稱述：101 年 10 月 17 日 7時 48 分許，

許○○駕駛荷重 3公噸之堆高機，將放置於資源回收物品打包擠壓機旁裝有廢

棄水龍頭等ል製品之ϼ空包(重量約700~ 800公斤) 搬運至後方空地進行資源

分類，罹災者康○○在堆高機旁協助將ϼ空包吊耳掛入堆高機貨叉，許○○操

作堆高機利用貨叉舉起ϼ空包時，未注意貨叉前端已頂到打包擠壓機側邊下緣，

仍持續將貨叉舉起，當貨叉瞬間脫離擠壓機側邊下緣時，罹災者康○○遭貨叉

撞擊到右腹部，經救護車急送○○醫院急救，仍不治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依據○○醫院死亡相驗病例ᄔ要記載：「死亡原因：心肺衰竭。」。 

（二）綜上所述及災害發生經過以及災害現場概況，研判本災害發生之可能原

因為 101 年 10 月 17 日 7時 48 分許，勞工許○○駕駛荷重 3公噸之堆高機搬

運廢棄水龍頭等ል製品之ϼ空包，於貨叉舉起過程中，堆高機駕駛許○○未注

意堆高機貨叉前端已頂到打包擠壓機外側下緣，仍持續將貨叉舉起，當貨叉瞬

間脫離擠壓機側邊下緣時，正在堆高機旁協助將ϼ空包吊耳掛入堆高機貨叉之

罹災者康○○遭貨叉撞擊右腹部，經送醫急救仍不治死亡。 

1、直接原因：罹災者康○○被堆高機貨叉撞擊腹部致死。 

2、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堆高機作業時，未使勞工ᇻ離該車輛機械。 

3、基本原因： 

（1）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雇主未使堆高機操作人員接受荷重在 1 公噸以上堆高機操作人員特殊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2.雇主應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

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3.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4.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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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6.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第 1項） 

7.雇主對下列勞工，應使其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一、…。二、

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4條第 1項第 2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8.雇主對於就業場所作業之車輛機械，應規定駕駛者或有關人員負責執行下

列事項：一、除非所有人員已ᇻ離該機械，否則不得起動。二、…。（勞工

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16 條第 1 項第 1 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2 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  災害現場模擬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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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撞 5 

從事吊掛模具作業發生遭模具撞擊致死災害從事吊掛模具作業發生遭模具撞擊致死災害從事吊掛模具作業發生遭模具撞擊致死災害從事吊掛模具作業發生遭模具撞擊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金屬模具製造業 

二、災害類型：被撞 

三、媒介物：起重機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受傷 0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災害發生於 101 年 11 月 1日早上 7時 50 分許，蔡○○率領෯○○(以下稱෯

員)與罹災者吳○○等人至東○實業廠股份有限公司葉子板廠從事模具維修作

業，約 8時 05 分許，罹災者先獨自至災害發生地點工作，不久後，෯員也前

往幫忙，當時෯員看見罹災者右手握著固定式起重機ᇿ控器趴在待修模具旁地

面，罹災者向෯員回เ說被夾到了便ཀྵ了過去，෯員於是趕忙通知蔡○○等人

開車將罹災者送奇美醫院救治，惟仍不治。 

六、災害原因分析： 

綜合上述分析本次災害發生之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遭吊掛之模具撞擊擠壓傷重不治。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 

對於起重機具之運轉，未於運轉時採取防止吊掛物通過人員上方及人員進入吊

掛物下方之措施。 

不安全動作： 

1.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未取得合格操作證照。 

2.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未估測荷物重心位置，造成荷物吊起時擺ᕏ。 

（三）基本原因： 

1.未實施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對吊掛作業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3.未確實執行模具吊掛安全作業程序。 

4.事業單位交付承攬時未於事前將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告知承攬人。 

5.與承攬人共同作業時，原事業單位未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負責指揮及協

調工作，未採取工作之連繫與調整、未確實巡視工作場所、未指導及協助承

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 

七、災害防止對策：  

1.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具有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操作人員，雇主應僱用經中

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訓練或經技能檢定之合格人員к任之。(勞工安全衛生法

第 15條) 

2.雇主對於起重機具之運轉，應於運轉時採取防止吊掛物通過人員上方及人

員進入吊掛物下方之設備或措施。(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92條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3.雇主對於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應使其辦理下列事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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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測荷物重心位置，以決定吊具懸掛荷物之適當位置。…。(起重升降機具

安全規則第 63條第 3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4.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5.雇主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

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234 
 

八、災害示意圖： 

  

照片說明： ෯○○稱災害發生前固定式起重機鋼索未垂直於吊掛
物，致罹災者遭吊起而擺ᕏ之模具撞擊擠壓致死。 

 
  

擺盪 

約 6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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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撞 5 

從事定位器檢修發生遭轉軸配重塊撞擊致死重大職業災害從事定位器檢修發生遭轉軸配重塊撞擊致死重大職業災害從事定位器檢修發生遭轉軸配重塊撞擊致死重大職業災害從事定位器檢修發生遭轉軸配重塊撞擊致死重大職業災害    

一、行業種類：鋼鐵軋延及擠型業 

二、災害類型：被撞 

三、媒介物：傳動軸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受傷 0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災害發生於民國 101 年 11 月 7日 19 時 00 分許，ᑵ○○(以下簡稱ᑵ員)於控

制室操作直冷卻床時，發現控制室中直冷卻床定位器指示燈顯示有異常現

象，此異常現象會導致直冷卻床之自動進料異常，但仍可以手動進行進料。

ᑵ員遂通知ሺ電維修人員前來處理，約 19時 10 分許，軋修課ሺ電維修人員

○○(以下簡稱員)與罹災者李○○(以下簡稱李員)遂一起至控制室了解設

備狀況，隨後員在控制室檢查設備異常原因，李員則離開控制室，ᑵ員仍以

手動進料方式持續運轉直冷卻床。約 19時 40 分許ᑵ員因生產作業已告一段

落而將直冷卻床停機，員因久不見罹災者，而在直冷卻床停機後，前往

直冷卻床傳動轉軸處൨找李員，不久即發現李員流血坐臥於轉軸配重塊下，

李員疑似在直冷卻床運轉情況下，進入直冷卻床機器內部檢修定位器時，

因接近未設有完整護罩之轉軸配重塊，而遭配重塊撞擊身體而受傷；員趕緊

通報相關人員並將罹災者送往奇美醫院柳營分院急救，惟仍於當日 20時 54 分

不治。 

六、災害原因分析： 

綜上所述，本次災害發生之可能原因分析如下：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李ݒᏢ遭轉動中之轉軸配重塊撞擊致傷重不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該直冷卻床為自動化機械，其維修通道入口未設有進入維修時具有連鎖

性能之安全門。 

2.對於機械之檢查、修理或調整有導致危害勞工之虞者，未停止相關機械運

轉。 

3.對於有危害勞工之虞之轉軸配重塊未設有適當護罩。 

(三)基本原因：未確實執行現場巡視，亦未使勞工確實遵守安全作業標準。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機械之原動機、轉軸、Ꮑ輪、帶輪、飛輪、傳動輪、傳動帶等有

危害勞工之虞之部分，應有護罩、護圍、套胴、跨橋等設備。（勞工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第 4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2.雇主對於機械之掃除、上油、檢查、修理或調整有導致危害勞工之虞者，

應停止相關機械運轉及送料。為防止他人操作該機械之起動等裝置或誤送料，

應採上鎖或設置標示等措施，並設置防止落下物導致危害勞工之安全設備與

措施。（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57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

項） 

3.雇主對於下列機械部分，其作業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設置護罩、護圍或

具有連鎖性能之安全門等設備。…。五、電腦數值控制或其他自動化機械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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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危險之部分。（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58條第 1項第 5款暨勞工安全衛

生法第 5條第 1項） 

4.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下列事項：

一、…八、定期檢查、重點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

第 12條之 1第 1項第 8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八、災害示意圖： 

  

照片說明： 

該直冷卻床藉由轉軸(轉速約 40RPN)使冷卻床上的直

位移至砂輪切斷機裁切。該轉軸上設有一套配重塊(配重

塊長約 69 公分，為鐵質材料，重約 550 公斤)，作為轉軸

轉動穩定之ф用。該配重塊以一護罩包覆，該護罩高約 200

公分、寬約 110 公分、深約 144 公分，護罩有一開口未加

包覆。 

 
  

144 公分 

110 公分 

20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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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撞 5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操作堆高機裝卸貨物操作堆高機裝卸貨物操作堆高機裝卸貨物操作堆高機裝卸貨物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被馬口鐵撞擊致死災害被馬口鐵撞擊致死災害被馬口鐵撞擊致死災害被馬口鐵撞擊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其他金屬加工處理業（2549） 

二、災害類型：被撞（6） 

三、媒 介 物：金屬材料（52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ت 55歲） 

五、災害發生經過： 

據該單位總經理○○○稱述：101 年 12 月 14 日 8時 10 分許，罹災者於該廠

卸貨區操作堆高機裝卸馬口鐵鐵捲，該荷重 7.5 公噸堆高機後方置放一塊к當

配重用途之馬口鐵材料（非為標準配重用途），罹災者於裝卸馬口鐵鐵捲時，

因貨物重量超過堆高機堆舉荷重，致堆高機往前傾，原先置於後方к當配重用

途之馬口鐵材料往前撞擊駕駛座椅，致使罹災者胸๚撞擊堆高機方向盤，造成

肋骨骨折胸๚內出血，經送醫延至 101 年 12 月 16 日 11 時 9分呼吸衰竭不治

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胸๚撞擊堆高機方向盤，造成肋骨骨折胸๚內出血，呼

吸衰竭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堆高機之操作超過該機械所能承受之最大荷重。 

(三)基本原因： 

（1）未依規定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且未依規定實施勞  工安全衛生

在職教育訓練。 

（2）堆高機操作人員未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執行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全

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二)雇主對下列勞工，應使其接受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1、…。2、荷

重在 1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4條

第 1項第 2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 項） 

(三)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前 2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 14之規定。(勞

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3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四)雇主對擔任下列工作之勞工，應依其工作性質施以勞工安全衛生在職教育

訓練：：1、…。13、前述各款以外之一般勞工。…。(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規則第 17條第 1項第 13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五)雇主對於堆高機之操作，不得超過該機械所能承受之最大荷重，且其載運

之貨物應保持穩固狀ᄊ，防止翻倒。（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27 條暨勞工

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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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左列職業災害之一時，雇主應於 24小時內報告檢

查機構：1、發生死亡災害者。…。（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8條第 2項第 1款） 

(七)雇主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除給與 5個月平均工資之

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 40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勞動基準法第

59條第 4款）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 明 一 
馬口鐵鐵捲，長度為 4961 米、直徑 130 公分、寬度

為 88.5 公分、厚度為 0.25 公ᮯ，重量為 8.6 公噸。 

附照 1 

肇災之馬口鐵鐵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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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撞 5 

從事資源回收從事資源回收從事資源回收從事資源回收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遭鏟土機鏟斗撞擊倒地後輾壓遭鏟土機鏟斗撞擊倒地後輾壓遭鏟土機鏟斗撞擊倒地後輾壓遭鏟土機鏟斗撞擊倒地後輾壓致致致致死災害死災害死災害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資源回收業 

二、災害類型：被撞 

三、媒 介 物：動力鏟類設備（鏟土機）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101 年 12 月 10 日 20 時許，翂○○駕駛鏟土機在雜紙區將雜紙整理成堆，而

劉○○則在便當盒區從事分類作業，之後劉○○走到雜紙區叫翂○○駕駛鏟土

機至便當盒區將整理好的便當盒堆置成堆，約過了 5分鐘後，翂○○駕駛鏟土

機欲前往便當盒區途中，ׅ○○看見劉○○往便當盒區走去，翂○○駕駛鏟土

機行進中鏟斗先撞到劉○○的背部後倒地，ׅ ○○於是趕緊າ過去跟翂○○說

鏟土機撞到人了，翂○○趕緊踩ྩ車並往後退，事後發現劉○○面朝下趴在地

上，鏟土機右前輪有輾壓到劉○○，當時人已經沒有反應，ׅ○○緊急打 119

叫救護車將劉○○送往中國醫ᛰ大Ꮲ附設醫院，經急救後仍宣告不治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依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所記載死亡原因：「甲、

胸๚內出血。乙、胸部壓創。丙、重車輾壓。」 

（二）綜上所述及災害發生經過以及災害現場概況，研判本災害可能發生原因

為：101 年 12 月 10 日 20 時許，翂○○駕駛鏟土機在雜紙區作業完後欲前往

便當盒區途中，因ڹ間照明不足且鏟土機行進中鏟斗舉升，前方形成視線死角，

劉○○被鏟斗撞擊背部倒地後並遭右前輪輾壓，經送往中國醫ᛰ大Ꮲ附設醫院，

急救後仍宣告不治死亡。 

本次災害原因分析： 

1、直接原因：罹災者遭鏟土機鏟斗撞擊背部倒地後輾壓，造成胸部壓創致

胸๚內出血死亡。 

2、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鏟土機鏟斗舉升時前方形成視線死角。 

 。間照明不足ڹ（2）

3、基本原因： 

（1）未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2）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

規則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二）雇主應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

查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項） 

（三）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

事項。．．．於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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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四）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

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五）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六）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

第 1項） 

（七）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採光照明，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六、

作業場所面積過大、ڹ間或氣ং因素自然採光不足時，可用人工照明，依法規

規定予以補足。．．．。（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13 條第 1項第 6款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八）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應按被保險人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ભ表之

規定ҙ報投保。（勞工保險條例第 14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附照 
說明：肇災鏟土機行進中，鏟斗舉升離地約 1.2 公尺，前方形成 

駕駛員之視線死角(模擬被鏟土機鏟斗撞到之情形) 

 

1.2公尺
1.2

視線死角 

欲前往便
當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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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夾、被捲、被割 6 

從從從從事事事事塑膠射出成型機之維護工作發生被夾塑膠射出成型機之維護工作發生被夾塑膠射出成型機之維護工作發生被夾塑膠射出成型機之維護工作發生被夾、、、、被捲死亡災害被捲死亡災害被捲死亡災害被捲死亡災害    

一、行業種類：其他塑膠製品製造業（2209） 

二、災害類型：被夾、被捲（7）。 

三、媒介物：塑膠射出成型機（159）。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本災害發生於 101 年 1月 17 日 19 時 45 分許，罹災者劉○○平常擔任塑膠射

出成型機之維護工作，101 年 1 月 17 日 15 時 45 分許，廠內編號 13號塑膠射

出成型機發出異常警報聲，林○○將此現象告知罹災者，約於 19時 35 分許罹

災者劉○○出現於 13號塑膠射出成型機前並向林○○打招呼後走到該機台背

面，但未告知林○○要停機檢修 13號塑膠射出成型機，約於 19時 45 分許林

○○在該機模具開模完成後打開安全門並取出 PVC 材質三角錐半成品，同時從

安全門縫隙ఈ至塑膠射出成型機背面，未見罹災者劉○○ᙫቹ，གྷ罹災者劉

○○可能拿工具先到別處維修，故再次關ഈ安全門，繼續射出成型之生產作業，

約於 20時 0分許劉○○至 13號塑膠射出成型機背後工具箱拿取手套，發現罹

災者劉○○頭部流血朝向西邊，面朝南邊側躺於 13號塑膠射出成型機背面地

板上(如照片 1)，立即請同事協助合力將罹災者劉○○抬至工廠門口，由同事

邱○○開車載送至大ቧྷ生醫院急救再轉送高雄長庚醫院，惟仍於同年 1月

17 日 22 時 0分許宣告不治。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遭塑膠射出成型機模具夾擊頭、頸及胸部，造成腦脊ᡎ

破裂或橫斷、神經性休克、頭顱骨、上頸椎、胸骨及肋骨多處骨折致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塑膠射出成型機之安全門啟ഈ連鎖保護ф能失效。 

2.對於機械之調整、檢修有導致危害勞工之虞者，未停止相關機械運轉。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未訂定塑膠射出成型機操作及維修安全

作業標準。 

2.未實施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射出成型機、鑄鋼造形機、打模機等（本ക第四列舉之機械除

外），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設置安全門。前項安全門應具有非關ഈ狀ᄊ即

無法起動機械之性能（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82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1項）。 

2.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3.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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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必要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5.雇主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

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6.雇主對於機械之掃除、上油、檢查、修理或調整有導致危害勞工之虞者，

應停止相關機械運轉及送料（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57條第 1項暨勞工

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7.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之事業單位，應填具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

位（人員）設置（變更）報備書陳報檢查機構備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86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8.雇主對在職勞工，應依規定期限，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勞工健康保護

規則第 12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八、災害示意圖：  

 

照片說明 1: 
塑膠射出成型機背面看肇災時安全門處於打開狀態，極限開關

連鎖功能失效。 
 
  

合模方向合模方向合模方向合模方向    

開開開開模方向模方向模方向模方向    

極限開關極限開關極限開關極限開關    

裝設位置裝設位置裝設位置裝設位置    

近接開關近接開關近接開關近接開關裝設裝設裝設裝設    

位置示意位置示意位置示意位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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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夾、被捲、被割 6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運轉中之原石篩檢機進行檢修作業運轉中之原石篩檢機進行檢修作業運轉中之原石篩檢機進行檢修作業運轉中之原石篩檢機進行檢修作業發生發生發生發生轉轉轉轉軸黃油嘴鉤捲衣服導致軸黃油嘴鉤捲衣服導致軸黃油嘴鉤捲衣服導致軸黃油嘴鉤捲衣服導致

全身撞擊周全身撞擊周全身撞擊周全身撞擊周圍圍圍圍結構物致死災害結構物致死災害結構物致死災害結構物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未分類其他非金屬物製品製造業（2399）。 

二、災害類型：被夾、被捲（07）。 

三、媒 介 物：轉軸（12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依據 00砂石廠廠長吳○○稱：101 年 2月 18 日本砂石廠內有我、羅○○、陳

○○、李○○及何○○總計 5人在作業，一開始上午約 9時 30 分我們五位一

同在機房內ፕ工作內容，羅○○的工作為廠內機械設備檢修，陳○○及李○

○留守機房，何○○的工作為監視出料動篩網，而我的工作為督導勞工作業，

分派完工作我們就各自進行作業，我從機房內走回辦公室時，在走出機房有看

到羅○○正在做焊接作業，他焊接作業完成後就往原石篩檢機方向走去，此時

我也走回到辦公室，以電話聯絡相關廠商叫材料，當我電話連絡廠商完後，

我從辦公室內的窗戶往廠區看，見到原石篩檢機上有異物（類似Ժ塊），我ᡋ

覺有事情發生，馬上າ到原石篩檢機區，我看見分散的屍塊（此時我聯གྷ到罹

災者可能是羅○○），馬上າ回辦公室報警，經警方到場處理後，確認罹災者

為羅○○。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羅 00衣服遭原石篩檢機轉軸黃油嘴鉤捲，導致全身多

處肢體斷離，ቃਗ਼外傷致急死。 

(二)間接原因： 

(1)原石篩檢機之轉軸有接觸勞工危險之虞，未設置護罩、護圍或套胴等。 

(2)對於進行原石篩檢機之檢修作業時，未於作業前停止相關機械運轉。 

(三)基本原因： 

(1)未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機械設備檢修之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3)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4)未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執行相關業務。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機械之原動機、轉軸、Ꮑ輪、帶輪、飛輪、傳動輪、傳動帶等有

危害勞工之虞之部分，應有護罩、護圍、套胴、跨橋等設備。(勞工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第 43條第 1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2)雇主對於機械之掃除、上油、檢查、修理或調整有導致危害勞工之虞者，

應停止相關機械運轉及送料。(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57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3)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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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 肇災區域 

 
  

原石篩檢原石篩檢原石篩檢原石篩檢

機機機機 

屍塊屍塊屍塊屍塊((((手手手手、、、、內內內內

臟臟臟臟))))    

屍塊屍塊屍塊屍塊(下半身下半身下半身下半身) 

屍塊屍塊屍塊屍塊(下半身下半身下半身下半身) 

屍塊屍塊屍塊屍塊((((脊ᡎ脊ᡎ脊ᡎ脊ᡎ))))    

遭捲入之衣遭捲入之衣遭捲入之衣遭捲入之衣

服服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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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夾、被捲、被割 6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鈑金合模作業發生被夾致死災害鈑金合模作業發生被夾致死災害鈑金合模作業發生被夾致死災害鈑金合模作業發生被夾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汽車零件製造業(3030) 

二、災害類型：被夾、被捲（07）。 

三、媒 介 物：衝床（動力合模機）（154）。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相關人員說ຒ及現場檢查結果，研判應係 101 年 3月 23 日下午 13時 10 分左

右，當時罹災者配合侯○○操作合模機（動力衝壓機）從事汽車前蓋鈑金的

合模作業，當時罹災者已將引ᔏ內板置於汽車前蓋外板上，並經與操作人員

侯○○確認後，侯○○即轉身走往雙手啟動開關方向（約 3~4 步距離）去按

下雙手啟動開關，因按下雙手啟動開關時，侯○○是右側斜對著罹災者看不

到對方，且۶此為第一次合作尚未建立工作ᓨ契，雖經以手༈確認後但因又

步行 3~4 步之距離前往按下雙手啟動開關，致當時無法看到合模機送料側作

業情形，研判侯○○走往雙手啟動開關方向的 3~4 步之時間內，罹災者又返

回合模作業ጄ圍內進行引ᔏ內板對正汽車前蓋外板之調整作業（如照片 11，

罹災者右手๙遭切斷可證），因罹災者站立於合模機緊靠模具之內側而造成光

電安全裝置之投光器及受光器光軸鉛直面無法感應到罹災者，侯○○按下雙

手啟動開關，仍使合模機啟動壓下，而造成罹災者頭部遭合模機定位桿壓傷

不治死亡。（災害現場照片如附件）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勞工 U○○頭部遭合模機定位桿壓傷造成胸頸部鈍物穿透致外

傷性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合模機之感應式安全裝置，於滑塊動作中，遇身

體之一部分進入危險ࣚ限內，未具有使滑塊停止動作之機能。 

(三)基本原因： 

(1)未對勞工施以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3)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供勞工遵循。 

七、災害防止對策： 

1.衝剪機械之安全裝置，應具有下列機能：一、…。三、感應式安全裝置：滑

塊等在動作中，遇身體之一部接近危險ࣚ限時，能使滑塊等停止動作。四、…。

（機械器具安全防護標準第 6條第 3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2.雙手操作式安全裝置應符合下列規定：一、…。六、其一按່等之外側與其

他按່等之外側，至Ͽ距離 300 డ米以上。…。（機械器具安全防護標準第 10

條第 6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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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罹災者遭夾之現場圖示  
 
 
 
  

汽車前蓋外

板 U○○ 
引ᔏ內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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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夾、被捲、被割 6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貨櫃貨櫃貨櫃貨櫃卸載作業發生被夾死亡災害卸載作業發生被夾死亡災害卸載作業發生被夾死亡災害卸載作業發生被夾死亡災害    

一、行業分類：汽車貨運業(4940) 

二、災害類型：被夾、被捲（07） 

三、媒 介 物：未包裝貨物（空貨櫃）（61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依據○○通運有限公司堆高機操作人員田○○稱述：101 年 3 月 23 日下午，

施○○駕駛曳引車，由台中港拖運二ѝ 20呎空貨櫃，到達○○通運有限公司

貨櫃場，由於當時○○通運有限公司司機吳○○駕駛曳引車先進場，故施○○

駕駛之曳引車，暫停於櫃場入口處等ং進場。由田○○操作堆高機先將吳○○

車上2空櫃先後卸載，卸櫃完吳○○將車子往前開轉約90度前往重櫃區時，

發現空櫃存放間有 1ଫ腳外露，即通知田○○說壓到人，田○○隨即用堆高機

貨叉由下方貨櫃直接將兩個貨櫃移開，看見施○○被夾在 2個貨櫃之間，田○

○立即通知公司經理च○○及電119請求派救護車並由119消防局人員協助向

警方報案，之後由救護車送往林長庚紀念醫院急救，仍不治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依據臺灣林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所記載罹災者施○○直接

引起死亡之原因：甲、體๚內出血。乙、全身多處外傷。丙、重物壓迫。 

(二）綜上所述及依災害發生經過、災害現場概況研判，本災害可能發生原因

為：101 年 3 月 23 下午，施○○駕駛曳引車，由台中港拖運二ѝ 20呎空貨櫃，

到達○○通運有限公司貨櫃場入口處等ং進場。此時田○○操作堆高機正在卸

載空櫃，期間施○○因不明原因進入貨櫃堆置區，導致施○○被夾於堆高機卸

載之貨櫃與貨櫃堆中。全身多處外傷，造成體๚內出血，經送醫不治死亡。 

1、直接原因：罹災者施○○遭堆高機卸貨櫃時夾擊，全身多處外傷造成體

๚內出血，經送醫不治死亡。 

2、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貨櫃場運輸路線，未妥善規劃，並作標示。 

（2）、堆高機卸載堆置貨櫃，人員進入貨櫃暫存區。 

3、基本原因： 

（1）、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未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3）、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將事業之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未於事前告知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勞

工安全衛生法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5）、未落實共同作業之承攬管理事項。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原事業單位：○○通運有限公司 

1、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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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

事項．．．；於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3、雇主對特殊作業人員，應施以勞工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7條第 1項第 8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4、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

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

取之措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7條第 1項） 

5、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

單位應採取左列必要措施：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

任指揮及協調之工作。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三、工作場所之巡視。四、

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勞工安全衛生法

第 18條第 1項第 1、2、3、4款) 

6、雇主對於物料之搬運，應儘量利用機械以代替人力，凡四十公斤上物品，

以人力車輛或工具搬運為原則，五百公斤上物品，以機動車輛或其他機械搬

運為宜；運輸路線，應妥善規劃，並作標示。（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55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二）承攬人：王○○ 

1、雇主應依其事業之規模性質，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

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2、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

事項．．．；於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3、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4、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

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5、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第 1項） 

6、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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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施○○被夾於貨櫃間  

 
  

第一輛車車上空櫃先

卸載再放置位置區 

罹災者位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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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夾、被捲、被割 6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防焊印刷機上劃定位點防焊印刷機上劃定位點防焊印刷機上劃定位點防焊印刷機上劃定位點作業作業作業作業發生被發生被發生被發生被夾夾夾夾致致致致死災害死災害死災害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印刷電路板製造業(2630) 

二、災害類型：被夾、被捲（07）。 

三、媒 介 物：其他一般動力機械（防焊印刷機）（159）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據○○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作業員黃○○稱：101 年 3 月 26 日上午 10 時 37 分

許○將印刷電路板拿至磨刷機時，看見罹災者王○○在防焊印刷機之網框下劃

線，約 3分鐘後，當我從磨刷機處走回來時，已看到王○○背部被防焊印刷機

之網框壓住，我羵著按開關，但均無法將網框升起，隨後我立即剪斷空氣管線

及割破網板，請人協助將防焊印刷機網框抬高將罹災者王○○救出來，並通知

救護車，救護車抵達後，立即實施 CPR，並將罹災者王○○送往署立桃園醫院

急救，仍於當日晚上 21時 50 分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被防焊印刷機網框夾壓，致心Լఒ塞、窒息併呼吸衰竭

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於防焊印刷機上劃定位點時，防焊印刷機控制電源未斷電。 

（2）防焊印刷機未設緊急停止裝置。 

（3）誤踩到地面上之腳踏開關。 

(三)基本原因：未對作業勞工施以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使用動力運轉之機械，具有顯著危險者，應於適當位置設置有明顯

標ᇞ之緊急制動裝置，立即遮斷動力並與制動系統連動，能於緊急時ז速停止

機械之運轉。（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45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

項）。 

2.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

生法第 23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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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模擬罹災者罹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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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夾、被捲、被割 6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清理作業清理作業清理作業清理作業發生發生發生發生捲夾致死災害捲夾致死災害捲夾致死災害捲夾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汽車貨運業（4940） 

二、災害類型：被夾、被捲（07） 

三、媒 介 物：其他(預拌混凝土車)（229）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ت 31歲） 

五、災害發生經過： 

預拌混凝土廠司機蔡○○稱述：災害發生於 101 年 3 月 30 日 16 時許，當時蔡

○○在另一輛預拌混凝土車上，忽然聽到一個聲響，往○○工程行的車輛看過

去，發現卸料槽忽然流出血水，往ᠳ拌฿方向看過去，發現罹災者頭部卡在分

料螺葉片與ᠳ拌฿҃端的間隙，就趕緊າ到調度室請求救護，調度室人員立

刻打 119 叫救護車，當救護車到場後，罹災者已無生命跡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於查看ᠳ拌฿清理情況，頭部遭轉之分料螺葉片夾壓頭

部，造成頭部挫裂傷骨折導致顱腦挫裂傷、出血死亡。。 

（二）間接原因：從事預拌混凝土車清理作業，未使ᠳ拌฿停止運轉。 

（三）基本原因：原事業單位將預拌混凝土運輸作業交付承攬時，未於事前告

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

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原事業單位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

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

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7條第 1項) 

˟.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

事項‧‧‧；於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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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災害發生之間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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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夾、被捲、被割 6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調整固定式起重機機極限開關作業發生被夾致死災害調整固定式起重機機極限開關作業發生被夾致死災害調整固定式起重機機極限開關作業發生被夾致死災害調整固定式起重機機極限開關作業發生被夾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電力供應業(3300) 

二、災害類型：被夾、被捲(7)。 

三、媒 介 物：起重機(21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101年 4月9日○○股份有限公司○○發電廠所僱勞工張○○於○○發電廠10

時 36 分許，於調整固定式起重機機極限開關時遭勞工王○○操作起重機夾致

死，經送醫急救延至約 15:26 急救無效。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勞工於調整固定式起重機之極限開關，被夾於固定式起重機與

柱子間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固定式起重機駕駛室動作標示與額外標示方向易混ౄ。 

(2)未指派作業監督人員從事監督指揮工作。 

(3)未止維修測羵時人員停留於直行樑上或未止人員通行於固定式起重

機之直行樑 

(三)基本原因： 

(1)操作固定式起重機之人員未接受勞工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2)未訂定起重機維修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以防止人員被夾或其他之危害。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操作人員,應依其工作性質,施以勞工安

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7條第 1項第 7款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二)雇主對於固定式起重機之檢修、調整作業時，應指定作業監督人員，從事

監督指揮工作。(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 22 條第 1項第 2款暨勞工安全衛生

法第 5條第 2項) 

(三)固定式起重機之控制裝置，應於操作人員易見處標示起重機之動作種別、

動作方向及動作停止位置。但具有操作人員自控制裝置之操作部分放手時，能

自動ࡠ復至停止位置之構造者，得不標示該停止動作位置。(固定式起重機安

全檢查構造標準第 44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四)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

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但經雇主採安全網等措施者，不

在此限。(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五)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下列勞工

安全衛生事項：一、……，七、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勞工安全衛

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第 1項第 7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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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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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夾、被捲、被割 6 

從事垃圾清運作業時從事垃圾清運作業時從事垃圾清運作業時從事垃圾清運作業時發生發生發生發生被夾於垃圾車尾斗與車體間致死災害被夾於垃圾車尾斗與車體間致死災害被夾於垃圾車尾斗與車體間致死災害被夾於垃圾車尾斗與車體間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政۬機關(9811) 

二、災害類型：被夾、被捲（7）。 

三、媒 介 物：垃圾車（其他）（229）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據○○市公所清潔໗司機陳○○稱：4月 19 日下午 9時 10 分許，我駕駛車號

○○垃圾車與隨車人員ഌ○○到轉運站傾倒垃圾，到站後ഌ員下車指揮車輛，

當我將車停至定位後，我開啟尾斗，再啟動推板開始傾倒垃圾，完成後我先將

車輛往前開 3公尺，並自左後照᜔有看到ഌ○○往車頭方向走過來，有回頭確

認，ഌ○○人約在左後輪處旁，於是按下尾斗開關(往下צ)要關上尾斗，當時

目光目視操作開關，再自後視᜔察看ഌ員動向，但卻不見ഌ員ᙫቹ，我立即下

車查看，發現ഌ員被夾於尾斗與車體間，我立即回到駕駛座開啟尾斗，這時ഌ

員倒在地上，地上留有血跡，可能因為ഌ員走回車頭時，看到一包垃圾，因གྷ

去撿拾該垃圾進到車斗下方。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罹災者ഌ○○遭垃圾車尾斗擠壓造成頭部胸部挫傷併骨折致胸๚損傷併氣血

胸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於尾斗下方作業未採取不使尾斗落下之設施（如安全支柱等）。 

（2）尾斗作業未規定固定信號，並指定指揮人員負責指揮。 

(三)基本原因： 

（1）未訂標準作業程序 

（2）未依規定辦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機械開始運轉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規定固定信號，並指定指揮

人員負責指揮。(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54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

項)。 

(二)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其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應符合規定。(勞工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3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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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罹災者被夾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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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夾、被捲、被割 6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晶膠廠設備及管線保溫工程發生遭傳動轉軸捲入致死災害晶膠廠設備及管線保溫工程發生遭傳動轉軸捲入致死災害晶膠廠設備及管線保溫工程發生遭傳動轉軸捲入致死災害晶膠廠設備及管線保溫工程發生遭傳動轉軸捲入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專門營造業（4390） 

二、災害類型：被夾、被捲（7） 

三、媒 介 物：傳動軸（12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傷 0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災害發生於 101 年 5月 25 日 9時 55 分許，乙公司於當日有 6名勞工至甲公司

之晶膠廠從事保溫工作，乙公司曾員指派勞工潘員及陳員二人同組至晶膠廠

二樓進料ࢷ處從事管線法ើ及開關ሚ體之保溫棉包覆工作，9時 50 分許，因

接近 10時之休息時間，潘員招呼陳員一起至廠外休息，招呼後潘員即先行離

開，其他工作人員亦已離開，約 9時 55 分甲公司晶膠廠控制室人員發現後聚

合器進料ࢷ轉動電流開始出現異常，通知甲公司現場領班許員前往查看，發現

陳員被捲在後聚合器進料ࢷ之傳動轉軸上，且已無呼吸現象，許員隨即回控制

室請控制室人員將該ࢷ電源關ഈ（約 9 時 58 分），並通報消防໗到廠處理，ெ

罹災者陳員因傷重當場不治。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陳員遭後聚合器進料ࢷ之傳動轉軸捲入導致頭部外傷、

胸腹๚內出血與下肢骨折傷重不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的狀況：  

對於後聚合器進料ࢷ之傳動轉軸具有捲夾危險之部分，未設置護罩或護圍等設

備。  

（三）基本原因：  

1.事業單位交付承攬時未於事前將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告知承攬人。  

2.與承攬人共同作業時，原事業單位未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負責指揮及協

調工作，未採取工作之連繫與調整、未確實巡視工作場所。  

3.未依規定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項。 

七、災害防止對策： 

1.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

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2.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

原事業單位應採取左列必要措施：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

人，擔任指揮及協調之工作。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三、工作場所之巡視。

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

害之必要事項。 

3.雇主對於機械之原動機、轉軸、…等有危害勞工之虞之部分，應有護罩、

護圍、套胴、跨橋等設備。  

4.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  

5.第二條所定事業之雇主應依規定，按其規模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6.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之事業單位，依第二條之一至第三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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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管理人員時，應填具「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設置（變更）報備

書」陳報檢查機構備查。 

7.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 

8.雇主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  

八、災害示意圖：  

 

照 片 說 明

1： 
肇災時之相關位置。 

 
  

罹災者罹災者罹災者罹災者遭遭遭遭

捲夾捲夾捲夾捲夾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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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夾、被捲、被割 6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緩衝襯板拆換作業發生被夾致死災害緩衝襯板拆換作業發生被夾致死災害緩衝襯板拆換作業發生被夾致死災害緩衝襯板拆換作業發生被夾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3400) 

二、災害類型：被夾、被捲(7)。 

三、媒 介 物：其他動力搬運機械(229)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101 年 8月 14 日○○股份有限公司○○A075 副料卸料ሚ#2緩衝襯板拆換作業

之事業單位○○有限公司所僱勞工高○○於下午 16時許，於 A075 副料卸料ሚ

#2緩衝襯板拆換作業時遭被夾在 A075 副料卸料ሚ#2及維修人孔之間，造成急

性胸腹๚內出血，經送醫急救無效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高 00被夾在 A075 副料卸料ሚ#2及維修人孔之間，造

成急性胸腹๚內出血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維修作業時，未確實停止 A075 副料卸料ሚ#2運

轉。 

(三)基本原因：原事業單位 00股份有限公司與 00有限公司分別僱用勞工共同

作業時，未落實工作之連繫與調整以及工作場所之巡視。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原事業單位(○○有限公司)：  

1.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

原事業單位應採取左列必要措施：一、…。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三、工

作場所之巡視。四、…。(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8條第 1項第 2款、第 3款) 

2.雇主對於機械之掃除、上油、檢查、修理或調整有導致危害勞工之虞者，

應停止相關機械運轉及送料。…。(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57條第 1項暨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二)承攬人(○○有限公司)： 

1.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2.雇主對於機械之掃除、上油、檢查、修理或調整有導致危害勞工之虞者，

應停止相關機械運轉及送料。……。(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57條第 1項

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3.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4.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

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

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 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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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因進料系統從新啟動致卸料ሚ重新定位將罹災者高 00 夾死在 
維修人孔與卸料ሚ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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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夾、被捲、被割 6 

從事射出成型組合模作業從事射出成型組合模作業從事射出成型組合模作業從事射出成型組合模作業發生被夾致死災害發生被夾致死災害發生被夾致死災害發生被夾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塑膠日用品製造業(2203) 

二、災害類型：被夾、被捲 (7)。 

三、媒介物：射出成型機（159）。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災害發生於 101 年 8月 28 日，當日 15時 30 分許 000 股份有限公司勞工 000

經過 00 工業社製程區至倉庫取貨時，看到 000 身臥血ݲ，即通知負責人 000，

林員即通報 119，將 000 送嘉義長庚醫院救治，惟仍延至當日 16時 0分不治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 000 顱骨被塑膠模組合模時夾傷致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該肇災射出成型機之安全門未具有非關ഈ狀ᄊ

即無法起動機械之性能。 

（三）基本原因： 

1.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實施低壓電氣設備每年定期檢查。 

3.未訂定及執行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4.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機械之掃除、上油、檢查、修理或調整有導致危害勞工之虞者，

應停止相關機械運轉及送料。為防止他人操作該機械之起動等裝置或誤送料，

應採上鎖或設置標示等措施，並設置防止落下物導致危害勞工之安全設備與

措施（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57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

項）。。 

2.雇主對於射出成型機、鑄鋼造形機、打模機等（本ക第四列舉之機械除

外），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設置安全門。前項安全門應具有非關ഈ狀ᄊ即

無法起動機械之性能（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82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1項）。 

3.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實施一般體格檢查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1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  

4.雇主應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

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5.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12條之 1暨勞工

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6.雇主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

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7.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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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8.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

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備註：上述依勞工法令應辦理事項，未曾經本所檢查通知改善 

八、災害示意圖： 

 

照片說明 1： 

該肇災機械為00塑膠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製造

之塑膠射出成型機(安全門長約 140 公分(ᙔ

色現距)、寬約 108 公分(未有連鎖裝置) 
 
  

罹災者躺臥處 

罹災者
被夾處 

罹災者躺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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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夾、被捲、被割 6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大鼓水管之維修大鼓水管之維修大鼓水管之維修大鼓水管之維修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皮革鞣轆大鼓捲入致死皮革鞣轆大鼓捲入致死皮革鞣轆大鼓捲入致死皮革鞣轆大鼓捲入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種類：皮革、毛皮整製業 (1301) 

二、災害類型：被夾、被捲（07） 

三、媒 介 物：其他(皮革鞣轆大鼓)(159)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ت 27歲） 

五、災害發生經過： 

勞工蔡○○稱述：事故發生當天早上 6時許，於公司皮革鞣轆區從事大鼓水管

之維修時，發現位大鼓下方有आ色的血液流出，當蔡○○趴在地下察看後，發

現泰籍勞工ߓ○ᖍ部朝下倒在大鼓後方的分隔水泥台上，蔡○○隨即停止大鼓

之電源，並由大鼓下方爬入將泰籍勞工ߓ○拉出，並通知消防局前來急救，當

消防局救護車抵達時，泰籍勞工ߓ○已無生命跡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被大鼓的緊⢪鋼索接頭突出鈎到而捲入，致身體被捲

壓於大鼓及地面之間，引發全身多處外傷致外傷性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皮革鞣轆大鼓(轉動機械)之附屬固定具，非為埋頭型且未 

設置護罩。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未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及未實施自動檢查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

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2.雇主對於機械之原動機、轉軸、Ꮑ輪、帶輪、飛輪、傳動輪、傳動帶等有 

危害勞工之虞之部分，應有護罩、護圍、套胴、跨橋等設備。雇主對用於前

項轉軸、Ꮑ輪、帶輪、飛輪等之附屬固定具，應為埋頭型或設置護罩。 (勞

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43條第 2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3.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4.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第 1項）。 

5.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6.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除給與 5個月平均工資之

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 40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勞動基準法

第 59條第 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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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投保單位應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

分ભ表之規定投保。(勞工保險條例第 14條第 1項)。 

8.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上之事業單位，依第 2條之 1至第 3條之 1、第 6條規

定設置管理單位或置管理人員時，應填具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設

置（變更）報備書陳報檢查機構備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

辦法第 86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災害肇因皮革鞣轆區大鼓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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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夾、被捲、被割 6 

從事檢修抓斗車車斗液壓系統時作業發生被夾致死災害從事檢修抓斗車車斗液壓系統時作業發生被夾致死災害從事檢修抓斗車車斗液壓系統時作業發生被夾致死災害從事檢修抓斗車車斗液壓系統時作業發生被夾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無害廢棄物清除業 

二、災害類型：被夾、被捲 

三、媒 介 物：其他（抓斗車）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依據災害現場檢查及負責人王○○口述，本次災害發生經過如下： 

災害發生 101 年 10 月 5日 9時許，負責人王○○交待罹災者李○○（以下簡

稱罹災者）獨自一人將抓斗車（車號○○○-UF）開往資源回收場內停放後，

便可以回屏東Դ家準備後天結ஆ之事宜（罹災者將與負責人王○○之女結ஆ），

隨後便出門送഻ሪ，約當日 10 時 20 分許，接到ϼϼ的電話表示，罹災者被夾

於抓斗車之車斗與車樑之間，王○○立即趕回資源回收場處理，並請來移動式

起重機將抓斗車車斗吊起後，將罹災者救出，並隨即以電話撥打 119 求救，由

趕抵現場之救護車協助送往台南市○○醫院救治，仍傷重不治。 

六、原因分析： 

罹災者李○○將抓斗車開往資源回收場停放時，因發現抓斗車車斗液壓系統有

異常現象，於是將車斗升高，在未使用安全檔塊或支柱情況下，於車斗下檢修

液壓系統，以手工具（板手）將液壓管線上接頭鬆開後，導致管內液壓油ࢻ出，

造成車斗瞬間下降翚避不及，頭部被壓在車斗與車樑之間，經送醫急救仍不治

死亡。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李○○於從事檢修抓斗車車斗液壓系統時，頭部被夾

於車斗與車樑間，致顱骨粉碎骨折出血致死。 

（二）間接原因：未使用安全檔塊或安全支柱。 

（三）基本原因： 

1.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2.未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4.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及未實施自動檢查。 

5.未辦理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6.未訂定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之管理計畫且未實施其執行紀錄或文件。 

7.未提供個人防護具。 

8.未辦理健康檢查。 

9.未訂定緊急應變措施。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應依規定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

查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項) 

2.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計畫。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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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4.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

條） 

5.雇主對於௪舉傾卸車之載貨台，使勞工在其下方從事修理或檢點作業時，

除應提供安全擋塊或安全支柱，並應規定勞工使用。（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第 165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

明三： 
事故發生時，罹災者被夾於抓斗車之車斗與車樑之間。（台南

警察局六甲分Ꭻ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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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夾、被捲、被割 6 

從事含浸機清車作業發生捲夾致死災害從事含浸機清車作業發生捲夾致死災害從事含浸機清車作業發生捲夾致死災害從事含浸機清車作業發生捲夾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屬(含代碼)：自行車零件製造業(3132)。 

二、災害類型(分類號碼)：被夾、被捲(07)。 

三、災害媒介物(分類號碼)：滾軋機(158)。 

四、罹災情形：1人死亡。 

五、災害發生經過：經相關人員敘述如下： 

101 年 10 月 06 日凌晨 5時 40 分許，作業員吳○○在含浸區 J機臺處作業時，

突然聽到”ᙪ”一聲，側頭探視鄰近之 G機臺，發現從事含浸區 G機臺約每ຼ

一次清車之罹災者陳○○左手被機臺的引取輪捲入，然因輪機臺過載翕脫

而停止，陳○○由輪滑落而坐在地面上，王○○接獲通報趕到現場，並與另

名勞工洪○○將尚有意識的罹災者陳○○由機臺內移出，約 5時 50 分許送至

ٜ綜合醫院急救，但延至 11時 30 分急救無效，宣告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陳○○左手遭滾軋機引取輪捲入，造成左側肋骨骨

折併氣血胸、肺挫傷及連᱗胸、右側氣胸致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對 G機臺輪之掃除(清潔)有導致危害勞工之

虞者，未停止相關機械運轉。 

（三）基本原因：未執行勞工進入滾軋機具有捲入點危害區域從事清理作業之

辨識、評估及控制。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機械之掃除、上油、檢查、修理或調整有導致危害勞工之虞者，

應停止相關機械運轉及送料。 

（二）對具有捲入點危險之機械設備如需進入管制區域應設置具有連鎖關斷轉

動動力電源之安全門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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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災害示意圖：如下。 

 
照片 1 含浸區 G 機臺引取輪側面照與罹災者鑽入機臺的位置點。清

車時上下兩輪間隙約 7 公分。 
 
  

鑽入鑽入鑽入鑽入

點點點點 

上上上上

輪輪輪輪 

下下下下

輪輪輪輪 間隙約間隙約間隙約間隙約 7777公公公公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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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夾、被捲、被割 6 

從事米漿研磨作業從事米漿研磨作業從事米漿研磨作業從事米漿研磨作業發生被板框式壓濾機擠壓致死災害發生被板框式壓濾機擠壓致死災害發生被板框式壓濾機擠壓致死災害發生被板框式壓濾機擠壓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未分類其他१品製造業 (0899) 

二、災害類型：被夾、被捲(7)。 

三、媒 介 物：其他一般動力機械(板框式壓濾機)(159)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101 年 10 月 22 日罹災者李○○負責板框式壓濾機操作，作業方式為將研磨之

米漿送經板框式壓濾機壓濾分離出水分及米泥板，於下午 16時 20 分左右頭部

遭板框式壓濾機之框式濾板擠壓，致顱內出血、創傷性休克死亡經送醫急救無

效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李 00頭部遭板框式壓濾機之框式濾板擠壓，致顱內出

血、創傷性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對於板框式壓濾機之掃除或調整作業，未停止相

關機械運轉及送料。 

(三)基本原因：未對作業勞工施以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機械之掃除、上油、檢查、修理或調整有導致危害勞工之虞者，

應停止相關機械運轉及送料。為防止他人操作該機械之起動等裝置或誤送料，

應採上鎖或設置標示等措施，並設置防止落下物導致危害勞工之安全設備與措

施。(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57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二)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前二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十四之規定。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第3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三)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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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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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夾、被捲、被割 6 

從事操作射從事操作射從事操作射從事操作射出成型機生產作業被夾死亡災害出成型機生產作業被夾死亡災害出成型機生產作業被夾死亡災害出成型機生產作業被夾死亡災害    

一、行業種類：汽車零件製造業 

二、災害類型：被夾、被捲 

三、媒介物：其他(射出成型機)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受傷 0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依據該公司作業員邱̋ 、̋組長葉̋̋及副理黃̋̋等人口述，

本災害發生經過如下： 

101年10月27日上午7時30分許罹災者沈̋̋(以下簡稱沈員)至公司上班，

於上午7時45分於廠內C棟1F單品工廠與前班作業員邱̋̋(以下簡稱邱員)

完成交接作業開始進行車燈燈罩生產作業，交接後邱員將廢料及不良品拿往他

處秤重，於上午 7時 55 分邱員回到編號 P-17 之射出成型機(ഈ模力為 1000 公

噸)時，發現罹災者沈員已經被該射出成型機夾傷，於是邱員立刻將射出成型

機調成手動狀ᄊ並將機台中之模具調整往後使模具分開，發覺當時的沈員已經

沒有意識，於是邱員緊急聯絡班長(ಷ̋̋及ᖙ̋̋)並າ向警衛室請警衛連絡

119，約上午 8 時 20 分左右，救護車至現場看到沈員已無意識，救護人員表示

沈員已死亡不需要急救，導致本災害發生。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沈ᝬے遭射出成型機模具夾住胸口致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安全門感應器被用鐵絲綁住，導致感應ૻ號錯誤使其ф能失效。 

2.射出成型機機台下方推動安全門之油壓ऌ連接桿(羴照片 3)已鬆脫且未鎖

固於安全門上，導致安全門無法自動關ഈ。 

3.現場射出成型機台階係由鋼板製成，鋼板表面油ᅄ。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合適的射出成型機作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2.未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雇主未規定安全衛生設備不得任意拆卸或使其失去效能，ऩ發現被拆卸或

喪失效能時，應即報告雇主或主管人員。 

4.勞工發現機台有異時，雇主立即檢修及採取必要措施。 

5.未辦理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應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滑

倒、踩傷等之安全狀ᄊ，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 

2.雇主對於射出成型機、鑄鋼造形機、打模機等 ，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

設置安全門、雙手操作式起動裝置或其他安置。前項安全門應具有非關ഈ狀

ᄊ即無法起動機械之性能。 

3.雇主應規定勞工遵守下列事項，以維護依本規則規定設置之安全衛生設備：

一、不得任意拆卸或使其失去效能。二、發現被拆卸或喪失效能時，應即報

告雇主或主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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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5.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下列事項：

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七、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之訂定。 

6.勞工、主管人員及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實施檢查、檢點時，發現對勞工

有危害之虞，應即報告上ભ主管。 

八、災害示意圖： 

 

照片說明 1： 料絲表示照片(取相關作業之廢料拍攝) 
 
  

料絲料絲料絲料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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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夾、被捲、被割 6 

從事啟動升降台作業從事啟動升降台作業從事啟動升降台作業從事啟動升降台作業發生被夾致死災害發生被夾致死災害發生被夾致死災害發生被夾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製材業 (1401) 

二、災害類型：被夾、被捲 (7)。 

三、媒介物：升降台（219）。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101 年 11 月 0 日 0時許，0員可能啟動升降台上升至約與進料斗同高處，於倒

料完成後，啟動升降台下降時，頭部被升降台上橫桿與進料斗邊框所夾，經在

距其約3公尺處掃地之勞工000發現後搶救並通報119，送國ै屏東醫院救治，

惟仍延至當日 14時 48 分不治 

六、分析災害原因 

(一)直接原因：升降台下降時勞工 000 頭部遭升降台上橫桿與進料斗邊框所夾

致死。 

(二)間接原因：雇主對於升降台運轉勞工檢拾塑膠袋有導致危害勞工之虞者未

停止升降台運轉。 

(三)基本原因： 

1.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實施低壓電氣設備每年定期檢查。 

3.未訂定及執行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4.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一般體格檢查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1條

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  

2.雇主應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

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 項)。  

3.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項…;

於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全衛生管

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12條之1暨勞工安全衛生法

第 14條第 1項)。  

4.雇主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5.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第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

法第 23條第 1項）。  

6.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7.雇主對於機械之掃除、上油、檢查、修理或調整有導致危害勞工之虞者，應

停止相關機械運轉及送料，．．．。(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57條第 1項暨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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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除給與五個月平均工資之喪

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四十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 (勞動基準法第

59條第 4款)。 

9.雇主應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ભ表之規定投勞工保險（勞

工保險條例第 14條） 

八、災害示意圖： 

 

照片 1 肇災之升降台位於木收集器之進料斗旁 

 

 

 

 

 

 
  

進料斗 

升降台 

木收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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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夾、被捲、被割 6 

從事清潔擦拭作業發生夾從事清潔擦拭作業發生夾從事清潔擦拭作業發生夾從事清潔擦拭作業發生夾捲致死災害捲致死災害捲致死災害捲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工業用塑膠製品製造業 

二、災害類型：被夾、被捲 

三、媒 介 物：輸送帶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民國 101 年 12 月 12 日約 13 時 40 分，○○公司所僱勞工郭○○（即罹災者）

發現機具有Ԫ聍等異物因附著於輸送帶而混入產品內，故罹災者至 2樓箱ଳ

ᔿ區執行輸送帶清潔擦拭作業，約 13時 50 分同班作業勞工陳○○作業完後

前往 2樓箱ଳᔿ區呼喊罹災者ۉ名，惟罹災者未回應，故陳○○以為罹災者

已執行完清潔擦拭作業下樓，故陳○○走向事故地點旁之樓梯欲下樓，突然

發現罹災者身體被夾捲於輸送帶及傳動軸之間。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頭部、胸部及᙮幹遭輸送帶及傳動軸間之夾捲點夾捲，

致全身多處創傷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未將傳動軸動力關ഈ，使傳動軸帶動輸送帶於運

轉狀ᄊ下執行清潔作業。 

(三)基本原因： 

1.雇主對勞工實施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時數及課程內容不符規定。 

2.雇主對事故機具2樓箱ଳᔿ區輸送帶清潔擦拭作業未訂定其安全衛生作

業標準。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機械之掃除、上油、檢查、修理或調整有導致危害勞工之虞者，

應停止相關機械運轉及送料。為防止他人操作該機械之起動等裝置或誤送料，

應採上鎖或設置標示等措施，並設置防止落下物導致危害勞工之安全設備與措

施。（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57條第1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2項）。 

（二）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前二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十四之規定。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3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

項）。 

（三）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下列事

項：…七、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

查辦法第 12條之 1第 1項第 7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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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 
說明 

罹災者被夾捲於輸送帶及傳動軸間，ᐊ色ጂ頭所指

為罹災者發生事故後之血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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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物接觸 7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 R23R23R23R23 人孔下水道污水短管推進工程人孔下水道污水短管推進工程人孔下水道污水短管推進工程人孔下水道污水短管推進工程發生發生發生發生硫化氫中毒硫化氫中毒硫化氫中毒硫化氫中毒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種類：配管工程業 

二、災害類型：中毒 

三、媒介物：硫化氫 

四、罹災情形：死亡 0 人、受傷 3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本災害發生於 101 年 2月 15 日何○○負責人率領四名勞工來到○○市○○公

所前之中正路上，從事 R23 人孔下水道污水短管推進工程施作，該 R23 下水道

人孔深度約 6公尺，直徑約 1.5 公尺，作業期間均使用送風機對 R23 人孔內送

風，且備有四用氣體測定器，確認人孔內氧氣濃度及有害氣體濃度符合規定後，

人員才進入人孔內從事作業，作業期間使用馬達將人孔內ූ留之污水抽出，約

上午 11時 30 分左右，負責人何○○命令人孔內之作業勞工將人孔內已࠾好之

污水管牆打一個洞以方便下水道之ࢻ壓及污水排ࢻ，此時孔內有嚴重ૌښ，負

責人命令人孔內之作業勞工全部上來且告ນ在場作業勞工下午此處不再施作。

此時所有人孔內作業勞工先後爬至地面後，中午休息，該人孔蓋未覆蓋上，送

風機關掉，送風管抽離該人孔。一直到下午約 1時 20 分許，勞工ಷ○○གྷ到

人孔內有頭工具未拿，因此將送風管接上送風機對該人孔內部送風約 1分鐘

後，ಷ員取來四用氣體測定器實施人孔內之空氣濃度測定，該ሺ器並未有發出

任何警報聲響，ಷ員隨即進入人孔內，沒多久，黃○○看到ಷ員自人孔內部爬

至約離人孔內部所設之工作平台 3個階ભ處，即掉落，黃員隨即立刻າ到對面

派出所求援救，當黃員າ回來至現場時，王○○及王○○不知何時已進入人孔

內，此時消防໗已開始救援，將受傷中毒之三名勞工送高雄○○醫院急救。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三名作業勞工直接吸入硫化氫中毒  

(二)間接原因： 

不安全狀況：未對人孔內確實實施通風且實施測定所致。 

不安全動作：作業進入人孔內未使用適當防護具所致。 

(三)基本原因： 

1.未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適合需要之勞工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以供勞工遵循。 

七、災害防止對策： 

1、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應以書面具體告知局限空

間缺氧作業之危害因素及應採取之安全衛生設施。 

2、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對於局限空間缺氧作業場

所之安全措施，應實施「協議」、「指揮協調」、「連繫調整」、「工作場所巡視」

以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 

3、雇主應對所僱勞工實施健康檢查。 

4、雇主應使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前，訂定危害防止計畫。 

5、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實施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執行下列勞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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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事項：「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十六、其他

安全衛生管理措施」，並留有執行紀錄或文件以代替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6、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採取隨時可確認空氣中氧氣濃度、硫化氫

等其他有害氣體濃度之措施 7、對從事缺氧危險作業之勞工，應依勞工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施以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8、應訂定適合需要之勞工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9、雇主應對所僱勞工實施體格檢查。 

八、災害示意圖：  

 

照片 1 災害發生於○○公所前中正路上，R23 人孔下水道。 
 

  
 
 
 
 
  

肇災之 R23 ԡ水下水

道人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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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物接觸 7 

從事清理從事清理從事清理從事清理發酵槽發酵槽發酵槽發酵槽作業作業作業作業發生發生發生發生吸入含高濃度二氧化碳之缺氧空氣致吸入含高濃度二氧化碳之缺氧空氣致吸入含高濃度二氧化碳之缺氧空氣致吸入含高濃度二氧化碳之缺氧空氣致死災死災死災死災害害害害    

一、行業別：其他ଚᆒ料製造業(0919) 

二、災害類型：與有害物之接觸(12) 

三、災害媒介物：有害物（二氧化碳）（514）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據該公司勞工敘述災害經過ౣ以:「…負責清洗ଚ發酵桶槽的勞工陳○○…

約上午 9時進入ଚ發酵桶槽清洗桶內槽壁的ଚ෦…之後就發現昏倒於桶

內，我隨即打手機給○主管 (即另名罹災者)…隨後○主管到現場後就直接進

入桶槽內要將勞工陳○○推出來，可是ϼ重推不出來…之後○主管也昏倒，此

時到現場人員約 5人，所以直接將發酵桶槽推倒，我先將○主管拉出來，因為

○主管有穿衣服К翛容易拉出，另勞工陳○○因沒穿衣服翛難拉出，我用衣服

ឺ住陳○○手臂才拉出來，之後送醫急救。」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吸入含高濃度二氧化碳之缺氧空氣致死。 

(二)間接原因： 

(1)於進入ଚ發酵桶槽時，未實施通風換氣，使空氣中氧氣濃度保持在 18&

以上，以及將二氧化碳濃度降至容許濃度以下。 

(2)未實施氣體測定確認空氣中氧氣及二氧化碳濃度。 

(3)未置備空氣呼吸器、梯子、安全帶或救生索等設備，供緊急搶救時使用。 

(三)基本原因： 

(1) 對局限空間0缺氧危險作業危害認知與辨識能力不足。 

(2)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不良。 

(3) 未訂定入槽作業之標準作業程序。 

(4) 未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置備測定空氣中氧氣濃度之必要測定ሺ

器，並採取隨時可確認空氣中氧氣濃度、硫化氫等其他有害氣體濃度之措施。

(缺氧ੱ預防規則第 4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1 項) 

2.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予適當換氣，以保持該作業場所空氣中氧氣濃度在

百分之十八以上。(缺氧ੱ預防規則第 5 條第 1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1
項) 

3.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置備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梯子、

安全帶或救生索等設備，供勞工緊急避難或救援人員使用。（缺氧ੱ預防規則

第 27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1 項） 

4.應止非從事缺氧危險作業之勞工，Ᏸ自進入缺氧危險場所；並應將止規

定公告於勞工顯而易見之處所。（缺氧ੱ預防規則第 18 條第 2 項暨勞工安全衛

生法第 5 條第 2 項） 

5.應訂定局限空間危害防止計畫，並使現場作業主管、監視人員、作業勞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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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承攬人依循辦理。（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9 之 1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

第 5 條第 2 項） 

6.雇主使勞工於有危害勞工之虞之局限空間從事作業前，應指定專人檢點該作

業場所，確認換氣裝置等設施無異常，該作業場所無缺氧及危害物質等造成勞

工危害。（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9 之 5 條第 1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

第 2 項） 

7.雇主使勞工於有危害勞工之虞之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時，其進入許可應由雇主、

工作場所負責人或現場作業主管簽署後，始得使勞工進入作業。（勞工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第 29 之 6 條第 1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2 項） 

8.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

衛生教育 訓練規則第 16 條第 3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第 1 項) 
八、災害示意圖： 

 
  

 

發生災害桶槽人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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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物接觸 7 

從事沉水馬達檢修作業發生吸入硫化氫中毒致從事沉水馬達檢修作業發生吸入硫化氫中毒致從事沉水馬達檢修作業發生吸入硫化氫中毒致從事沉水馬達檢修作業發生吸入硫化氫中毒致死死死死災災災災害害害害    

一、行業分類：廢(污)水處理業  

二、災害類型：與有害物之接觸 

三、媒介物：有害物（硫化氫）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101 年 10 月某日，陳○○與○○二人打開生物調整池人孔護蓋後，在沒有

實施通風換氣、沒有確認池內硫化氫等有害氣體濃度在容許濃度以下，也沒有

使用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的狀況下，由陳○○帶著צ手進入池內，攀附在

池內爬梯上，以צ手鬆開法ើ上之 1ᗭ螺絲後，就爬回到地面向○○表示：

「池內ښ道不是很好。」陳○○回應：「ऩ覺得不服，就不要再下去，由我

下去。」但○○表示由他再羵一次。當○○第 2次進入池內後不久，陳○

○就看到○○背向爬梯，以手拉著爬梯，整個人面部朝下ᅌᅌ落入池水內，

陳○○欲伸手拉他已來不及，…後來由消防໗救起來，○○已無生命現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吸入硫化中毒造成死亡。 

(二)間接原因： 

1、進入生物調整池前，未實施通風換氣，以將硫化氫濃度降至容許濃度以

下。 

2、進入生物調整池前，未實施氣體測定確認空氣中硫化氫濃度。 

3、未提供空氣呼吸器供緊急搶救用。 

(三)基本原因： 

1、對局限空間0缺氧危險作業危害認知與辨識能力不足。 

2、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不良。 

3、未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置備測定空氣中氧氣濃度之必要測定ሺ

器，並採取隨時可確認空氣中氧氣濃度、硫化氫等其他有害氣體濃度之措施。

(缺氧ੱ預防規則第 4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2.對於有害氣體、蒸氣、粉聍等作業場所，工作場所內發生有害氣體、蒸氣、

粉聍時，應視其性質，採取密ഈ設備、局部排氣裝置、整體換氣裝置或以其他

方法導入新鮮空氣等適當措施，使其不超過勞工作業環境空氣中有害物容許濃

度標準之規定。 如勞工有發生中毒之虞時，應停止作業並採取緊急措施。(勞

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92 條第 1項第 1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3.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應置備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梯子、

安全帶或救生索等設備，供勞工緊急避難或救援人員使用。（缺氧ੱ預防規則

第 27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4.雇主應止作業無關人員進入局限空間之作業場所，並於入口顯而易見處所

公告止進入之規定。（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9之 3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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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條第 2項） 

5.雇主使勞工於有危害勞工之虞之局限空間從事作業前，應指定專人檢點該作

業場所，確認換氣裝置等設施無異常，該作業場所無缺氧及危害物質等造成勞

工危害。（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9之 5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

第 2項） 

6.雇主使勞工於有危害勞工之虞之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時，其進入許可應由雇主、

工作場所負責人或現場作業主管簽署後，始得使勞工進入作業。（勞工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第 29之 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7.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缺氧ੱ

預防規則第 24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條) 

八、現場示意圖： 

 

說 明 發生災害之生物調整池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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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物接觸 7 

從事噴砂作業發生窒息致死災害從事噴砂作業發生窒息致死災害從事噴砂作業發生窒息致死災害從事噴砂作業發生窒息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化工機械設備製造業(2926) 

二、災害類型：與有害物等之接觸(12) 

三、媒 介 物：有害物(514)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發生經過：  

依據現場目擊者口述及相關資料顯示，本災害發生經過如下：101 年 10 月 30

日上午 9時 20 分許，該公司○○廠品管技術工鄭員正準備使用ේ氣管線接至

電離子切割器切割不㚉鋼板時，即發現ේ氣管線業已被接出使用，故沿著管線

ཛྷ൨至噴砂作業準備區，當即發現平時從事噴砂作業之罹災者ٜ○○頭戴著輸

氣管頭罩其接著ේ氣管線，俯趴於噴砂作業準備區，鄭員即呼叫助理工程師ֈ

○○協助施行 CPR 急救，由隨後趕到之粉聍作業主管黃○○關ഈේ氣ሚ，並由

救護車將罹災者送○○醫院，惟急救後仍不治。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吸入ේ氣窒息死亡。 

(二)間接原因： 

1.不安全動作：該勞工從事粉聍作業對其作業中之呼吸防護用具（輸氣管頭

罩者應含供氣來源）未實施檢點。 

2.不安全狀況：供氣接頭未有區別及氣體管路未有明顯文ӷ、標示。 

(三)基本原因：  

1.未依規定對「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及「個人防護具

之管理」，訂定於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勞工安全衛生事項。 

2.對新僱勞工工作前，未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使勞工從事粉聍作業時，未使該勞工就其作業有關事項實施檢點。 

4.使勞工從事粉聍作業時，未使粉聍作業主管從事監督作業。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下列事項：

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十、個人防護具之管

理。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1 條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14條第 3項） 

2.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

生法第 23條第 1項) 

3.雇主使勞工從事粉聍作業時，應使該勞工就其作業有關事項實施檢點。(勞

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69條第 1項第 5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

第 14條第 2項) 

4.雇主僱用勞工從事粉聍作業時，應指定粉聍作業主管，從事監督作業。(粉

聍危害預防標準第 20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5.雇主應使勞工對其作業中之嘻嘻嘻嘻嘻嘻嘻嘻、防護用具、嘻嘻嘻嘻嘻嘻嘻嘻等實施檢點。（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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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77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14條第2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 明 一 照片 1  肇災場所位於噴砂準備區ٜ員經發現俯躺於地面，肇災
檢查時發現該ଳ式過濾器空氣入口接頭已遭連接ේ氣供應管
線，原連接空氣管線遭ܘ出放於附近。 

 
  

乾式過濾器 

過濾器 

加水過濾器 

原供應空氣接頭置於
此處 

肇災檢查時
發現該接頭
已連接氮氣
供應管線 

緩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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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物接觸 7 

從事廢水池巡視作業發生跌落廢水池吸入硫化從事廢水池巡視作業發生跌落廢水池吸入硫化從事廢水池巡視作業發生跌落廢水池吸入硫化從事廢水池巡視作業發生跌落廢水池吸入硫化氫中毒致死氫中毒致死氫中毒致死氫中毒致死災災災災害害害害    

一、行業分類（含代碼）：廢(污)水處理業(3700) 

二、災害類型(分類號碼)：與有害物（硫化氫）之接觸（12） 

三、災害媒介物(分類號碼)：有害物(514) 

四、罹災者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經過：      

依據○○○有限公司勞工邱○○陳述：101 年 11 月 6日上午約 8點左右，我

帶著新進勞工黃○○巡視現場（因黃○○剛到本廢水處理場 2日），並為罹災

者解ញ現場環境（包括管路、加ᛰ桶及其他硬體設備），先到第六號生物池旁

加ᛰ桶看完以後，就要到下一個巡視點洗ᅗ塔查看 qH值，我就跨ຫ欄杆踩過

抽廢氣管走到 H型鋼時，就聽到後面碰一聲，轉過頭看黃○○已跌入第六號生

物池內，當時該池水位約一米左右，我就叫罹災者⨈氣，趕ז走到生梯ٗ邊，

他ᗋ爬上 2-3 格後就昏倒掉下去，我立即叫人及戴防毒面罩下去救他，後來工

廠的人來了和我一起將他拉上來，對他做 CPR 以後有呼吸，接著救護車將他緊

急送林口長庚醫院急救，經過 2-3 天有ᒬ來，到 4-5 天可以和大家一起ಠ天，

後來葉克膜ܘ掉，病情又ൾ化於 11月 16 日 10 時 45 分宣告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跌落第六號生物池吸入硫化氫中毒致死 

(二)間接原因： 

1.有墜落危險，未設置警告標示止跨ຫ 

2.第六號生物池內有高濃度硫化氫 

(三)基本原因： 

1.原事業單位未於事前以書面具體告知承攬人有關廢水處理場具有缺氧、中

毒、墜落等危害因素。 

2.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未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

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及協調之工作，未對於進入廢水處理場之作業，予以連

繫調整工作必要安全防護設備或措施，亦未協助及指導承攬人實施必要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 

3.對硫化氫毒性危害認知不足。 

4.未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需要之安全衛

生工作守則，並報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

項) 

2.雇主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2 項） 

3.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

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12條之1第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14條第2項） 

4.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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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法第 23條第 1項) 

5.對於勞工有墜落危險之場所，應設置警告標示，並止與工作無關之人員進

入。(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32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6.事業單位應參照工作場所大小、分布、危險狀況及勞工人數，依規定備置足

夠急救ᛰ品及器材，並置合格急救人員辦理急救事宜。（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7.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8.雇主應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ભ表之規定投保勞工保險。

（勞工保險條例第 14條第 1項） 

9.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之事業單位，置管理人員時，應填具勞工安全衛生管

理單位（人員）設置（變更）報備書陳報檢查機構備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

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86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 

 

說 明 發生災害之第六號生物調整池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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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 8 

從事相序核對從事相序核對從事相序核對從事相序核對作業作業作業作業發生被電弧灼傷發生被電弧灼傷發生被電弧灼傷發生被電弧灼傷 1111 人死亡人死亡人死亡人死亡、、、、5555 人受傷災害人受傷災害人受傷災害人受傷災害    

一、行業種類：電力供應業(3510) 

二、災害類型：感電（13）。 

三、媒介物：電力設備（35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受傷 5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根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區營業處調度組經理ᑵ 00及

變電課課長楊 00及相關人員之口述，本次災害發生經過如下： 

民國 101 年 4月 18 日上午 9時 10 分許變電課課長楊 00與單位內人員楊 00、

顏 00、劉 00、陳 00、劉 00、楊 006 人一同前往民雄變電所實施民雄 S0S 69LV 

GJS 至 NO.2 N.UR 聯絡線路施工完成之後續工作，到約 11時 19 分時楊課長

在控制室內，其他 6人則至現場從事相序核對(對相作業)工作其工作分配係由

楊 00拿一次側端相序計測羵桿子（另一無顯示器之相序計測羵桿子），劉 00

拿負載端（二次側）之桿子（劉 00手持有顯示器之相序計測羵桿子），領班楊

00站在 2號裝甲開關箱主斷路器左側端監護；另陳 00於現場協助聯絡工作、

顏 00負責紀錄相序測定結果，劉 00主辦隨同於現場協助，站在前述 3人後方

至現場從事相序核對工作，且人員除楊 00及劉 00 使用短絕緣手套外其他 4人

均於未使用適當絕緣之防護器具下作業。工作至當日上午 11時 23 分許當劉

00手持有顯示器之相序計測羵桿子置入於2號裝甲開關箱主斷路器內下方之2

號主變壓器電源側（11.4LV）（二次側）之 S相內、楊 00手持另一無顯示器之

相序計測羵桿子置入於2號裝甲開關箱主斷路器內上方之1號主變壓器電源側

（11.4LV）（一次側）之 U相內從事相序核對工作時，領班楊 00於旁從事監護

作業、陳 00於現場協助聯絡工作、顏 00紀錄相序測定結果，當測羵至上午

11時 24 分時因原放置於 2號裝甲開關箱主斷路器開關箱內上層格架上之斷路

器控制電纜線接頭（長度 120 公分、直徑 12.3 公分、鐵製ै規接頭 9公分）

掉落至正從事相序計核對工作之2號裝甲開關箱主斷路器內1號主變壓器電源

側（11.4LV）及 2號主變壓器電源側（11.4LV）之相序計量測(對相作業)作業

空間處致使主變壓器電源側（11.4LV）之相間距離不足產生電弧及 2號裝甲開

關箱主斷路器內之左側鐵製箱本體因和相序核對(對相作業)中使用之相序計

帶電之金屬導體部分接觸導電而被熔融，並發生៎一聲起火，楊課長າ至控制

室外看到有人身上著火，經以桶裝ࢨ水息身上火भ，並通知消防局救護車

到變電所將罹災之 6人分送嘉義基督教醫院及大林慈ᔮ醫院急救，目前 6人仍

於醫院治療中，其中楊 00傷༈翛嚴重已轉至成大醫院加護病房搶救，延至 101

年 5月 23 日傷重死亡，其餘 5人仍於醫院治療中。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楊 00等 6人遭 11.4LV 電弧灼傷，其中楊 00送醫治療後傷重

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從事 11.4LV 活線作業，未使作業勞工戴用絕緣

用防護具，未對有接觸或接近該電路部分設置適當之絕緣用防護設備。 

(三)基本原因：對從事高壓電氣設備活線作業之相序核對(對相作業)工作，未

訂定安全作業標準並確實要求勞工遵行。 

七、災害防止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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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使勞工從事高壓電路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時，應有下列設施之一： 

1.防護裝備。（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58 條第 1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1項）。 

2.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下列勞工安

全衛生事項：一、…。七、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

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第 1項第 7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

項）。      

八、災害示意圖： 

 

照片說明 1： 發生災害處已被以警示帶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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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 8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茶廠茶廠茶廠茶廠作業發生感電作業發生感電作業發生感電作業發生感電致死致死致死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種類：製茶業 (0895) 

二、災害類型：感電(13)  

三、媒介物：其他動力機械 (״包機，159)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據○○茶廠承攬人陳○○：101 年 4 月 24 日 13 時許，勞工林○○走至௫機

與״包機之間(寬約 80公分)蹲下並以左手拿空氣管線時，林○○突然「ୟ」

聲 並趴在״包機上，陳○○請ಷ○○立即將該區的總電源關掉，陳○○並

將林○○ܤ出。○○茶廠負責人配ଽ陳○○對林○○施以 CPR 急救後，由陳○

○及ಷ○○將林○○送至Ԯ山秀傳醫院急救，惟該員仍於當日不治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林○○右手接觸״包機之帶電部位(極限開關接點處)，

造成電擊，引發急性心臟衰竭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包機之帶電部位(極限開關接點處)未設防止

感電之絕緣被覆。 

（三）基本原因： 

1.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 

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17條第 1項) 

(二)雇主對於電氣機具之帶電部分 (電熱器之發熱體部分，電焊機之電極部分

等，依其使用目的必須露出之帶電部分除外) ，如勞工於作業中或通行時，有

因接觸(含經由導電體而接觸者，以下同) 或接近致發生感電之虞者，應設防

止感電之護圍或絕緣被覆。(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4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

第 5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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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目擊者模擬罹災者當時之作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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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 8 

從事理化實驗室準備作業從事理化實驗室準備作業從事理化實驗室準備作業從事理化實驗室準備作業發生感電致死災害發生感電致死災害發生感電致死災害發生感電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中Ꮲ 

二、災害類型：感電 

三、媒 介 物：其它(水槽)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依據 OO 高ભ中Ꮲ教師賴 YY稱述:101 年 4 月 24 日 13 時分許，賴 YY在科Ꮲ大

樓理化實驗室發現林 OO先生倒臥水槽旁，羿問林員為何倒臥於此@該員回เ:

觸電(疑似因觸電後而口ᇟ不清，但有聽到觸電)，隨後請Ꮲ生通報保健室和Ꮲ

務處來協助，不久之後救護車到達Ꮲ校進行搶救。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依據臺灣 OO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死亡原因記載:甲.中樞神經

衰竭、乙.顱腦損傷內出血、丙.觸電跌倒。 

(二)依據 OO醫院診斷書:1.腦內出血，開顱術後、2.中樞神經感染，腦室引流

術後、3.急性呼吸衰竭。 

(三)依據 OO中Ꮲ教師賴 YYౣ稱:「災害發生當日，須從事理化實驗室之課程，

實驗器材包含水槽；實驗器材平時由林 OO 準備；災害發生當日，水槽狀

ᄊ當時有插電，內部裝水有流動現象(水槽啟動運轉)，且當日下雨有雨水由

窗戶噴進來。」 

(四)綜上所述及現場設施狀況分析研判災害可能發生原因為罹災者於101年 4

月 24 日在不㚉鋼水槽之平台上使用水槽時(理化實驗室課程器材前置準備

作業)，遭漏電之水槽電擊跌倒致顱腦損傷內出血，引發中樞神經衰竭死亡。 

1.直接原因：罹災者林 OO遭漏電之水槽電擊跌倒致顱腦損傷內出血，引

發中樞神經衰竭死亡。 

2.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水槽設備電源未裝設漏電斷路器。 

(2)水槽之設備未加接地。 

3.基本原因: 

(1)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未實施自動檢查。 

(2)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全

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2.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前二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十四之規定。(勞

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第 3 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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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雇主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

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4.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

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5.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 項） 

6.雇主對於使用對地電壓在 150 ҷ特以上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或於含水

或被其他導電度高之液體ᔸዎ之ዊᔸ場所、金屬板上或鋼架上等導電性良好場

所使用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為防止因漏電而生感電危害，應於各該電動

機具之連接電路上設置適合其規格，具有高௵感度、高速型，能確實動作之防

止感電用漏電斷路器。（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43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

生法第 5條第 1項） 

7.雇主對於電氣設備裝置、線路，應依電業法規及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之規

定施工，所使用電氣器材及電線等，並應符合國家標準規格。（勞工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第 239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8.對地電壓 150 ҷ以下移動性電具使用於ዊᔸ處所或金屬地板上或金屬箱內

者，其非帶電露出金屬部分需接地。（屋內線路裝置規則第 27條第 11 款第 9

目）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一    水槽放在不㚉鋼水槽上插電，以三用電表量測水槽及不㚉鋼水

槽間有 116.8V 電壓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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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二    本所派員檢查當日，水槽放在不㚉鋼水槽上插電，用三用電表量

測水槽及不㚉鋼水槽間有 66.3V 電壓差 
 
 

照片三    災害現場水槽連接之插頭及插座(未有接地孔)及電源所裝設之

漏電斷路器(災害發生後裝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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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 8 

從事鐵捲門斷電作業從事鐵捲門斷電作業從事鐵捲門斷電作業從事鐵捲門斷電作業發生感電發生感電發生感電發生感電致死致死致死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種類：機電、電信及電路設備安裝業(4331) 

二、災害類型：感電(13) 

三、媒介物：輸配電線路(35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本災害發生於 101 年 5月 17 日 13 時 20 分許，約於 13時 10 分許罹災者鄭○

○(以下簡稱鄭員)會同陳○○至電氣室開關箱啟斷 OFF)該鐵捲門馬達電源

路無熔絲開關(NFB)，陳○○並向鄭員告知已斷電，但請鄭員於施工前再檢電

是否已確實斷電，鄭員未攜帶量測ሺ器且未戴安全防護具(安全帽)直接攀登由

○○公司自備之伸ᕭ鋁梯至約 4.3 公尺高度可進行鐵捲門馬達電源線剪斷作

業之位置，並由ℚ○○在地面上協助ᝐ扶固定梯子後，在未檢電確認是否已斷

電情況下以Դ߁鉗(非電氣施工用電工鉗)剪斷馬達電源線，約於 13時 20 分許

鄭員在剪下電纜線第一條線(आ色)瞬間，ℚ○○聽到鄭員突然大叫一聲隨即

墜落至地面，ℚ○○見狀立刻通知○○公司連絡 119 救護車救護，於送往高雄

○○醫院急救途中已不治。 

六、分析災害原因 

(一)直接原因：勞工鄭○○遭三相 220 ҷ特電源電擊Ք隨自 4.3 公尺高處墜落

至地面傷重不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從事鐵捲門馬達電路剪斷修理作業時，未以檢電器具檢查，確認其已停

電。 

2.對於在高度 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未以架設施工架設置工作台。 

3.未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進行作業。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鐵捲門修護作業之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2.未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未辦理在職勞工教育訓練。 

4.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及未實施自動檢查。 

七、災害防止對策： 

1. 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以
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5 條
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2. 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
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第 281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3. 雇主對於電路開路後從事該電路、該電路支持物、或接近該電路工作物
之ኦ設、建造、檢查、修理、油漆等作業時，應於確認電路開路後，就
該電路採取下列設施：三、開路後之電路藉放電消除ූ留電荷後，應以
檢電器具檢查，確認其已停電。（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54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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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3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4. 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

規則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5. 雇主應依規定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6. 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

事項。……於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
替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7. 雇主依第十三條至第六十三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
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
第 14條第 2項) 

8.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9、 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
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第 1
項) 

八、災害示意圖： 

 
照片說明 1: 鐵捲門馬達安裝位置離地面 6 公尺，罹災者雙腳站立於離地高

度 4.3 公尺之伸ᕭ鋁梯，及墜落至地面之示意。 

照片說明 2: 罹災者在進行鐵捲門馬達電源線剪線作業時使用之Դ߁

鉗。 
 
  

罹災者罹災者罹災者罹災者墜落墜落墜落墜落位位位位

置示意圖置示意圖置示意圖置示意圖    

之彎弓之彎弓之彎弓之彎弓    

罹災者罹災者罹災者罹災者站立位置站立位置站立位置站立位置

距離地面距離地面距離地面距離地面 4.34.34.34.3 公公公公

尺尺尺尺    

6666 公尺伸縮公尺伸縮公尺伸縮公尺伸縮鋁鋁鋁鋁梯梯梯梯    

鐵捲門馬達安裝鐵捲門馬達安裝鐵捲門馬達安裝鐵捲門馬達安裝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高度高度高度高度 6666 公尺公尺公尺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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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 8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吊軌安裝工程吊軌安裝工程吊軌安裝工程吊軌安裝工程於於於於電焊作業時發生感電致死災害電焊作業時發生感電致死災害電焊作業時發生感電致死災害電焊作業時發生感電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 (4339)。 

二、災害類型：感電（13）。 

三、媒 介 物：電弧熔接（33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據ण○○(即○○○企業社)領班謝○○稱：101 年 5 月 26 日上午的工作是天

車吊軌焊接，罹災者彭○○在施工架上電焊天車吊軌，我負責在旁監工，同事

林○○在下方監看動火情形，施工至 10時左右，我們就下來休息及സ茶，約

30分鐘後，我們再繼續施工。10時 50 分左右，罹災者彭○○正在電焊時，我

正拿護目᜔在看他電焊情形，突然聽到一聲”ୟ”， 罹災者彭○○立即往後

倒，當時我立即伸出左手ܤ住罹災者彭○○，並請林○○及在旁邊施工人員上

來協助，解開罹災者彭○○安全帶掛鉤，將罹災者彭○○搬至地面，並叫 119。

救護車抵達時用電擊及 CPR 等各種方式搶救罹災者彭○○，急救後立即送往

00醫院救治，於當日上午 12 時 15 分停止急救宣告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彭○○從事電焊作業因電焊條碰觸左上臂前部內側感電

致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衣服及皮ጥᔸዎ。 

（2）交流電焊機自動電擊防止裝置ᒨ動時間過長(量測平均值為 1.89

秒,CNS4782 標準為 1²0.3 秒）。 

(三)基本原因： 無。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業主（○○○○○股份有限公司）：無。 

  （二）原事業單位（○○工程有限公司）： 

1.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

原事業單位應採取左列必要措施：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

人，擔任指揮及協調之工作。二、…。三、…。四、…。五、…。．．．。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8條第 1項第 1款) 

2.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3.雇主應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

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4.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

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

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5.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其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本法所定雇主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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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原事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償仍應與承攬人負連帶責任。（勞工安全衛生

法第 16條） 

        (以上依勞工法令應辦理事項未曾經檢查並通知改善)  

（三）、承攬人（ण○○(即○○○企業社)）：  

1.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

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2.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

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

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3.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

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第 1 項） 

4.年滿 15 歲以上，60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

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一、．．．。二、受僱於僱

用 5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勞工保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2

款） 

5.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除給與五個月平均工資之

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四十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勞動基準

法第 59條第 4款） 

6.雇主對於電氣設備裝置、線路，應依電業法規及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之

規定施工，所使用電氣器材及電線等，並應符合國家標準規格。（勞工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第 239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災害發生前罹災者工作情形 
  



299 
 

感電 8 

從事輾牙機巡視作業發生感電致死災害從事輾牙機巡視作業發生感電致死災害從事輾牙機巡視作業發生感電致死災害從事輾牙機巡視作業發生感電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螺絲、螺帽及鉚ଝ製造業 

二、災害類型：感電 

三、媒介物：輾牙機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受傷 0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災害發生於 101 年 6月 5日，罹災者他○正從事輾牙機巡視作業，以巡視輾牙

機是否正常自動運作及所生產螺絲形狀尺κ是否異常，15時 50 分許，距離罹

災者約 5公尺，從事相同作業之之罹災者同事Ѓ○，看到罹災者在巡視輾牙機

時，以左、右手分別ᄗ於編號 3B21 與 3B22 之輾牙機上，隨即聽到罹災者大叫

一聲後倒臥於編號 3B21 與 3B22 輾牙機間之地板上，於是趕緊前往關心並大聲

呼救，罹災者直屬課長吳○○與同事К○等人聽到Ѓ查呼救聲也一起幫忙，並

由吳○○開車將罹災者送ഞل新樓醫院醫治，惟仍不治。 

六、災害原因分析： 

綜上所述，研判本次災害發生之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遭漏電之輾牙機電擊死亡。 

(二)間接原因：輾牙機操作面板內電源經內部ዊྒྷ油污接觸機台致漏電且接地

線脫落。 

(三)基本原因： 

1.未實施輾牙機之電氣設備自動檢查。 

2.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未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4.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1.接地系統應符合左列規定施工：一、…。十一、低壓用電設備應加接地者如

左：（一）…。（六）對地電壓超過 150 ҷ之其他固定設備。(屋內線路裝置規

則第 27條第 11 款第 6目)。 

2.雇主對於電氣設備裝置、線路，應依電業法規及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之規

定施工，所使用電氣器材及電線等，並應符合國家標準規格。(勞工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第 239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3.事業單位應依下列規定設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以下簡稱管理單位)：一、

第一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應設直接ᗧ屬雇主之專責一

ભ管理單位。(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2條之 1條第 1項第

1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4.適用第二條之一及第六條第二項規定之事業單位，應設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0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5.雇主應依規定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

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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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項。(勞

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7.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

生法第 23條第 1項） 

8.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

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2項）。 

八、災害示意圖： 

 

照片說明 1 

研判漏電電流流經路徑為：編號 3B21 輾牙機操作面板ʈ編

號3B21輾牙機機ෘʈ罹災者左手ʈ罹災者身體ʈ罹災者右

手ʈ編號 3B22 輾牙機機ෘʈ3B22 輾牙機接地線。 
 
  

編號 3B22 
輾牙機 
 

編號 3B21 
輾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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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 8 

從事電容器盤更新作業發生感電致死災害從事電容器盤更新作業發生感電致死災害從事電容器盤更新作業發生感電致死災害從事電容器盤更新作業發生感電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機電、電信及電路設備安裝業  

二、災害類型：感電 

三、媒 介 物：電氣設備（輸配電路線）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1人 

五、發生經過： 

罹災者張○○與劉○○共同執行增設電路接線作業，張○○獨自 1人站在電容

器盤體前方從事接線作業，疑似不慎碰觸絕緣ෙ致絕緣ෙ下方ል排位移，造成

相間短路爆炸，致張○○與劉○○燒傷經送醫急救，張○○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被電路相間短路爆炸傷及燒傷，造成左側創傷性血胸及全

身 50&燒傷致死。 

（二）間接原因： 

1.不安全狀況：無。 

2.不安全動作：無。 

（三）基本原因： 

1.未於事前書面危害告知。 

2.共同作業未設協議組織、未進行工作聯繫與調整、工作場所之巡視及對承

攬人安全衛生教育加以指導及協助。 

3.未實施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未實施作業危害辨識、評估及控制。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

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17條第 1項）。 

（二）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

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左列必要措施：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

責人，擔任指揮及協調之工作。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三、工作場所之巡視。

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指導及協助」（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8條第

1項第 1 至 4款）。 

（三）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四）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

事項：…；於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五）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

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六）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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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七）投保單位應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ભ表之規定，向保

險人ҙ報之薪資。（勞工保險條例第 14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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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無熔絲ඖ關無熔絲ඖ關無熔絲ඖ關無熔絲ඖ關

為為為為 OFFOFFOFFOFF 狀ᄊ狀ᄊ狀ᄊ狀ᄊ    

新拉設新拉設新拉設新拉設 RRRR 相相相相 SSSS

相相相相 UUUU 相各相各相各相各 2222 條條條條

電纜線至增設電纜線至增設電纜線至增設電纜線至增設

電容器盤電容器盤電容器盤電容器盤    

 

絕緣ෙ絕緣ෙ絕緣ෙ絕緣ෙ，，，，規格規格規格規格：：：：長長長長

100cn100cn100cn100cn、、、、寬寬寬寬 75cn75cn75cn75cn    

 

無熔絲開關無熔絲開關無熔絲開關無熔絲開關

下沿距地面下沿距地面下沿距地面下沿距地面

171cn171cn171cn171cn    
 

三個無熔絲開三個無熔絲開三個無熔絲開三個無熔絲開

關上沿距地面關上沿距地面關上沿距地面關上沿距地面

130cn130cn130cn130cn    

地面地面地面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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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 8 

從事維修鐵捲門控制器作業發生從事維修鐵捲門控制器作業發生從事維修鐵捲門控制器作業發生從事維修鐵捲門控制器作業發生控制器電擊致死災害控制器電擊致死災害控制器電擊致死災害控制器電擊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西ᛰ製造業（2002） 

二、災害類型：感電（13） 

三、媒 介 物：其他（鐵捲門控制器）（359）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ت 37歲） 

五、災害發生經過： 

據○○公司工務○○○稱述：101 年 6 月 28 日 16 時許，罹災者○○○發現○

○公司新建廠房 2樓管道間鐵捲門無法下降，便連絡工務○○○及○○電機技

術៝問有限公司勞工○○○一同至管道間維修該鐵捲門控制器，於維修前，○

○電機技術៝問有限公司勞工○○○量測電路後（當時供電正常），便ܘ掉插

頭ᡣ罹災者○○○維修控制器，當時罹災者○○○站立於風管上，拆開控制器

檢視確認有無異常，隨後未將拆開後之控制器復原至原先狀ᄊ，便將鐵捲門電

源插頭接上進行測羵，不久便聽到罹災者○○○叫一聲後便ཀྵ倒，○○○立即

聯絡救護車將罹災者○○○送至大甲光田醫院急救，於當日 17時 5分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手觸及鐵捲門控制器ᇘ露之帶電體，致感電引

起電擊性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於低壓電路從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未使勞工戴用絕緣用

防護具或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或其他類似之器具。  

（三）基本原因： 

（1）未依規定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未執行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 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

第 1項） 

(二) 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

事項。(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三) 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之事業單位，依第二條之一至第三條之一、第六

條規定設管理單位或置管理人員時，應填具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人員）設

置（變更）報備書陳報檢查機構備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

法第 86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四)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前二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十四之規定。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6條第3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23條第1項) 

(五) 雇主使勞工於低壓電路從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時，應使該作業勞工

戴用絕緣用防護具或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或其他類似之器具。（勞工安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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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規則第 256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 明 一 災害發生示意圖。 

 

  

附照 1 

罹災者站立處至管道
間屋頂約 1.8 公尺 

罹災者站立處
寬度約 0.5 公尺 

罹災者站立處距

地板約 0.8 公尺 

風管 

插座 

鐵捲門控制器尚未安裝

固定，事故當時罹災者

手持鐵捲門控制器，感

電後鐵捲門控制器掉落
於管道間地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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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 8 

從事市話線路更新作業從事市話線路更新作業從事市話線路更新作業從事市話線路更新作業發生發生發生發生感電致死感電致死感電致死感電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種類：機電、電信及電路設備安裝業 

二、災害類型：感電 

三、媒介物：輸配電線路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本災害發生於民國 101 年 7月 30 日 16 時 15 分許。災害當日 8時 30 分許○○

實業有限公司勞工ᑵ○○（係罹災者）、賴○○及○○一同搭車到達義合桿

之電桿，並開始更新路桿到附近民ӻ之市話線路，於當日 15時 40 分許開始更

換義合桿桿到臺南市七股區民ӻ之市話線路，約 16時 15 分許，ᑵ○○（係罹

災者）正從事市話線路更新作業，自移動式鋁梯上大叫”ୟǼ”一聲，掉落地

面，民ӻ人員立即通知正在民ӻ後面檢查線路的○○，○○上前查看並通

知救護車，救護車約 15分鐘到達，將ᑵ○○送至醫院急救，但到院前即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綜上所述，研判本次災害發生之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遭電壓 220 ҷ特電擊休克，自距地面高度 2.1 公尺鋁梯踏板墜

落至地面死亡 

(二)間接原因： 

1.於接近低壓電路或其支持物從事ኦ設市話線路作業時，未於該電路裝置絕

緣用防護裝備，亦未使勞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 

2.於在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未以架設施

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 

 (三)基本原因：無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使勞工於接近低壓電路或其支持物從事ኦ設、檢查、油漆等作業時，

應於該電路裝置絕緣用防護裝備。但勞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從事作業而無感電

之虞者，不在此限。（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57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1項）。 

2、雇主對於在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以

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5 條第 1項

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3、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4、雇主應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

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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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災害示意圖： 

 

照片說明： 肇災電力線連接點絕緣破皮損毀 

 
  

絕緣破皮損毀 

電力線連

接點絕緣

包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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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 8 

從事照明線路檢修從事照明線路檢修從事照明線路檢修從事照明線路檢修作業作業作業作業發生感電致死發生感電致死發生感電致死發生感電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分類：短期住宿服務業 

二、災害類型：感電 

三、媒 介 物：輸配電線路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依據現場勞工張○○及相關人員口述，本災害發生經過如下： 

本災害發生於民國 101 年 8月 15 日 14 時 20 分許。災害當日下午○○股份有

限公司勞工林○○（係罹災者）一人至房務部辦公室進行天板上之照明分設

開關及檢修工作作業，當時辦公室內除林○○（係罹災者）外，ᗋ包括房務部

主任張○○。約於當日 14 時 20 分許，張○○聽見林○○ࠉ叫一聲，即呼喊其

名，然未有任何回應，此時林○○跨坐於ۉ A ӷ鋁梯上，上半身在天板隔板

被移開之開口上。張○○隨即將牆上電燈之電源關ഈ，並通知安全室及工程部

人員前來協助處理，相關人員將其由鋁梯上扶下躺於ਫ上，並立即進行 CPR 及

電擊器搶救，並通知 119 救護車前來急救，救護車到達後，將林○○（係罹災

者）送至○○ਓ翢醫院急救，但約於 17時 15 分許死亡。 

六、原因分析： 

罹災者林○○至房務部辦公室進行天板上之照明分設開關及檢修工作作業

時，由於未關斷電源且未使用絕緣防護具，致罹災者林○○在鋁梯(有絕緣膠

座)上從事作業時右手碰觸有 218 ҷ特電源之拆下絕緣膠帶之ᇘ露電力線遭電

擊休克，經送醫急救仍不治死亡。經研判可能電流從右手處入電ʈ罹災者體內

ʈ從左手出電ʈ經天板上ᇸ鋼架導體ʈ大地之路觸電死亡。 

綜上所述，本次災害發生之可能原因分析如下：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遭電壓 218 ҷ特電擊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於低壓電路從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時，未戴用絕緣用防護

具，或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或其他類似之器具。 

(三)基本原因：未實施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未訂定電路

檢修作業之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使勞工於低壓電路從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時，應使該作業勞工戴用

絕緣用防護具，或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或其他類似之器具。（勞工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256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 項）。 

2.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事項(勞

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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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 1 

災害發生於○○有限公司房務部辦公室，罹災者進

行天板上之照明分設開關及檢修，當時罹災者跨

坐於鋁梯上進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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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電 8 

從事配電線路修改工程作業發生感電致死災害從事配電線路修改工程作業發生感電致死災害從事配電線路修改工程作業發生感電致死災害從事配電線路修改工程作業發生感電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機電、電信及電路設備安裝業 

二、災害類型：感電 

三、媒 介 物：輸配電線路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罹災者○○公司勞工黃○○於○○股份有限公司進行配電線路修改工程作業

時，碰觸帶電線路而感電，經送醫不治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勞工從事配電線路修改工程作業，碰觸帶電線路而感電致死。。 

(二)間接原因： 

1、不安全狀況：雇主使勞工於低壓電路從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時，未

使該作業勞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或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或其他類似之器

具。 

2、不安全動作：無。 

(三)基本原因： 

1、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未於事前以書面告知該

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

措施。 

2、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未進行工作聯繫與調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

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17條第 1項）。 

(二)、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

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左列必要措施：「…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勞工

安全衛生法第 18條第 1項第 2款）。 

(三)、事業單位應依下列規定設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單位：1.第一類事業之事業

單位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應設直接ᗧ屬雇主之專責一ભ管理單位…。（勞

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2條之 1第1項第 1款暨勞工安全衛生

法第 14條第 1項）。 

(四)、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

事項：…；於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五)、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

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六)、雇主使勞工於低壓電路從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時，應使該作業勞工

戴用絕緣用防護具，或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或其他類似之器具。（勞工安全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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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設施規則第 256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七)、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

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但經雇主採安全網等措施者，

不在此限。（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

第 1項） 

(八)、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前二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十四之規定。…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3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

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左手१指(手背側)碰觸

ᇸ質天板支撐型鋼 
 

右手१指(手心側) 碰觸গ

線器導體部份與গ皮一半

的帶電線路(қ色線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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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接觸 9 

從事鍋爐水排放作業發生與高溫鍋爐水接觸致死災害從事鍋爐水排放作業發生與高溫鍋爐水接觸致死災害從事鍋爐水排放作業發生與高溫鍋爐水接觸致死災害從事鍋爐水排放作業發生與高溫鍋爐水接觸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ஓৌ業 

二、災害類型：與高溫、低溫之接觸 

三、媒介物：水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受傷 0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災害發生於 101 年 3月 4日，ԙ員因該公司臥型爐฿煙管式蒸汽鍋爐底部ؑ放

ሚ於近期有排水不順ᄣ現象，於是欲將鍋爐內之爐水排出後再行檢修排水不順

ᄣ之原因；ԙ員已事先請罹災者ߓ○於早上 6 點將鍋爐停機並關斷蒸汽主ሚ，

ԙ員於 7點許到場，後即率領ߓ○等 6名外勞進行該項作業。ԙ員以持續開啟

底部ؑ放ሚ及液位計下ؑ放ሚ來排放爐內熱水，並藉鍋爐自動補к進水以期降

低爐內熱水溫度；於 8時許即進行拆除鍋爐清掃孔法ើޓ板排放鍋爐之爐水以

清除底部污෦，工作先以 4支固定鉗夾住清掃孔法ើޓ板，再拆除清掃孔法ើ

板之固定螺絲，約ޓ 8時 20 分許，ρ將該螺絲拆除後，罹災者欲將固定鉗取

下時，遭由清掃孔法ើ大量ࢻ出約高於攝М 60度之高溫鍋爐水接觸到身體並

被ؑ到距鍋爐清掃孔約 8公尺處之地面，ԙ員遂緊急通報公司將罹災者送醫救

治，惟仍延至 101 年 3月 21 日 22 時 39 分許不治。 

六、災害原因分析： 

綜上所述，研判本次災害發生之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與高溫鍋爐水接觸致身體燙傷，經送醫不治。 

(二)間接原因：未戴適當之防護具。 

(三)基本原因： 

1.未施以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未僱用合格鍋爐操作人員 

2.未實施鍋爐自動檢查。 

3.未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4. 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七七七、、、、災害防止對策災害防止對策災害防止對策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勞工有ኪ露於高溫、低溫之虞者，應置備安全衛生防護具，如安全

面罩、防聍口罩、防毒面具、防護᜔、防護衣等適當之防護具，並使勞工確

實使用。(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7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2.第一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應設直接ᗧ屬雇主之專責

一ભ管理單位。(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2之 1條第 1項第

1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3.適用第二條之一及第六條第二項規定之事業單位，應設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0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4.雇主應依規定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

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5.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勞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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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衛生管理事項。(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工

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6.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

生法第 23條第 1項）。 

7.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則，

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8.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

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2項）。 

9.雇主對於勞工進入鍋爐或其燃燒室、煙道之內部，從事清掃、修繕、保養等

作業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將鍋爐、燃燒室或煙道適當冷卻。（鍋爐及

壓力容器安全規則第 23條第 1項第 1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八八八八、、、、災害示意圖災害示意圖災害示意圖災害示意圖：：：：    

 

照片說明： 

罹災者拆卸之鍋爐清掃孔法ើޓ板，其步ᡯ為先以 4 ଫ固

定鉗夾住法ើ與ޓ板，將 8 支固定螺絲拆除後，再將固定

鉗取下使鍋爐水順༈將ޓ板衝開而ࢻ出鍋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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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接觸 9 

從事熔融作業時從事熔融作業時從事熔融作業時從事熔融作業時發生發生發生發生高溫接觸致死災害高溫接觸致死災害高溫接觸致死災害高溫接觸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鋼鐵鑄造業（2412） 

二、災害類型：與高溫、低溫之接觸（11） 

三、媒 介 物：其他(爐෦)(529)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ت 57歲） 

五、災害發生經過： 

○○股份有限公司特助林○○稱述：災害發生於 101 年 3月 24 日 3時許，罹

災者○○當時正從事高ຼݢ爐之熔融作業，站在高ຼݢ爐前方，可能鐵水上

面之爐෦黏完全࠾住鐵水，且爐下方又在加熱鐵水，致鐵水羬之氣體產生壓

力衝破爐෦，造成高熱爐෦噴ᘢ到○○身上，致身上衣服燃燒起來，造成身

體灼傷，公司立刻通知 119，送罹災者至ᄆ化基督教醫院急救。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遭高熱爐෦噴ᘢ衣服著火，造成全身體表約百分之六

十燙傷住院治療，致心肺衰竭死亡。 

（二）間接原因：未有適當防護裝置及置備適當之防護具使勞工確實使用。 

（三）基本原因：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熔爐、熔鐵爐、玻璃熔解爐、或其他高溫操作場所，為防止爆

炸或高熱物飛出，除應有適當防護裝置及置備適當之防護具外，並使勞工確實

使用。(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5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二)雇主對於鼓風爐、鑄鐵爐或玻璃熔解爐或處置大量高熱物之作業場所，為

防止高熱物之飛散、溢出等引起之灼傷或其他危害，應採取適當之防ጄ措施，

並使作業勞工佩戴適當之防護具。(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83 條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三)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事項。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12條之1第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

第 14條第 1項) 

(四)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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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災害現場位於廠區內之高ຼݢ爐旁。 

 

說明：罹災者未著防火衣站在高ຼݢ爐前方，遭高熱爐෦噴ᘢ而衣服著火示

意圖。 

高週波爐。 

爐渣從高週

波爐噴出。 

罹災者站在高

週波爐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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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接觸 9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給水加熱器端板拆卸作業發生遭高溫熱水燙傷重大職業災害給水加熱器端板拆卸作業發生遭高溫熱水燙傷重大職業災害給水加熱器端板拆卸作業發生遭高溫熱水燙傷重大職業災害給水加熱器端板拆卸作業發生遭高溫熱水燙傷重大職業災害    
 

一、行業分類：冷凍、空調及管道工程業(4332) 

二、災害類型：與高溫、低溫之接觸（11）。 

三、媒 介 物：其他媒介物(911)。 

四、罹災情形：重傷 1人、ᇸ傷 2人 

五、發生經過： 

101 年 9 月 29 日上午 11時左右開始進行 LU3 機組給水加熱器端板拆卸作業，

一開始先將螺絲、固定環拆卸下來，作業至下午 16時左右開始拆卸端板，拆

卸至約 16時 25 分左右，大量高溫熱水噴出，致勞工李○○、張○○及康○○

等 3人均被噴出之高溫熱水ᘢ到而燙傷。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李○○、張○○、康○○等 3 人遭高溫熱水燙傷。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對於 LU3 機組給水加熱器端板拆卸作業，未事先確認水側高溫之熱水已

確實排空。 

(2)未置備適當之防護具（如安全面罩、防護衣），並使勞工確實使用。 

(三)基本原因：對於共同作業未確實實施工作連繫與調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原事業單位：○○維股份有限公司○○廠 

1. 第一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 100 人以上者，所置管理人員應為專

職。（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3條第 2項暨勞工安全衛生

法第 14條第 1項） 

2.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

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左列必要措施：一、…。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三、…。

四、…。五、…。（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8條第 1項第 2款） 

（二）承攬人：林○○（即○○企業社） 

1. 雇主對於勞工有ኪ露於高溫、低溫、非ෞ離ᒟ射線、生物病原體、有害

氣體、蒸氣、粉聍或其他有害物之虞者，應置備安全衛生防護具，如安全面

罩、防聍口罩、防毒面具、防護᜔、防護衣等適當之防護具，並使勞工確

實使用。（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7 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2. 雇主應依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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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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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 10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 PVA6PVA6PVA6PVA6 場改善工程場改善工程場改善工程場改善工程換樓板作業發生儲存槽爆炸換樓板作業發生儲存槽爆炸換樓板作業發生儲存槽爆炸換樓板作業發生儲存槽爆炸受傷受傷受傷受傷、、、、致致致致死死死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分類：基本化Ꮲ材料製造業(1810) 

二、災害類型：爆炸(14) 

三、媒介物：易燃液體(甲ᎇ)(512) 

四、罹災情形：1人死亡，8人受傷 

五、發生經過： 

某廠聚乙烯ᎇ 6場反應區於 101 年 1月 28 日停車歲修，編號 SU-809 及 SU-909

之聚ᎉ酸乙烯✊儲存槽利用幫將其大部分內含物(甲ᎇ及聚ᎉ酸乙烯✊)排

出，惟未採取水洗或其他確認內含物已排空之措施。於 101 年 3月 12 日，承

攬商勞工於聚乙烯ᎇ 6場反應區ᡵ化ଳᔿ段廠房實施動火作業，作業中誤觸到

ᡵ化ଳᔿ段廠房 3樓南側編號 SU-809 儲存槽所屬之回流管線，因該管線受熱

引起管內易燃液體(甲ᎇ)蒸氣燃燒，沿著管路燃燒至編號 SU-809 儲存槽，造

成編號 SU-809 儲存槽內部一根回流管底端և現由內而外之破壞狀ᄊ，因編號

SU-909 儲存槽與編號 SU-809 儲存槽間有排氣管相ϕ連通，火༈順著槽頂排氣

管流至編號SU-909儲存槽，再造成編號SU-909儲存槽之槽頂炸開(編號SU-809

儲存槽槽體飛至四樓屋頂及編號SU-909儲存槽頂蓋往西北飛離約140公尺)，

致 1名勞工ے○○死亡及謝○○等 8名勞工受傷。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編號 SU-809 儲存槽及編號 SU-909 儲存槽爆炸，造成勞工ے

○○死亡及勞工謝○○等 8人受傷。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對於有危險物(甲ᎇ)存在之虞之回流管，從事明火之作業或有發生火

 。之虞之作業，未事先清除該等物質，並確認無危險之虞

（2）對於易引起火災及爆炸危險之場所(聚乙烯ᎇ 6場)，回流管管壁及儲

存槽中ූ留聚ᎉ酸乙烯✊及甲ᎇ之混合物，因易燃性液體(甲ᎇ)蒸發於管線

與儲存槽中到達一定濃度，未依規定不得設置有火、電弧或用高溫成為發

火源之虞之機械、器具或設備等。 

（三）基本原因： 

（1）未將危害因素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具體告知承攬人。 

（2） 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共同作業未落實承攬管理事項。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

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17條第 1項) 

(二)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

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左列必要措施：…。(2)、工作之連繫與調整。(3)、工

作場所之巡視。…。(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8條第 1項第 2、3款) 

(三) 雇主對於易引起火災及爆炸危險之場所，應依下列規定：一、不得設置

有火、電弧或用高溫成為發火源之虞之機械、器具或設備等。(勞工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第 171 條第 1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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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

事項。…於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工

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五)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法第 23條第 1項) 

(六) 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七) 雇主應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

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 

 

附圖-編號 ST-809 儲存槽所屬管線(回流管為ߙᆘ色管線)流經ᡵ化ଳᔿ廠房

示意圖(管內流體流動方向以ᙔ色ጂ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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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 10 

從事鋁二次冶煉作業發生爆炸遭飛出之廢鋁碎片擊中頭部致死災害從事鋁二次冶煉作業發生爆炸遭飛出之廢鋁碎片擊中頭部致死災害從事鋁二次冶煉作業發生爆炸遭飛出之廢鋁碎片擊中頭部致死災害從事鋁二次冶煉作業發生爆炸遭飛出之廢鋁碎片擊中頭部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未分類其他基本金屬製造業（2599） 

二、災害類型：爆炸。 

三、媒介物：爐、窯等(ڴൖ爐)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受傷 0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本災害發生於 101 年 3月 27 日 8時 18 分許，當時罹災者正從事鋁二次冶煉作

業ڴൖ爐 B爐的操作工作，當時計有罹災者、勞工○○及泰國籍勞工○○等負

責 B爐的鋁二次冶煉作業，約 8時 4分許及 8 時 14 分許由勞工○○開鏟裝機

將廢鋁料放入ڴൖ爐 B爐內(共 2車次)，勞工○○負責ᓉ置爐 B爐的操作，罹

災者撿拾散落在ڴൖ爐口旁的廢鋁料，將其ҧ入ڴൖ爐Ҥ內， 約8時18分許，

當時勞工○○負責ᓉ置爐 A爐的操作，聽到如ᚎࣇ爆炸聲，看見罹災者被 B爐

內突然飛出之廢鋁碎片擊中頭部右ᖍᓌ致倒臥地上，隨即通知負責人聯絡救護

車送高雄義大醫院急救，經急救無效後宣թ死亡，導致本災害發生。 

六、災害原因分析： 

綜上分析本次災害發生之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遭ڴൖ爐 B爐爆炸飛出之廢鋁碎片擊中頭部右ᖍᓌ致

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使勞工從事將鋁金屬廢料投入熔爐之作業時，未事前去除該廢料中雜含有

水分或油份之容器等。 

2.對於熔鋁爐高溫操作場所爆炸或高熱物飛出，未有適當防護裝置且未使勞

工確實佩戴適當之防護具。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安全作業標準。 

2.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熔爐、熔鐵爐、玻璃熔解爐、或其他高溫操作場所，為防止爆炸

或高熱物飛出，除應有適當防護裝置及置備適當之防護具外，並使勞工確實使

用。 

2.雇主使勞工從事將金屬碎或碎片投入金屬熔爐之作業時，為防止爆炸，應

事前確定該金屬碎或碎片中未雜含水分、火ᛰ類危險物或密ഈ容器等，始得

作業。 

3.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計畫。 

4.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5.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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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災害示意圖： 

 

照片說明 1. 罹災者因ڴൖ爐 B 爐爆炸導致飛出之廢鋁碎片擊中頭部右ᖍᓌ致倒臥

地上，後腳離ڴൖ爐 B 爐外緣約 1.5 公尺。 

 
  

1.51.51.51.5 公尺公尺公尺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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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 10 

從事甲苯硫酸反應作業發生爆炸致死災害從事甲苯硫酸反應作業發生爆炸致死災害從事甲苯硫酸反應作業發生爆炸致死災害從事甲苯硫酸反應作業發生爆炸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基本化Ꮲ材料製造業（1810） 

二、災害類型：爆炸（14） 

三、媒介物：易燃液體(甲苯)（512） 

四、罹災情形：死亡 2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據○○公司勞工郭○○稱述：災害發生於101年 5月 17日 19時 50分許，

郭員從事包裝作業時，聽到”砰”一聲，趕緊放下手上鐵ή子往工廠大門衝過

去，約經過 2 至 3分鐘，又聽到一個大的”砰”聲”並看見火༈已ᘺ出，且大

門已開啟，大家就ِ速往外衝出去；另據該公司組長林○○稱述：工廠著火後

許多消防人員趕來ྐ火，但工廠持續燃燒且儲存區存放大量㞒ീ樹િ桶，遂引

發一連Ս爆炸，直至 5月 18 日 0時許，火༈才被ኔྐ。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從事甲苯硫酸反應作業因製程失控甲苯蒸氣揮發至空氣中，

遇上火源發生爆炸，造成勞工ђ仰呼吸性休克死亡及陳清全身性燒灼傷致

呼吸衰竭、多重器۔衰竭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對於易引起火災及爆炸危險之製程區從事甲苯硫酸反應作業場所，設置有

火成為發火源之虞之非防爆型電氣開關箱。  

2.對於製程區反應槽作業場所有易燃液體甲苯之蒸氣ᅉ留，而有爆炸、火災

之虞者，未依危險特性採取通風、換氣等措施外，甲苯蒸氣濃度達爆炸下限

值之百分之三十以上時，未即刻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未停止使用煙火及

其他為點火源之虞之機具，亦未強制通風。 

（三）基本原因： 

1.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及未對工作環境及作業危害進行辨識評估及控

制且未訂定生產對甲苯ᕘ酸之安全衛生作業標準據以執行。 

2.未落實自動檢查(從事危險物甲苯及有害物硫酸之反應處置作業時之檢

點)。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作業場所有易燃液體之蒸氣、可燃性氣體或爆燃性粉聍以外之可

燃性粉聍ᅉ留，而有爆炸、火災之虞者，應依危險特性採取通風、換氣、除聍

等措施外，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1、…。2、蒸氣或氣體之濃度達爆炸下限值

之百分之三十以上時，應即刻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並停止使用煙火及其他

為點火源之虞之機具，並應加強通風。3、使用之電氣機械、器具或設備，應

具有適合於其設置場所危險區域劃分使用之防爆性能構造。(勞工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177 條第 1項第 2款、第 3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二)雇主對於易引起火災及爆炸危險之場所，應依下列規定：1、不得設置有

火、電弧或用高溫成為發火源之虞之機械、器具或設備等。…。(勞工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第 171 條第 1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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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附照 1）製程區 1 號反應槽，其進料處計有甲苯入料

管、硫酸入料管及水管各 1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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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 10 

從事儲存槽內部上膠從事儲存槽內部上膠從事儲存槽內部上膠從事儲存槽內部上膠作業因易燃液體甲苯蒸氣作業因易燃液體甲苯蒸氣作業因易燃液體甲苯蒸氣作業因易燃液體甲苯蒸氣發生發生發生發生氣爆致死災害氣爆致死災害氣爆致死災害氣爆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金屬表面處理業(2544) 

二、災害類型：爆炸（14）。 

三、災害媒介物：易燃液體(甲苯)(51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據○○公司組長蔡○○稱述：101 年 10 月 27 日組長蔡○○與勞工蔡○○共同

從事儲槽內部上膠作業(膠成分：聚氯二烯ᐎ膠，ีញ溶劑：甲苯)，於上膠

作業前組長蔡○○在儲槽兩側孔洞裝設有送風(下孔洞)及抽風機(上孔洞)進

行通風，槽內照明係使用手持式燈具(非防爆型)，勞工蔡○○於穿戴防護面罩

後進入槽內進行上膠作業，組長蔡○○則於槽外監控勞工蔡○○作業情形，當

勞工蔡○○完成槽底及槽壁兩側塗թ後，即告知組長蔡○○轉動槽體(轉動方

式如附照 1)以利塗թ其他部位，當組長蔡○○轉動槽體約 30度時，即發生起

火氣爆，勞工蔡○○全身著火隨即出槽體，組長蔡○○立即幫勞工蔡○○ؑ

水ྐ火後，經該公司勞工侯○○通知 119 救護單位，將罹災者蔡○○緊急送往

醫院救治，因傷重延至 11月 10 日 23 時 55 分不治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蔡○○於儲槽內部從事上膠作業時，易燃液體甲苯蒸氣

起火氣爆，致罹災者全身翮百分之 80燒灼傷，傷重不治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儲槽內部上膠作業通風未確實，致易燃液體甲苯

之蒸氣濃度ᆽ積達爆炸ጄ圍內，且未實施儲槽內易燃液體甲苯之蒸氣濃度測

定。 

(三)基本原因： 

(1)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依規定設置有機溶劑作業主管。 

(3)未依規定設置缺氧作業主管。 

(4)局限空間作業未訂定危害防止計畫。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二)雇主使勞工從事有機溶劑作業時，應指定現場主管擔任有機溶劑作業主管，

從事監督作業。(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第 1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

項) 

(三)雇主對於作業場所有易燃液體之蒸氣、可燃性氣體或爆燃性粉聍以外之可

燃性粉聍ᅉ留，而有爆炸、火災之虞者，應依危險特性採取通風、換氣、除聍

等措施外，並依下列規定辦理；一、指定專人對於前述蒸氣、氣體之濃度，於

作業前測定之。二、蒸氣或氣體之濃度達爆炸下限值之百分之三十以上時，應

即刻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並停止使用煙火及其他點火源之虞之機具，並應

加強通風。…。(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77 條第 1項第 1、2款暨勞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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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及照片： 

 
說明 1、未於上膠作業前測定甲苯蒸氣濃度。 

2、蒸氣或氣體之濃度達爆炸下限值之百分之三十以上時，未即刻使勞

工退避至安全場所，並停止使用煙火及其他點火源之虞之機具，並

應加強通風。 

 
  

事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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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 11 

從事火災救災作業從事火災救災作業從事火災救災作業從事火災救災作業發生發生發生發生因濃煙嗆傷造成呼吸性休克死因濃煙嗆傷造成呼吸性休克死因濃煙嗆傷造成呼吸性休克死因濃煙嗆傷造成呼吸性休克死亡亡亡亡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分類：電話及手機製造業 (2721) 

二、災害類型：火災（16）。 

三、災害媒介物：其它(359)。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據○○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勞工安全管理師陳○○稱述：101 年 2月 3日清

晨 2時 10 分許接獲公司火災通報後趕往公司，與同接獲火災通報之罹災者翂

○○約同於清晨 2時 40 分許抵達公司協助救災，而後罹災者翂○○自行前往

公司通道東側，並不知其欲從何事，相隔約 30分鐘始ಖ未見罹災者翂○○身

ቹ，查覺有異，即刻通知上ભ及消防໗並告知員工同仁൨找罹災者翂○○，約

於同日清晨 4時許，於公司 1樓通道旁發電機室靠窗處發現其窗前擺設破

裂及砂窗為開啟狀，發現罹災者翂○○頭朝窗仰躺於發電機右方地面，࿊微

張已無意識，即刻通報消防人員處理，並緊急送往醫院急救，於同日上午 6時

28 分宣告不治。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於火災救災過程中吸入濃煙嗆傷，致呼吸性休克死亡。 

(二)間接原因：可能為延長線因電氣因素引起火災。 

(三)基本原因：未依規定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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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 發現罹難者頭朝窗仰躺於發電機右方地面。 

 
  

發電機 

罹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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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 11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有機溶劑甲苯調料作業發生火災重大災害有機溶劑甲苯調料作業發生火災重大災害有機溶劑甲苯調料作業發生火災重大災害有機溶劑甲苯調料作業發生火災重大災害    

一、行業種類：印染整理業（1140） 

二、災害類型：火災（16） 

三、媒介物：其易燃液體（甲苯）（512） 

四、罹災情形：受傷 2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罹災勞工於調料作業區使用甲苯溶劑從事壓克力防水膠溶解作業，使用ࢷ將

甲苯溶劑於 50加ٷ桶內抽送到大型ᠳ拌桶內，當抽完第 1桶甲苯溶劑時，罹

災勞工走到大型ᠳ拌桶之工作平台打開投料孔蓋，觀察壓克力防水膠溶解情形，

但在打開投料孔蓋同時桶內大量甲苯蒸氣ຽ散到調料作業區內，致空氣中甲苯

濃度過高，ښ道很難ᆪ，走到位於大型ᠳ拌桶旁之電風扇，在按下電風扇電源

開關一瞬間，即發生氣爆燃燒，調料作業室，瞬間引發火災，現場火༈於消防

໗到達後即被控制，罹災勞工自行出火災現場，但仍造成雙手手臂、手ඓ和

胸部以上到嘴Ѓ以下之燒燙傷，另一名勞工因於火災現場以ྐ火器進行救災時

遭濃煙嗆傷，一併送ᄆ化基督教醫院急救。 

六、災害原因分析： 

1．直接原因：使用甲苯溶劑從事壓克力防水膠溶解作業程，甲苯蒸氣因揮發

к滿調料作業區，ಕ積濃度達到爆炸下限時，勞工開啟非防爆性能構造之電風

扇瞬間產生火引起火災，致 1名勞工遭灼傷及另 1名於救災遭濃煙嗆傷。 

2．間接原因：  

(1)易燃性液體甲苯作業場所未使用防爆性能構造電風扇，致有產生電氣火

 。之虞

(2)易燃性液體甲苯作業場所，未有強制通風設施，致易燃性液體蒸氣濃度

ಕ積到達爆炸下限。 

3、基本原因： 

（1）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作業場所有易燃液體之蒸氣、可燃性氣體或爆燃性粉聍以外之可

燃性粉聍ᅉ留，而有爆炸、火災之虞者，應依危險特性採取通風、換氣、除聍

等措施外，並依下列規定辦理：一、…三、使用之電氣機械、器具或設備，應

具有適合於其設置場所危險區域劃分使用之防爆性能構造。（勞工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177 條第 1項第 3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二)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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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災害照片： 

 
照片 使用甲苯溶劑從事壓克力防水膠溶解作業程，甲

苯蒸氣因揮發к滿調料作業區，ಕ積濃度達到爆
炸下限時，勞工開啟非防爆性能構造之電風扇瞬
間產生火引起火災。 

 
  



330 
 

火災 11 

從事鎂合金研磨作業發生火災致死災害從事鎂合金研磨作業發生火災致死災害從事鎂合金研磨作業發生火災致死災害從事鎂合金研磨作業發生火災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鋁鑄造業(2422) 

二、災害類型：火災（16） 

三、媒 介 物：著火性物質(鎂粉҃) (519)。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101 年 5 月 9日勞工張○○於鎂研磨組進行鎂合金(材質：鎂含量約 89~91&、

鋁含量約 8.5~9.5&)之ܙ光研磨作業時，因研磨用之砂紙(材質：金鋼砂)與鎂

合金(可能含有雜質)摩擦產生火，引燃研磨作業場所及勞工張○○身上之鎂

合金粉҃，勞工張○○隨即往外出並ؑ水ྐ火後，經該公司勞工曾○○通知

119 救護單位，將罹災者張○○緊急送往○○醫院燒燙中心住院治療，因傷重

延至 5月 26 日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從事鎂合金研磨作業，研磨用之砂紙與鎂合金磨擦產

生火，引燃ᆽ積之鎂合金粉҃導致罹災者燒灼傷，送醫不治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1.從事鎂合金研磨作業時，未確實開啟灑水裝置，ᡣ高活性之鎂合金粉҃與

水反應，使鎂合金粉҃活性鈍化。 

2.鎂研磨作業場所排風扇未開啟，鎂研磨機之研磨作業粉聍發生。 

（三）基本原因： 

1.未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 勞工安

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二)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

第 1項) 

(三)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 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 

生法第 14條第 1項) 

(四)雇主對於存有易燃液體之蒸氣、可燃性氣體或可燃性粉聍，致有引起爆炸、

火災之虞之工作場所，應有通風、換氣、除聍、去除ᓉ電等必要設施。(勞工

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88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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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 明 

肇災之鎂研磨區設有鎂研磨機(肇災機械)乙部、排風扇及

水聲設施(檢查時，鎂研磨機已被移走)。 

鎂研磨機經拆解後馬達並未發現有燒熔之情形。 

排風扇未發現有燒熔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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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 11 

從事鋼板切割作業從事鋼板切割作業從事鋼板切割作業從事鋼板切割作業發生灼傷發生灼傷發生灼傷發生灼傷受傷受傷受傷受傷、、、、致死災害致死災害致死災害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鋁鑄造業 

二、災害類型：火災 

三、媒介物：氧、乙ᬨ鋼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受傷 5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災害發生於 101 年 6月 25 日 14 時 40 分許，當時罹災者李○○正於廢鋁鎂合

金原料置放區以氧、乙ᬨ鋼從事鋼板切割作業，欲將切割下之鋼板用於廠務

維修用，可能因乙ᬨ回火而燒毀鋼安全塞與輸送管，致氧、乙ᬨ外ࢻ引發大

火，大火又引燃堆置於旁邊約一公尺處之廢鋁鎂合金原料而發生火災，當時何

○○等 5位女性作業員於火災發生地點附近低頭從事撿料作業，李○○及何○

○等上述 5位女性作業員發現發生大火後，於走避時遭灼傷，經該公司人員聯

絡消防單位協助ྐ火，並將受傷勞工送左營海ै總醫院及高雄榮民總醫院接受

治療，張○○、黃○○、李陳○○等當日即返回工作、張○○留院觀察隔日早

上亦返回工作。惟何陳○○仍住院接受治療中，李○○則延至 6月 26 日下午

不治。 

六、災害原因分析： 

綜上所述，研判本次災害發生之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氧、乙ᬨ鋼回火引起火災，勞工李建ᅽ走避時遭灼傷致死，

何麗等 5人遭灼傷。 

(二)間接原因：雇主對於易引起火災場所，設置有火、電弧或用高溫成為發

火源之虞之機械、器具或設備，且未規定勞工不得使用明火。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使用氧、乙ᬨ鋼從事切割之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2.未訂定火災發生之緊急應變措施。 

3.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對於易引起火災及爆炸危險之場所，應依下列規定：一、不得設置有火

電弧或用高溫成為發火源之虞之機械、器具或設備等。 (勞工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171 條第 1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 條第 2項)。 

2.雇主對於易引起火災及爆炸危險之場所，應依下列規定：二、標示嚴煙火

及止無關人員進入，並規定勞工不得使用明火。(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71 條第 2款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2項)。 

3.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

生法第 23條第 1項）。 

4.雇主對在職勞工，應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勞工健康保

護規則第 12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 條第 1項) 

5.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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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十三、緊急應變措施。…。 (勞工安全衛

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條第 1項第 7、13 款暨勞工安全衛生

法第 14條第 1項)。 

6.雇主僱用勞工時，應就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八、災害示意圖： 

  

照片說明： 

罹災者於廢鋁鎂合金原料置放區之概ౣ位置，李○○從事

鋼板切割作業，其使用之氧、乙ᬨ鋼，為ྐ火已移至他

處。 

 
  

李○○於此

從事鐵板切

割作業 
何陳○○、張○○、張○○、

黃○○、李陳○○等 5位女

性員工於此從事撿料作業 

火災火災火災火災發生發生發生發生

處處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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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 11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執行備料作業發生火災事執行備料作業發生火災事執行備料作業發生火災事執行備料作業發生火災事故致死災害故致死災害故致死災害故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ݻ蒸१品製造業(0891) 

二、災害類型：火災（16） 

三、媒介物：易燃液體(正ρ₧)（512）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受傷 1人 

五、發生經過： 

據該公司經理張○○稱述：101 年 9月 25 日 6 時 30 分 1樓Ժಢ製造作業區開

始從事備料作業， 約 7時許罹災者張○正從事బ加自ρ及羅○○各自負責Ժ

ಢଳᔿ機之汽化桶內之正ρ₧溶劑，當時於附近作業勞工賴○○聽見羅○○告

ນ張○，張○బ加正ρ₧溶劑量過多，之後張○持續作業，不久正ρ₧溶劑ࢻ

漏出來，接觸點火作業之火因此引起火災，造成張○及羅○○被火燒傷，附

近作業勞工見狀立刻通報，並由勞工張○○電話聯絡臺中市政۬消防局第一救

災救護大໗神岡分໗派消防車及救護車前來救災，災害發生後張○由北側出口

至生Ժ區，由生Ժ區勞工先行接水管往張○身上降溫；罹災者羅○○則由東

側出口往正門衝出至隔壁臺中市政۬警察局ᙦ原分局社口派出所由員警幫忙

降溫，待救護車抵達便立即將張員及羅員送至臺中榮民總醫院治療，惟張○延

至 101 年 10 月 4日傷重死亡，羅○○於 101 年 11 月 29 日已從燒燙傷中心轉

至ද通病房持續治療，並於 101 年 12 月 14 日出院。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正ρ₧溶劑由汽化桶噴出引起火災，致罹災者張○全身三度

燒傷翮百分之七十死亡及羅○○燒傷。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對於設置於Ժಢ製造作業區內之內含易燃液體

正ρ₧之汽化桶未採取安全隔離措施，易燃液體正ρ₧未ᇻ離煙火或有發火源

之虞之物。 

（三）基本原因： 

(1)未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2)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需要之安全

衛生工作守則，並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

第 1項) 

(二)雇主對於危險物製造、處置之工作場所，為防止爆炸、火災，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一、…。四、易燃液體，應ᇻ離煙火或有發火源之虞之物，未經許可

不得ឲ注、蒸發或加熱。(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84 條第 4款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三)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四)雇主對裝有危害物質之容器，應依附表二規定之分類及危害圖式，參照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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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之格式明顯標示規定事項，所用文ӷ以中文為主，必要時輔以外文。(危

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第 5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7條第 1項) 

(五)雇主對含有危害物質或符合附表四規定之每一物品，應依附表五提供勞工

含有安全衛生注意事項之物質安全資料表。(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

第 12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7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附照  ˇ害發生時使用之汽化桶及蓋(螺牙總長度為 1.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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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 11 

從事保麗龍板存放作業從事保麗龍板存放作業從事保麗龍板存放作業從事保麗龍板存放作業發發發發生輸配電線路短路生輸配電線路短路生輸配電線路短路生輸配電線路短路引起引起引起引起火災燒傷致死災害火災燒傷致死災害火災燒傷致死災害火災燒傷致死災害    

一、行業種類：其他塑膠製品製造業（2209） 

二、災害類型：火災（16）。 

三、媒介物：輸配電線路（35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101 年 10 月 20 日勞工何○○、A○○在 1樓從事保麗龍生產作業，當日 21時

18 分許，何○○在 1樓ଳ區與保麗龍板儲存區從事保麗龍板存放作業，察

覺 1樓儲存場保麗龍成品區有燃燒現象，即ᖿ近查看，發現保麗龍成品已大ጄ

圍ᐟਗ਼燃燒，遂從大門離。ั後 A○○在 1 樓ଳ區北邊操作成型機時，察

覺乙樓梯有火星隨發泡保麗龍ಈត落1樓，引燃儲存在1樓之保麗龍發生大火，

遂從廠區廁所ຫ牆至鄰廠，離開火場並打119電話通報，期間未發現罹災者，

直至消防໗到達執行ྐ火工作期間始發現罹災者俯臥廠房鐵門出口處，引發本

災害發生。 

六、分析災害原因 

(一)直接原因：偵煙設備之電源線發生短路，產生電氣火或金屬熔੧，掉落

引燃保麗龍板發生大火，造成勞工生不及遭燒傷致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偵煙設備之電源線延長對接處絕緣被覆Դ化，發

生短路。 

(三)基本原因： 

1.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未實施低壓電氣設備每年定期檢查。 

3.未訂定及執行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4.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勞工

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2、雇主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

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3、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4、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5、雇主對於低壓電氣設備，每年應依規定項目…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勞工安

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31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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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災害示意圖： 

 

照片說

明 1： 
A 區走道處鋼骨 H 型鋼上方之電氣火掉落引燃放置於其下方周圍

存放之保麗龍板。 
 

 

照片說

明 2： 
廠房火災後現場，發現現場中間處燃燒最嚴重，四周鋼構有朝該處

և放射性倒塌之現象。  
 
  

掉落之電氣火掉落之電氣火掉落之電氣火掉落之電氣火
 引燃位置引燃位置引燃位置引燃位置

1 樓樓樓樓 A 區區區區 

保麗龍板保麗龍板保麗龍板保麗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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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2 

從事從事從事從事洗菜洗菜洗菜洗菜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曳引車撞擊死亡災害曳引車撞擊死亡災害曳引車撞擊死亡災害曳引車撞擊死亡災害    

一、行業分類：餐ᓔ業（5610） 

二、災害類型：公路交通事故（20）。 

三、媒 介 物：卡車（曳引車）（221）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101 年 2 月 12 日上午，○○公司所僱勞工 A員（化名）駕駛曳引車載運土方

自新北市Ԥ止區開往公司廠內。上午 10時 6分許，行經新北市ଅቧ區○○ຉ，

因駕駛不慎衝撞進路旁之自行車۫及便當 ，۫致當時於便當۫門口洗菜之 B員

（化名）（便當۫所僱）遭撞擊死亡。 

六、原因分析： 

本案係公路交通事故，災害發生原因由內政部警政署新北市政۬ 

警察局調查᠘定。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二)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

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

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曳引車不慎衝撞進路旁之自行車۫及便當۫，致使當時於便當۫門口洗
菜之便當۫勞工遭撞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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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2 

從事環境清理從事環境清理從事環境清理從事環境清理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摔落污水池溺斃摔落污水池溺斃摔落污水池溺斃摔落污水池溺斃致死致死致死致死災害災害災害災害    

一、行業種類：ஓৌ業 

二、災害類型：溺斃 

三、媒介物：水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受傷 0 人 

五、災害發生經過： 

本災害發生於 101 年 2月 28 日下午，罹災者於金門縣Ժ品市場擔任業務員，

早上從事毛的議ሽ工作，約 14時許即完成其資料整理業務。當日 15時許因

Ժ品市場該日工作已完成，擬提早下班，在 15時 0分許卻不見罹災者回辦公

室準備下班，於是發動同事在該單位൨找罹災者，於 15時 20 分許由勞工○○

在廢水處理區旁之污泥排放池發現罹災者ᅆੌ於水面上，勞工○○馬上將罹災

者拉起ᡣ其躺在池邊草地上，此時罹災者已無呼吸心翕，經同事緊急搶救並聯

絡救護車送署立金門醫院急救，於當日 16時 30 分許宣布急救無效不治死亡。 

六、災害原因分析： 

綜上分析本次災害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從事環境清理時，跌落污泥排放池溺斃致死。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於污泥排放池旁之草地從事環境清理作業時，因

污泥排放池與草地間無設置圍欄或採取必要之措施。 

(三)基本原因： 

1.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以供遵循。 

2.未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3.未實施一般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未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七、災害防止對策：  

1.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2.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

項。...於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計畫。 

3.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ԡ泥排放池與草地間須設置圍欄或採取必要之措施，避免人員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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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災害示意圖： 

 
照片說明 1： 污泥排放池，池۞上三邊圍有高度為 117-128 公分之圍欄、另

一邊有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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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2 

從事污泥搬運作業發生溺斃致死災害從事污泥搬運作業發生溺斃致死災害從事污泥搬運作業發生溺斃致死災害從事污泥搬運作業發生溺斃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有害廢棄物清除業 

二、災害類型：溺斃 

三、媒 介 物：開口部分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發生經過： 

罹災者郭○○於污泥放置區從事污泥搬運工作時，聖同作業勞工蔡○○等二人，

作業過程因發現罹災者不在工作現場，便四處൨找，因翬൨不著，遂於○時○

分時撥打 110 報案，經消防໗抵達現場，並進行污水槽抽水作業後，於污水槽

內發現罹災者，並送醫急救無效後宣告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落水溺斃於污水槽內。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污水槽開口未設適當之覆蓋等防護措施。 

(三)基本原因： 

˞、承攬人未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承攬人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ˠ、原事業單位未確實告知承攬人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應採取之安全衛生

措施。 

ˡ、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共同作業時，未採取共同作業必要管理措施。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份，勞工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應設有適當強度之圍欄、握把、覆蓋等防護措施。（勞工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第 224 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二）雇主依第 13條至第 63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14條第

2項） 

（三）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

事項。（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第 1項暨勞工安全

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四）雇主應依規定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

查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1項）。 

（五）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

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六）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

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17條第 1項) 

（七）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㵝防止職業災

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左列必要措施：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

人，擔任指揮及協調之工作。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三、工作場所之巡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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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

之必要事項。(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8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說明一 罹災者發生作業現場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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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2 

從事邊坡從事邊坡從事邊坡從事邊坡、、、、中央分隔帶及交流道植生景觀維護中央分隔帶及交流道植生景觀維護中央分隔帶及交流道植生景觀維護中央分隔帶及交流道植生景觀維護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作業發生交通事故致死災交通事故致死災交通事故致死災交通事故致死災

害害害害    

一、行業分類：庭園景觀工程業(4320) 

二、災害類型：公路交通事故（20） 

三、媒 介 物：其他(砂石車輪胎)(239)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依據 00企業行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金 00及砂石車駕駛鄭 00口

述，本災害發生經過如下: 

災害發生於 101 年 6月 22 日上午 11時 25 分許。00企業行承攬交通部台灣區

國道高速公路南區工程處屏東工務段ᗄ區植生景觀維護工作，自國道 3號 358

公里處至431公里處之割草、邊坡、中央分隔帶及交流道植生景觀維護等工作。

當日，斗記企業行勞工顏0與其餘兩名勞工顏0、Ѐ00正準備由國道3號389.5

公里處前往國道 3號 389.6 公里處進行護坡割草工作，由Ѐ 00駕駛工程車並

放置警告三角錐於工程車後方，顏 0與顏 0在護欄邊準備工具進行割草作業。

同日(101 年 6 月 22 日)鄭 00 駕駛車號車號 7Y-YYY(YY-YF)之砂石車從高雄市

仁ݓ區行駛國道高速公路 10號接國道高速公路 3號準備返回屏東縣里港鄉載

運當日第三趟砂石。行經該路段時，車號 7Y-YYY(YY-YF)之砂石車之左後外側

輪胎忽然脫落，高速衝撞顏ӹ之身體右側，經國道高速公路警察局第五警察໗

Ԯ田分໗等單位進行搶救之後，顏員經送高雄市ᐪண區義大醫院急救仍不治，

其餘共同作業之兩名勞工均無礙。  

六、原因分析： 

依據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所載死亡原因：「直接引起死亡

之原因：甲、血胸；乙、胸部鈍挫傷。；丙、在高速公路工作遭輪胎擊中」、

綜合上述，研判本次災害發生之可能原因如下： 

罹災者顏 0於 101 年 6月 22 日在國道 3號南下 389.6 公里處準備進行護坡除

草工作時，遭自然人鄭 00駕駛車號 7Y-YYY(YY-YF)之砂石車左後外側輪胎脫

落撞擊，因砂石車輪胎重達百餘公斤又為高速行駛，撞擊後導致顏 0右側血胸

經搶救送醫仍不治死亡。 

綜上分析本次災害原因如下: 

(1)直接原因：勞工顏 0遭高速滾動之砂石車輪胎衝擊身體右側，致胸部鈍挫

傷、血胸死亡。 

(2)間接原因：肇災車輛輪胎脫落。 

(3)基本原因：肇災車輛輪胎作業前未實施檢點。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以其事業之全部或部份交付承攬之事業單位(原事業單位):交通部台灣

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南區工程處 

1.無 

（二）承攬人:楊 00(即 00 企業行) 

1. 雇主應依規定設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

辦法第 3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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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僱用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上之事業單位，依第二條之、第三條、第三條之

至第四條、第六條規定設管理單位或置管理人員時，應填具勞工安全衛生管

理單位(人員)設置(變更)報備書，陳報檢查機構備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

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86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3.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 生工作守

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4.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

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 條第 2項) 

5.雇主僱用勞工時，應依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6.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事項。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12條之1第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

第 14條第 1項) 

（三）關係事業單位: 

1.自然人鄭 00 為自營作業者故不予ፕ列。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一 7R-178(63-XF)左外側輪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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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2 

從事道路清掃作業發生被撞致死災害從事道路清掃作業發生被撞致死災害從事道路清掃作業發生被撞致死災害從事道路清掃作業發生被撞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政۬機關 

二、災害類型：公路交通事故 

三、媒 介 物：汽車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 

五、發生經過： 

罹災勞工何○○為○○局(○○分໗)໗員，101 年 7 月 1日約上午 6時與同事

洪○○共同進行忠ֵ橋新北市三重區往臺北市方向西聤南路引道道路清掃作

業，清掃方向是由橋下往橋上進行，現場作業人員ࣣ有穿戴反光帽、口罩、反

光背心、手套及安全鞋，惟指揮放置公務車上，公務車則停放西聤南路路邊。 

當日上午6時15分罹災者清掃西聤南路引道內側距分隔前端約28.1公尺處

作業，被引道上林○○所駕駛車輛（車號○○-○○○○）߆面撞擊，現場ྩ

車痕平均27.6公尺，罹災者彈至忠ֵ橋新北市三重區往臺北車站方向ז車道，

倒臥處距分隔前端約 35.8 公尺，罹災者同事洪○○見狀，即通報 119 及○

○分໗，罹災者經送○○醫院急救，因嚴重腦傷中樞失能持續無治ᘰ可能，當

日上午 10時 20 分由家屬因病危辦理自動離院，並於當日下午 1時 50 分因頭

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及顱骨骨折死於嘉義家中。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罹災者何○○遭車輛撞擊，致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及顱骨骨折

而死亡。 

(二)間接原因：雇主使罹災者進行橋面清潔作業，未於來車方向設置號ᇞ、標

示或欄等設施，或置交通引導人員，予以警告防止交通事故發生。 

(三)基本原因： 

事業單位所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未包含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橋面

作業) 等項目及未確實實施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對於有車輛出入、使用道路作業、鄰接道路作業或有導致交通事

故之虞之工作場所，應依下列規定設置適當交通號ᇞ、標示或欄：…。（勞

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1條之 1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第 3

款） 

（二）、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下列

事項: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二、機械、設備或器具

之管理。三、危險物與有害物之標示及通識。四、有害作業環境之採ኬ策ౣ規

劃及測定。五、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事項。六、採購管理、

承攬管理及變更管理事項。七、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訂定。八、定期檢查、重

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九、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十、個人防護具之管

理。十一、健康檢查、健康管理及健康ߦ進事項。十二、安全衛生資ૻ之ᇆ集、

分٦及運用。十三、緊急應變措施。十四、職業災害、ᡋ事故、ቹ響身心健

康事件之調查處理及統計分析。十五、安全衛生管理記錄及ᕮ效評估措施。十

六、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第一項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之執行，應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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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備查，並保存三年。（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

第 1項、第 3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目

擊

撞

擊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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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2 

從事酸洗作業發生從事酸洗作業發生從事酸洗作業發生從事酸洗作業發生墜落草酸池溺斃致死災害墜落草酸池溺斃致死災害墜落草酸池溺斃致死災害墜落草酸池溺斃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金屬表面處理業（2544） 

二、災害類型：溺斃（10）。 

三、媒 介 物：水(713)。 

四、罹災情形：死亡 1人、傷 0人 

五、發生經過： 

101 年 9月 13 日早上 9時 30 分○○實業有限公司所僱勞工林○○發生從事酸

洗作業時墜落草酸池溺斃，於上午 10時 30 分左右罹災者林○○從廣場走到補

漆房打開空氣ሚ開關後，欲走回廣場繼續工作，罹災者林 00墜落第五座草酸

池而溺水窒息，經送醫急救無效死亡。 

六、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罹災者林 00因߷狀動ે硬化性心臟病發作墜入草酸池溺水窒息，致呼吸性克

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a.對於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處理池)邊緣及開口部分，勞工有遭 

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未設有適當強度之圍欄、握把、覆蓋等防護措施。 

b.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處理池)，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未使勞 

工確實使用安全帶。 

(三)基本原因： 

a.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b.未訂定合適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使勞工確實遵守。 

七、災害防止對策： 

（一）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

守則，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二)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 作

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6條第 1項暨勞工

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三）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

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79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2項）。 

（四）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就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勞工健康保護

規則第 11條第 1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2條第 1項） 

（五）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

事項。．．．於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下之事業單位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勞

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暨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六）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左列職業災害之一時，雇主應於 24小時內報告

檢查機構：一、發生死亡災害者。…。(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8條第 2項第 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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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雇主對於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份，勞工有遭受墜

落危險之虞者，應設有適當強度之圍欄、握把、覆蓋等防護措施。雇主為前項

措施顯有困難，或作業之需要臨時將圍欄等拆除，應採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

防止因墜落而致勞工遭受危險之措施。（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4 條暨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    行走草酸池與隔壁ᡶ酸池間墜落在第五座草酸池 

 
  

0.32 公尺 2.9 公尺 

4.3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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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2 

從事排泥作業發生溺斃致死災害從事排泥作業發生溺斃致死災害從事排泥作業發生溺斃致死災害從事排泥作業發生溺斃致死災害    

一、行業分類：廢(污)水處理業(3700) 

二、災害類型：溺斃(10) 

三、媒 介 物：水(713) 

四、罹災情形：死亡 1 人 

五、發生經過：  

依據現場目擊者口述及相關資料顯示，本災害發生經過如下：於 101 年 12 月

7日約上午 8 時 40 分許，罹災者周○○於廠內߃沉池處遇到勞工王○○，周

員當時表示將前往污泥處理房從事排泥工作，其後約於上午 9時許，勞工王○

○與王○○行經該一樓地面污泥液位顯示器時，發現顯示器盤面之廢棄污泥槽

液位約 2.7~2.8 公尺，另濃ᕭ污泥槽液位顯示約 3.1 公尺，且液位有持續上升

現象，感覺有異，隨即到地下一樓查看，但室內無人，གྷ周員已離開該場所，

遂將污泥輸送ࢷ關ഈ後離開前往ᚼ氣池集合處從事抽水թ線作業。惟ّ至上

午 10時許，ᗋ未見周員身ቹ，以手機聯絡亦未能通話，發現有異始發動全廠

區൨找，約至上午 10時 20~25 分之間，方由勞工王○○與王○○在污泥處理

房地下一樓之濃ᕭ污泥槽上，發現槽口上原蓋有 2片鐵板蓋存 1片，該鐵板

蓋上遺留 1副᜔框ࢡ掉之᜔，但不見另一片鐵板蓋已槽口ᇘ空，疑似周員有

掉落槽內之可能，故立即關斷槽內ᠳ拌機，並打開緊急出流口將槽內污泥排出

至集水坑，同時即通報副課長洪○○。洪副課長與副理邱○○亦隨後趕來，加

使用抽水ࢷ排出污泥，並以送風機將空氣送入濃ᕭ污泥槽內。消防໗經通報到

達現場後仍需等到槽內液位降至約 1.3 公尺許，由污水廠人員以手電฿確認槽

底有人後，經消防໗員進入槽內將人救出施行 CPR 後由救護車送往○○醫院急

救，惟仍於當日下午 13時 10 分許不治。 

六、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跌落濃ᕭ污泥槽溺水導致呼吸衰竭死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勞工作業中臨時將工作場所開口部分設有適當強

度之覆蓋等防護措施移除時，未採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因墜落而致勞工

遭受危險之措施。。 

(三)基本原因：  

1.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未於事前告知承攬人有關

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2.未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並執行勞工安全衛生事項。 

3.未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七、災害防止對策： 

1.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

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勞工

安全衛生法第 17條第 1項） 

2.雇主對於勞工作業中臨時將工作場所開口部份設有適當強度之覆蓋等防護

措施移除時，應採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因墜落而致勞工遭受危險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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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4 條第 2項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項） 

3.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規定之勞工

安全衛生事項。（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條之 1第 1項暨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14條第 1項） 

4.雇主應對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工

安全衛生法第 23條第 1項） 

5.雇主應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向檢查機構報備。（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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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現場示意圖或照片： 

 
 

 

 

照片說明一 

肇災現場經搶救後，濃ᕭ污泥槽上槽口已沒有鐵板覆蓋，2 台

抽水ࢷ軟管通入槽內，旁邊留有罹災者一工作鞋與一片鐵板蓋

(左側照片 1-1）；模擬搶救前發現覆蓋人孔槽口其中一片鐵板

蓋已不見，另一片鐵板蓋上留有罹災者周員᜔框ࢡ掉的᜔(右

側照片 1-2），槽口旁有 2 條污泥輸送管，人員爬上槽頂後必須

跨過 2 條輸送管才可到槽口側。 

 

罹災者᜔ 


